
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所)

主旨：檢陳教育學系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所務會議紀錄(如
附件)，敬請 鑒核。

說明：
一、本次會議於108年8月27日下午1時30分在初教館B309會議

室召開。
二、提案一討論有關本學系大學部的評鑑方式，經與研發處、

系上教師再次討論後，決議：本學系目前同意「大學部參
與校內品質保證認可評鑑」。該案會辦研發處並陳請鈞長
核示。

擬辦：如奉核，依規定辦理相關後續作業。

會辦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行層級：第一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契僱組員 黃貞瑜 108/09/04 13:17:10(承辦) :

　　　　　　　　　　　　　　　　　　　　　　　　　　　　　
2.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教育系主任 林明煌 108/09/05 19:40:52(核示) :

　　　　　　　　　　　　　　　　　　　　　　　　　　　　　
3.師範學院  院長 黃月純 108/09/10 13:37:10(核示) :

　　　　　　　　　　　　　　　　　　　　　　　　　　　　　
4.研究發展處 綜合企劃組 組員 蕭全佑 108/09/11 14:48:26(會辦) :

1.貴系同意參加本校109年度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請依本

處規劃作業時程辦理相關作業(如參考資料)，俾利後續品保認可作業推

動。

2.本文奉核後，副知本處。

　　　　　　　　　　　　　　　　　　　　　　　　　　　　　
5.研究發展處 綜合企劃組 組長 楊詩燕 108/09/11 16:39:25(會辦) :

　　　　　　　　　　　　　　　　　　　　　　　　　　　　　
6.研究發展處  簡任秘書 盧青延 108/09/11 17:31:36(會辦) :

　　　　　　　　　　　　　　　　　　　　　　　　　　　　　
7.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徐善德 108/09/12 10:54:56(會辦) :

　　　　　　　　　　　　　　　　　　　　　　　　　　　　　
8.秘書室  專門委員 沈盈宅 108/09/12 14:26:40(核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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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秘書室  主任秘書 吳思敬 108/09/12 15:08:49(核示) :

　　　　　　　　　　　　　　　　　　　　　　　　　　　　　
10.校長室  校長 艾群 108/09/17 16:53:05(決行) :

如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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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109 年度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認可作業時程規劃 
（109 年下半年度高教評鑑中心實地訪評） 

階段 推動時程 學院/受訪單位工作項目 行政單位支援 執行內容

前置準備

108.3.1 
至

109.2.28 

108.3.30 前 

1. 實施計畫寄至各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

2. 調查各學院、受訪單位

及行政單位聯絡窗口

3. 調查各學院及受訪單

位主管出席說明會一

週內可能時間

4.請各行政單位提供品保

項目、核心指標之參考

資料名稱並於 5 月底

前上傳學校雲端硬碟

5.簽請成立系所品質保證

認可執行小組

(研發處及各單位)

1. 確立各單位聯絡窗口

2. 準備舉辦實施計畫說

明會

3. 各 單 位 提 供 品 保 項

目、核心指標等之建議

新增項目或指標、佐證

資料名稱

108.4.1 起 

1.各受訪單位組成各工作

小組或指導小組啟動自

評報告書撰寫及規劃

品質保證認可內部評鑑

作業

2.各學院組成督導小組

協助審核所屬受訪單位

各小組成員、規劃之內

部評鑑流程及自評報告

書等資料

(學院及各受訪單位)

召開系所品質保證認可

執行小組討論行政支援

項目及內容

1.各行政單位配合提供

受訪單位所需相關佐

證資料。

2.請各學院參考高教評

鑑中心實地訪評流程

表協助各受訪單位規

劃內部評鑑流程。

108.5.31 前 

1. 自校庫提供各受訪單

位校庫相關基本資料

表册數據

2. 各行政單位上傳或傳

送受訪單位所需參考

資料

(研發處、秘書室及各

單位)

1.秘書室、電算中心及各

填報單位協助提供各

受訪單位基本資料表

册及數據

2.各行政單位提供各受

訪單位自評報告書所

需參考佐證資料

108.6.30 前 
參加委辦計畫說明會

 (學院及各受訪單位) 

1. 辦理實施計畫及自評

報告撰寫說明會

（高教評鑑中心）

2. 提供各單位基本數據

相關資料

(研發處及各單位) 

高教評鑑中心至校舉辦

說明會

108.7.31 前 受訪單位完成高教評鑑 各受訪單位依校庫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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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推動時程 學院/受訪單位工作項目 行政單位支援 執行內容

中心基本資料數據及表

册填寫

完成基本數據及表册之

填寫

108.12.31 前 

1.各受訪單位完成自我評

鑑報告初稿（含相關佐

證資料）

2.各受訪單位自我評鑑報

告書初稿及基本資料表

册送學院協助審議

(學院及各受訪單位)

協助提供受訪單位所需

資料(各單位) 

109.1.31 前 
學院召開相關會議進行

系所自評報告書等資料

初審(學院及各受訪單位) 

受訪單位簡報、意見交

流、資料檢閱及觀摩

109.1.31 前 

1.各受訪單位提送品質保

證認可內部評鑑訪評委

員建議名單由院長圈

選。

2.受訪單位訪評委員名單

及實地訪評時間送學院

3.受訪單位依學院初審意

見修改自我評鑑報告書

並持續進行缺失自我發

掘與改善

(學院及各受訪單位)

函送系所品保作業「預計

辦理系（科）所、學位學

程品質保證一覽表」至教

育部申請學校經費補助

(研發處) 

各受訪單位確認自我檢

視內部評鑑訪評委員名

單並排定實地訪評時間

109.2.28 前 

高教評鑑中心訪視委員

推薦名單及不合適委員

名單(至多 10 位訪視委員

及 5 位不合適委員) 提交

學院

 (學院及各受訪單位) 

1.函送訪視委員推薦名單

及不合適委員名單

(研發處) 
2.核撥各學院品質認可內

部評鑑前置作業相關補

助經費

配合高教評鑑中心通知

辦理。

自我檢視

109.3.1 至

109.8.10 

109.3.1-109.
4.15 

各受訪單位進行品質保

證認可內部評鑑實地訪

評及(座)晤談 
 (各受訪單位) 

各受訪單位請參考高教

評鑑中心實地訪評流程

表所列工作項目，規劃自

我檢視之內部評鑑實地

訪評流程。

109.5.20 前 

1.各受訪單位召開會會議

檢討實地訪評相關事宜

及將回復意見並送學院

2.各受訪單位修正自我評

鑑報告暨補充相關佐證

資料

 (各受訪單位) 

1. 各學院、各行政單位配

合提供系所評鑑所需

相關佐證資料。

2. 討論回復意見、評鑑報

告書及基本資料表册

109.6.20 前 
學院召開會議討論

(學院及各受訪單位) 
系所學程內部評鑑結果

及回復意見報告

109.7.31 前 各受訪單位將修訂完成 配合高教評鑑中心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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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推動時程 學院/受訪單位工作項目 行政單位支援 執行內容

之自我評鑑報告及基本

資料表册上傳至高教評

鑑中心線上書審系統，

並提交紙本及光碟至學

院彙整傳送研發處

(學院及各受訪單位) 

辦理。

109.8.10 前 

函送各受訪單位評鑑報

告書及基本資料册紙本

及光碟至高教評鑑中心

(研發處) 

配合高教評鑑中心作業

辦理。

高教評鑑

中心

書面審查

及實地訪

評階段

109.8.11 
至

109.12.31 

109.8.31 前 
提供座(晤)談名單 
(學院及各受訪單位) 

彙整名單提送高教評鑑

中心(研發處) 
配合高教評鑑中心作業

辦理。

109.8.16- 
109.9.30 

回復書面審查待釐清問

題並上傳系統

(各受訪單位) 

配合高教評鑑中心作業

辦理。各受訪單位收到通

知後次日起 7 個工作天

內提交

實地訪評前

第二次待釐清問題

(評鑑中心視訪視小組委

員要求通知) 

實地訪評前 1 週提供學

校轉交受訪單位，受訪單

位須於訪評當日委員到

校前將回復資料置於簡

報室中。

109.10.1- 
109.12.31 

(依高教評鑑

中心通知) 

各受訪單位實地訪評

(學院及各受訪單位) 

協助委員團體車輛進入

校園路線規劃

(研發處、總務處、環安

衛中心) 

配合高教評鑑中心作業

辦理；各行政單位、各學

院提供相關行政配合事

項。

結果決定

階段

109.11.1 至

110.6.30 

109.11.1- 
109.12.31 

轉知高教評鑑中心提出

認可結果建議案及實地

訪評報告初稿

(研發處) 

配合高教評鑑中心作

業，受訪單位需於收到實

地訪評報告初稿次日起

10 個工作天內提出 

109.12.15- 
110.1.15 

受訪單位提出高教評鑑

中心意見申復

（學院及各受訪單位）

配合高教評鑑中心時程

提出申復申請。

110.3.1- 
110.4.30 

受訪單位對認可結果如

有異議，得於收受認可結

果次日起 30 日內，向高

教評鑑中心提出申訴

轉知高教評鑑中心函送

之認可結果(研發處) 
配合高教評鑑中心辦理。 

110.6.30 前 

受訪單位針對委員建議

案提出改善計畫及預計

執行情形

(學院及各受訪單位) 

認可結果公布後 3 年內

為自我改善期，各受訪單

位應每年或每學期定期

追踨改善計畫執行情

形，並於公告後第 3 年提

交高教評鑑中心作為下

次認可之參考。

結束請款 110.8.30 前 研發處依評鑑結果，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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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推動時程 學院/受訪單位工作項目 行政單位支援 執行內容

育部請領前一年度所提報

「預計辦理系（科）所、

學位學程品質保證一覽

表」之部分補助款(研發

處) 

   備註:本時程各項工作期程將依高教評鑑中心通知調整或增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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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記錄 

記錄：陳00、黃00

時間：108 年 8 月 27 日(星期二)下午 1：30 
地點：初教館三樓B309 會議室 
主持人：林00主任

出席人員：本系所專任教師、專案教師、研發處代表

壹、 主席報告
感謝老師及研發長於暑假期間撥冗出席會議，本次主要討論以下兩個提案。

貳、上次系務會議決議事項(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108 年 7 月 24 日，

採通訊開會) 
一、通過同意「大學部只參與師培評鑑，研究所參與本校品質保證認可評鑑」，已將會議紀錄

會辦研發處，並陳請校長核示，校長核示意見「同意教育系大學部只參與師培評鑑，研

究所參與本校品質保證認可評鑑，惟品質保證認可有效期的空窗期，請師範學院 108 學

年度第一學期前擬定大學部教學品質確保機制並據以實施」，如附件 P.1~4。 

參、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有關撰寫本學系大學部教學品質確保機制計畫，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紀錄上簽公文辦理(如附件 P.1~4)。 

二、因師範學院擬於 108 年 9 月 11 日要召開院務會議，該計畫須經院務會議審議。 

   三、計畫指標參考師資培育評鑑項目：1.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2.

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3.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4.教師質量及課程教學、5.學生學習

成效、6.實習與夥伴學校關係，等六項。評鑑基本指標、關鍵指標與各項目內涵如附

件 P.58~63。 

   四、依據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決議，各項目分組負責教師如下： 

一、總召集人由林00主任擔任。

二、副召集人請葉00老師擔任。

評鑑項目 召集人 協助教師 1 協助教師 2 協助教師 3

1.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

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丁OO老師 王OO老師

2.行政運作與自我改善 陳OO老師 劉OO老師

3.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姜OO老師 陳OO老師

4.教師質量及課程教學 黃OO老師 洪OO老師 陳OO老師 黃OO老師

5.學生學習成效 許OO老師 黃OO老師

6.實習與夥伴學校關係 劉OO老師 張OO老師

決議：

一、系所教師經與研發長討論，分析利弊的得失後，採不記名方式投票，10 位專任教師

出席，8 票同意「大學部參與校內品質保證認可評鑑」(15 位專位教師，10 位教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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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達 1/2 以上同意)。本學系目前同意「大學部參與校內品質保證認可評鑑」。 

二、因大學部參與校內品質保證認可評鑑必須準備 106 學年度到 108 學年度的相關資料，

而師培評鑑所則要準備 108 學年到 110 學年度上學期的相關資料，故本系同仁無法理

解為何必須重複準備 108 學年度兩套不同標準的評鑑資料。又，本系參加校內品質保

證認可評鑑後，仍必須再參加師資培育評鑑之事，同仁們仍不甚了解重複評鑑的價值

和意義。

三、因本學系同意大學部參與校內品質保證認可評鑑，故不擬定大學部教學品質確保機

制計畫。

＊提案二

案由:本學系洪OO教授11 月訪問本學系姊妹校日惹州立大學進行學術交流，出國之機票、

保險等費用擬提申請補助，請討論。

說明: 本學系與日惹州立大學教育學系與研究院已於 2019 年四月份簽署 MOU，承諾推動兩

系院進行教學、研究之國際合作交流。日惹州立大學於 2019 年 7 月發出邀請函(如附

件P.172)，邀請洪00特聘教授代表本學系於11 月進行兩週的教育哲學演講與教學以及

相關學術審查。日惹州立大學提供交通食宿，為持續深化兩校之院系實質國際交流合

作，並有利於本系招生與國際交流，且該校已有專任講師申請今年 108 學年博士班獲准

入學，兩系院持續合作可望促進未來招生並推動更多實質的交流，以利本系未來發展。

擬申請本系補助機票、保險等相關費用，據實核銷。

決議：

一、洪00教授迴避。

二、採不記名方式投票，10 位專任教師出席，6 票同意補助本案 (1 5位專位教師，1 位迴

避，10 位教師出席，達1/2 以上同意)。同意補助洪OO教授 11 月至日惹州立大學進

行學術交流的機票、保險費用。

三、本學系教師赴姊妹校進行學術交流准予補助機票與保險費用，一年一次為限，據實核

銷，且以不重複申請補助為原則。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所)

主旨：檢陳教育學系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系所務會議紀錄乙
份（如附件），敬請鑒核。

說明：本次會議採通訊開會，主要討論「本學系參與評鑑的方
式」，會議紀錄會辦研發處並陳請鈞長核示。

擬辦：如奉核後，依規定辦理後續作業。

會辦單位：師範學院教育學系
決行層級：第一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契僱組員 黃貞瑜 108/07/29 08:04:13(承辦) :
-----------------------------------------------------------------

2.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教育系主任 林明煌 108/07/29 12:41:53(核示) :
-----------------------------------------------------------------

3.師範學院 院長 黃月純 108/07/29 17:24:06(核示) :
-----------------------------------------------------------------

4.研究發展處 綜合企劃組 組員 蕭全佑 108/07/31 09:29:06(會辦) :
1.依據教育部106年4月20日臺教高(三)字第1060055234號函，自106年起不再辦理

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回歸各校專業發展自行規劃，基於大學自主及自我課

責，請學校在有「其他確保教學品質機制」之前提下，可選擇不辦理系評鑑。惟學

校仍需注意學生畢業後再進修、工作權益、招收外籍生、學歷採認等問題。

2.前述函示，即學校在有「其他確保教學品質機制下」之前提下，可選擇不辦理系

評鑑，經查近期師培評鑑辦理完成後，預計在111年12月公布，若貴系不參加本次

系所品質保證認可，期間會有109、110及111年3年沒有系所品質保證認可證明(如參

考附件)。
3.本文奉核後，副知本處憑辦。

-----------------------------------------------------------------

5.研究發展處 綜合企劃組 組長 楊詩燕 108/08/01 09:22:55(會辦) :
詳如參考資料會簽意見

-----------------------------------------------------------------

6.研究發展處 簡任秘書 盧青延 108/08/01 09:26:26(會辦) :
-----------------------------------------------------------------

7.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徐善德 108/08/01 14:18:14(會辦) :
研究發展處意見詳如參考資料

-----------------------------------------------------------------

8.秘書室 專門委員 沈盈宅 108/08/01 15:59:22(核示) :
請就研發處會簽意見惠示卓見後再陳核

1083700606

裝

訂

線

簽 於 日期：108/07/25

檔 號：108/190305/1
保存年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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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秘書室 主任秘書 吳思敬 108/08/02 09:39:40(核示) :
-----------------------------------------------------------------

10.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契僱組員 黃貞瑜 108/08/08 15:53:35(承辦) :
擬辦:
1.有關109年至111年的品質保證空窗期一事，已在系務會議中宣達。

2.依研發處建議，擬定109年至111年品質保證計畫。

3.奉核後，轉知師院協助辦理。

-----------------------------------------------------------------

11.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教育系主任 林明煌 108/08/08 15:56:02(核示) :
-----------------------------------------------------------------

12.師範學院 院長 黃月純 108/08/13 12:05:13(核示) :
1. 請依相關程序，提送本院院務會議。 2. 若僅參與111年師培評鑑，將有109、110
與111年等3年大學部品質保證認可的空窗期，請教育系擬訂計畫與資源的投入，因

為本院另2系全師培系(特教系與幼教系參加本校系所品質保證認可)與其他3系2獨立

所皆共同參與本校委託之高教評鑑中心辦理的系所品質保證認可，本院無相關經費

可另為教育系辦理品保作業。3.本院可協助。

-----------------------------------------------------------------

13.秘書室 專門委員 范惠珍 代 專門委員 沈盈宅 108/08/13 13:39:45(核示) :
-----------------------------------------------------------------

14.秘書室 主任秘書 吳思敬 108/08/14 08:56:23(核示) :
-----------------------------------------------------------------

15.校長室 校長 艾群 108/08/20 14:01:12(決行) :
同意教育系大學部只參與師培評鑑，研究所參與本校品質保證認可評鑑，惟品質保

證認可有效期的空窗期，請師範學院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前擬定大學部教學品質確

保機制並據以實施

詳如核示意見

第2頁 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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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綜合組簽會意見 

1. 依校長核示有關純師培學系大學部接受師培評鑑及研究所接受一般系所評

鑑(系所品質保證認可)，可由系務會議及院級會議決議評鑑方式，並按校內

行政程序簽案辦理，惟品質保證認可有效期的空窗期(詳見參考資料)，須請

師範學院擬定教學品質確保機制並據以實施。爰若教育系決議大學部不參加

系所品質認可，請於簽案說明並檢附未具認可有效期間之教學品質確保機制

規劃。

2. 本案雖經系務會議通過，仍請送院級會議審議後簽陳辦理，另提案說明中未

表達教育部其他重點意見及本校分析結果(前已會送系主任及院長)，請確認

全系教師知悉以下情形並同意本案，以使投票人在資訊充分下表達意見，避

免日後爭端，並請於提送院級會議時，提出教師於知悉下行使同意權之相關

證明:

(1) 依教育部函示，基於大學自主及自我課責，請學校在有其他確保教學品

質機制之前提下，可選擇不辦理系所評鑑。惟學校仍需注意學生畢業後

再進修、工作權益、招收外籍生、學歷採認等問題。 

(2) 查全校僅教育系提出不參加 109 年系所品質保證認可，即全校除該系外

皆有經評鑑中心認可通過之證明及公正單位網頁公告，本案若奉通過後，

教育系在民國 109 年至 111 年將未具品質保證認可證明。 

(3) 師培評鑑於民國111年辦理、本校系所品質保證認可於民國109年辦理，

其辦理實地訪評時程不同且有效期認定時間不同(詳見參考資料)，因此

教育系大學部將有 3 年未具公正單位品質保證認可。此 3 年之「確保教

學品保機制」將須於下次校務評鑑中說明，請教育系及師範學院於會議

通過後之簽案中檢附機制說明文件。本處於奉核後，將再提送校級相關

會議討論前開教育系及師範學院「確保教學品保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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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類科： 

□帅兒園 ■國民小學 □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班 ）

評鑑類別： 

□ 自 評 ■ 準 自 評 

學校特性： 

■師範(教育)大學 □設有教育相關系所之師資培育中心 □獨立師資培育中心

單 位 及 聯 絡 人 ：師資培育中心 吳芝儀主任 

聯 

傳 

E 

絡 電 

- m a 

話 ： 05-2263411 分機 1751 

真：05-2269631 

i l： ctedu@mail.ncyu.edu.tw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8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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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一、學校資訊 

學校名稱：國立嘉義大學 

單位聯絡人：師資培育中心 吳芝儀主任 

地            址：600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 

電            話：05-2263411 分機 1751 

二、自我評鑑機制審查之師資類科 

□帅兒園   ■國民小學  □中等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班)

三、自我評鑑機制審查之評鑑類別 

□自評   ■準自評

四、自我評鑑機制審查之學校特性: 

■師範(教育)大學  □設有教育相關系所之師資培育中心  □獨立師資培中心

五、依據「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修正規定」及「106 年貣實施新一週期大學校院

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規定，提出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及相關附件。(11 份含

11 份光碟) 

六、本認定小組依據國際標準與規範及基於保密原則，申請者不為告知或不欲揭露事項，本

認定小組將依法律與政府規定及內部作業程序而揭露相關訊息，例如向主管機關報備申

請者資料、公告認定資料與其他事項等。 

申請者不欲揭露事項： 

資料彙整單位主管簽章：      日期：      

校 長 簽 章：      日期：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8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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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修正對照表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1.評鑑

辦法

1.依據「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

實施辦法」第二條（第  54

頁），規範各類別需要另訂自我

評鑑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

過後實施。故建議「國立嘉義

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

法」更名為「國立嘉義大學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並

應經學校行政會議通過

附錄五

(p60) 

「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

辦法」第十六條本辦法經校務

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附錄五

(P65) 

附錄五 

原「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

辦法」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本

要點第十八點規定，本要點經師

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依據審查意見

及本校自我評

鑑實施辦法修

正 。 並 業 經

108 年 7 月 11

日本校 107 學

年度第 2 學期

師資培育諮議

委員會議及 108

年 8 月 13 日本

校行政會議通

過。 

2.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已建議改

為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

點）」第六條，「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推動小組」應更名為「自我

評鑑執行委員會」 

計劃書

P7 

附錄五

(P57) 

計劃書 

(二)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推動小組 

1.成員組成：由師範學院院

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教

育學系主任、輔導與諮商學

系主任、體育與休閒學系主

任、外國語言學系主任、帅

兒教育學系主任、特殊教育

學系主任、及校內外專家學

者九至十一人組成之，名單

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提

名，送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2.任務職掌：負責本校師資培

計劃書

P6 

附錄五

(P61) 

計劃書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一)

會成員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六點：為落實各

師資類科評鑑工作，本校成立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

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師資

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

具師資培育評鑑委員經驗之教師

或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9 至

依據審查意見

修正，明定執

行委員會名稱

及 成 員 。 於

「國立嘉義大

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要

點」第六點明

定「自我評鑑

執行委員會」

委員會名稱及

成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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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育自我評鑑事宜之規劃、督

導與追蹤考核。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六條：為落

實各師資類科評鑑工作，本校

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推動小

組，成員組成由師範學院院

長、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

教育學系主任、輔導與諮商學

系主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主任、外國語言學系主任、帅

兒教育學系主任、特殊教育學

系主任及校內外專家學者九至

十一人組成之，名單由師資培

育中心中心主任提名，送請校

長核定後聘任 

11 人組成之。副校長為召集

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執

行秘書。校外委員名單由自我評

鑑執行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

會議審議名單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聘任 

3.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推動小組（已

建議改為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各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的工作任務宜清楚區分，並強化

法規或計畫書中其職責的規劃 

計劃書

P7 

附錄五

(P58) 

計劃書 

(二)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推動小組 

1.成員組成：由師範學院院

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教

育學系主任、輔導與諮商學

系主任、體育與休閒學系主

任、外國語言學系主任、帅

兒教育學系主任、特殊教育

計劃書

P6-P7 

附錄五 

(P61) 

計劃書 

(二)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 

2.任務職掌

(1)訂定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作業

流程。 

(2)每學期召開會議進行督導及追

蹤考核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

依據審查意見

修正，於「國

立嘉義大學師

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

第七點和第九

點明定明定師

資培育自我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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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學系主任、及校內外專家學

者九至十一人組成之，名單

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提

名，送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2.任務職掌：負責本校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事宜之規劃、督

導與追蹤考核。

(三)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 

1.成員組成：由各師資類科召

集人共同邀集相關單位教師

及行政人員，負責該師資類

科自我評鑑之規劃、執行與

追蹤改進事項。

2.任務職掌：

(1)規劃評鑑程序、評鑑項目與

指標，訂定自我評鑑實施計

畫書。 

(2)定期辦理所屬師資類科工作

小組會議。 

(3)蒐集與撰寫師資培育評鑑指

標相關資料。 

(4)進行自訂評鑑計畫撰寫與資

料彙整。 

(5)配合規定時程提供師資培育

評鑑相關資料。 

工作及改善計畫進度，並於

每年將追蹤管考結果提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會報告。 

(3)督導辦理各師資類科評鑑說明

會及任務分配。 

(4)提供諮詢及協調各行政協助事

項。  

(三)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 

2.任務職掌

(1)規劃評鑑程序、評鑑項目與指

標，訂定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書。 

(2)定期辦理所屬師資類科工作小

組會議。 

(3)蒐集與彙整師資培育評鑑指

標、項目及辦學特色相關資

料。 

(4)進行自訂評鑑計畫撰寫與資料

彙整。 

(5)配合規定時程及彙整師資培育

評鑑相關資料。 

(6)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各階

段工作。 

(7)辦理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實施

程序相關事宜。 

鑑實施要點規

範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執行委

員會及工作小

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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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6)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各

階段工作。 

(7)撰寫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8)辦理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改

進。 

(9)其他與師資培育評鑑有關之

工作事項等。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七條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推動小組任務為負

責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事宜

之規劃、督導與追蹤考核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九條各師資

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如

下： 

一、規劃評鑑程序、評鑑項目

與指標，訂定自我評鑑實

施計畫書。 

二、定期辦理所屬師資類科工

作小組會議。 

三、蒐集與撰寫師資培育評鑑

指標相關資料。 

四、進行自訂評鑑計畫撰寫與

資料彙整。 

(8)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9)擬定及執行各師資類科自我評

鑑結果之追蹤改善計畫。 

(10)提供各師資類科執行自我改

善計畫之進度。 

(11)其他與師資培育評鑑有關之

工作事項等。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七點及第九點

明定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

員會及工作小組任務 

第七點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

員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作

業流程。 

(二)每學期召開會議進行督導及

追蹤考核各師資類科自我評

鑑工作及改善計畫進度，並

於每年將追蹤管考結果提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報告。 

(三)督導辦理各師資類科評鑑說

明會及任務分配。 

(四)提供諮詢及協調各行政協助

事項。 

第九點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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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五、配合規定時程提供師資培

育評鑑相關資料。 

六、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

各階段工作。 

七、撰寫自我評鑑結果報告

書。 

八、辦理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

改進。 

九、其他與師資培育評鑑有關

之工作事項等。 

小組任務職掌如下： 

(一)規劃評鑑程序、評鑑項目與

指標，訂定自我評鑑實施計

畫書。 

(二)定期辦理所屬師資類科工作

小組會議。 

(三)蒐集與彙整師資培育評鑑指

標、項目及辦學特色相關資

料。 

(四)進行自訂評鑑計畫撰寫與資

料彙整。 

(五)配合規定時程提供師資培育

評鑑相關資料。 

(六)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各

階段工作。 

(七)辦理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實

施程序相關事宜。 

(八)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九)擬定及執行各師資類科自我

評鑑結果之追蹤改善計畫。 

(十)提供各師資類科執行自我改

善計畫之進度。 

(十一)其他與師資培育評鑑有關

之工作事項等。 

 4.實施計畫中，相關用語宜與法規

相符，並檢視用語前後之一致

計劃書

P7 

「自我評鑑報告書」為本校彙

整 5 學期執行成果，「自我評

計劃書

P6 

實施計畫各類科概況說明及執行

成效為「自我評鑑報告書」，實

依據審查意見

指正，將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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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性，例如：請釐清和區隔「自我

評鑑報告書」與「自我評鑑結果

報告書」等 

鑑結果報告書初稿」為實地訪

評委員經實地訪評後之報告 

P7 地訪評委員經訪評後為「自我評

鑑結果報告書」 

科概況說明及

執 行 成 效 為

「自我評鑑報

告書」，實地

訪評委員經訪

評後為「自我

評鑑結果報告

書」 

 5.「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辦法（已建議改為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的兩個

評鑑組織─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與自我評鑑推動小組（已建議改

為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人員

疑似高度重複，且由師培中心主

任提名，指導委員會之校內成員

比例偏高，建議予以調整 

計劃書

P6 

P7 

附錄五

P57-58 

計劃書 

(一)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 

1.成員組成：由校長指派副校

長一人、教務長、師範學院

院長、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

任、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召集人及校內外專家

學者九至十一人組成之。委

員名單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

主任提名，送請校長核定後

聘任。 

(二)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推動小組 

1.成員組成：由師範學院院

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教

育學系主任、輔導與諮商學

系主任、體育與休閒學系主

任、外國語言學系主任、帅

計劃書

P6 

P7 

附錄五

(P60-61) 

計劃書 

(一)各師資培育類科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成員組成 

 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執行委(二)

員會成員組成 

(如要點第四點及第六點) 

附錄五 

1.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為「國立

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

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四點：為推動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本校成立「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由校長、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

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師範學

院院長、人文及藝術學院院長、

1.依據審查意

見修正兩個

評鑑組織名

稱和人員組

成。 

2.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指導

委員會校內

委員為中、

小、特、帅

培育學院院

長、各師資

類科自我評

鑑工作小組

召集人，校

外專家學者

占委員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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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兒教育學系主任、特殊教育

學系主任、及校內外專家學

者九至十一人組成之，名單

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提

名，送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四條：為推

動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本校成

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

教務長、師範學院院長、師資

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師資類

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

校內外專家學者九至十一人組

成之。委員名單由師資培育中

心中心主任提名，送請校長核

定後聘任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六條 

為落實各師資類科評鑑工作，

本校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推

動小組，成員組成由師範學院

院長、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

任、教育學系主任、輔導與諮

商學系主任、體育與健康休閒

農學院院長、理工學院院長、生

命科學院院長、各師資類科自我

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校外專家

學者若干名，共 20 至 22 人組成

之，其中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五分之三以上。校長為召集人，

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執行秘

書。校外委員遴聘由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

審議名單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聘

任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六點：為落實各

師資類科評鑑工作，本校成立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

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師資

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

具師資培育評鑑委員經驗之教師

或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9 至

11 人組成之。副校長為召集

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執

行秘書。校外委員名單由自我評

鑑執行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

會議審議名單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聘任 

五分之三以

上。校外委

員遴聘由自

我評鑑指導

委員會校內

委員召開籌

備會議審議

名單後，陳

請校長核定

後聘任。 

3.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執行

委員會校內

委員為各師

資類科自我

評鑑工作小

組召集人，

校外委員名

單由自我評

鑑執行委員

會校內委員

召開籌備會

議審議名單

後，陳請校

長核定後聘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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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學系主任、外國語言學系主

任、帅兒教育學系主任、特殊

教育學系主任及校內外專家學

者九至十一人組成之，名單由

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提名，

送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詳計劃書 p6 & 

p7 及附 錄五

p60-61。 

 6.「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已建議改為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第十條的評鑑項目（第 58 頁）

與評鑑指標（第 12 頁）不一

致，建議修正為：教育目標及

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

養。 

附錄五

(P58)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十條：本校

各師資類科之自我評鑑，依據

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

實施計畫」，應涵蓋下列項

目： 

一、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二、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 

三、學生遴選與學習支持 

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五、學生學習成效 

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附錄五

(P61-62) 

附錄五 

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要點」第十點：本校

各師資類科之自我評鑑，依據教

育部「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

計畫」，應涵蓋下列項目：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 

(二)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 

(三)學生遴選與學習支持 

(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五)學生學習成效 

(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依據審查意見

與評鑑指標，

修正本校「師

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

第十點評鑑指

標項目。詳附

錄五 p61-62。 

 7.宜在「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已建議改

為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

點）」中說明「結果應用」，

訂 定 「 依 評 鑑 項 目 分 項 認

定」，及各分項評鑑結果轉化

為整體評鑑「通過」、「有條

計劃書

P20 

附錄五

(P59) 

計劃書 

(三)實地訪評階段管考機制 

3.評鑑委員應給予明確之評鑑結

果及相對應之具體理由與建

議，以呈現各受評單位之優缺

點與應興革事項。評鑑結果以

「通過」、「有條件通過」、

計劃書

P20 

附錄五

(P63) 

計劃書 

(三)實地訪評階段管考機制 

5.評鑑結果採分項認定，以「通

過」、「有條件通過」、「未

通過」認定標準呈現。 

「通過」之認定標準為評鑑項目

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任何一項

依據審查意見

指正，在「師

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

中訂定「依評

鑑項目分項認

定」，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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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件通過」或「未通過」之認定

標準 

「未通過」呈現。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十二條第三

項第三款：本校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程序如下： 

三、實地訪評階段 

(三)評鑑委員應給予明確之評鑑

結果及相對應之具體理由

與建議，以呈現各受評單

位之優缺點與應興革事

項 。 評 鑑 結 果 以 「 通

過」、「有條件通過」、

「未通過」呈現 

未通過、基本指標全數通過及關

鍵指標五項以上通過。 

「有條件通過」之認定標準為不

符合認定結果「通過」、評鑑項

目僅有一項未通過、基本指標全

數通過及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

過。 

「不通過」之認定標準為非屬評

鑑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過。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十二點第三項第

五款規定：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如下： 

(三)實地訪評階段…… 

(5)評鑑結果採分項認定，以「通

過」、「有條件通過」、

「未通過」認定標準呈現 

「通過」之認定標準為評鑑項目

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任何一項

未通過、基本指標全數通過及關

鍵指標五項以上通過。 

「有條件通過」之認定標準為不

符合認定結果「通過」、評鑑項

目僅有一項未通過、基本指標全

數通過及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

過」、「有條

件 通 過 」 、

「未通過」認

定標準呈現。

並明定各分項

評鑑結果轉化

為整體評鑑認

定標準。詳計

劃書 p20 及附

錄五 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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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過。 

「不通過」之認定標準為非屬評

鑑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過。 

8.此份評鑑辦法附錄乃為師培內

部草案修正紀錄，其中呈現

2019 月 3 月 27 日校閱註解的

修正意見，請確認是否為正式

文件

附錄五

P57-60 

辦法附件草案誤植 附錄五

(P60-65) 

附錄五 

更正檢附 10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

會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已 更 正 檢 附

10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通過「國立嘉

義大學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實

施要點」及修

正正式會議紀

錄 。 詳 附 錄

五。 

9.宜在「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辦法（已建議改為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明

定師資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之委

員資格。且師資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之校外委員遴聘，宜由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名單後，再

報請校長聘任。 

計劃書

P6 

附錄五

P57 

計劃書 

(一)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 

1.成員組成：由校長指派副校

長一人、教務長、師範學院

院長、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

任、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召集人及校內外專家

學者九至十一人組成之。委

員名單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

主任提名，送請校長核定後

聘任。

附錄五 

計劃書

P6 

附錄五

(P60) 

計劃書 

校外委員遴聘由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審議

名單後，陳報請校長核定後聘

任。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四點：為推動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本校成立「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由校長、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

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師範學

院院長、人文及藝術學院院長、

依據審查意見

指正，「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

實施要點」第

四點明定委員

資格及校外委

員遴聘由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

會校內委員召

開籌備會議審

議名單後，陳

請校長核定後

聘任。詳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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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四條：為推

動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本校成

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

教務長、師範學院院長、師資

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師資類

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

校內外專家學者九至十一人組

成之。委員名單由師資培育中

心中心主任提名，送請校長核

定後聘任 

農學院院長、理工學院院長、生

命科學院院長、各師資類科自我

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校外專家

學者若干名，共 20 至 22 人組成

之，其中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五分之三以上。校長為召集人，

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執行秘

書。校外委員遴聘由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

審議名單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聘

任 

書 p6，及附錄

五 p60。 

 10.「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辦法（已建議改為

師 資 培 育 自 我 評 鑑 實 施 要

點）」通過之相關會議紀錄過

於簡略，無法看出是否經由校

內程序充分討論，請說明 

計劃書

P6 

附錄五

(P60) 

附錄七

(P62) 

附錄八 

(P63) 

計劃書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為提升師資

培育教學研究與行政服務品

質，達成師資培育目標，特依

「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

要點」及「國立嘉義大學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訂定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附錄四)，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經 107 學年度

第 1 學期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該辦

法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公

告提供查閱，共計 16 條條文，

計劃書

P5 

附錄五

(P65-92) 

計劃書 

108 年 7 月 11 日經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通

過、108 年 8 月 13 日 108 學年度

第 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十八點：本要點

經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及行政

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附錄五「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實施要點」、107 學年

依據審查意見指

正，修正「師

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

所經之行政程

序，經師資培

育諮議委員會

議及行政會議

通過，陳請校

長 核 定 後 實

施。並檢附會

議紀錄於附錄

五，p65-92。 

-19-



 

12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包括師資培育評鑑之目的、辦

理單位、組織及成員組成、評

鑑項目、組織任務、評鑑委員

遴聘及方式、實施程序、申復

條件、結果呈現及應用與作業

所需經費來源，以及評鑑相關

之能研習等皆分別明定其中。 

1.「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

辦法」第十六條本辦法經校務

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2.檢附 107 學年度第 4 次業務會

議紀錄及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度第 2 學期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

議紀錄、10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

會議紀錄 

 11.「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辦法（已建議改

為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

點）」應明訂評鑑結果之應

用 

計劃書

P31-32 

附錄五

(P60) 

計劃書 

捌、評鑑結果公布與應用 

四、「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議「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提送之評鑑結果公告

內容，並提供優、缺失及

相關建議，作為校務發展

規劃與資源規畫調整之依

據、學校年度概算編列、

獎勵與補助、修正中長程

計畫、教學單位之增設、

變更、合併及行政單位考

計劃書

P34 

附錄五

(P65) 

計劃書 

捌、評鑑結果公布與應用 

受評單位依據實地訪評不同評鑑

結果提出自我精進或改善計畫，

二個月內提出「自我評鑑改善情

形」資料送師資培育中心彙整，

送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

查，並訂定管考機制、進程與考

核指標，由專責單位每學期召開

會議進行管考追蹤，負責監督評

鑑結果之改進，針對單位績效評

估及人員獎勵(依執行內容貢獻

依據審查意見

指正，明定評

鑑結果應用明

定於「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實

施要點」第十

五點。詳計劃

書 p34 及附錄

五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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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績衡量等參考。 

五、師培中心應依據「自我評

鑑指導委員會」決議，報

教育部認定後，將自我評

鑑報告書、自我評鑑結果

報告書、評鑑認定結果公

布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

站，並提供連結網址予受

評單位，將評鑑結果公布

於所屬單位網頁，以便利

相關互動關係人了解學校

辦學情形。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十四條各受

評單位辦理評鑑之會議紀錄、

自我評鑑報告書、評鑑結果及

審查委員意見等資訊應適度公

告於本校網頁，俾供互動關係

人參考。 

不同給予記功嘉獎獎勵 )之參

據。此外，並針對優、缺點建

議，研擬評估建立師資培育人才

創新及資源整合培育合作機制，

診斷師資培育單位運作遭遇之問

題及困難、引導自我改善和解決

問題之機制，師資培育跨領域課

程規畫等合理可行之因應策略，

檢討定位及思考未來轉型發展方

向，提升師培教師素養能力及師

資生競爭力，確保素養保證、持

續改進及辦學品質之提升，並作

為進行自我持續改善或列為下一

期自我評鑑之重點項目。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十五點：本校應

就評鑑結果作為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修正、招生名額調整、資源

分配、組織調整、單位績效評估

及人員獎勵之參據，及診斷師資

培育中心運作遭遇之問題與困

難，引導自我改善和解決問題之

機制，並檢討定位及思考未來轉

型發展的方向，以確保素質保證

及持續改進。 

-21-



 

14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2. 評 鑑

項 目

與 指

標 

1.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認定檢核表

中的報告書對照頁數項目編號

錯誤，請修正 

計劃書

P8-9 

部分認定檢核表中的報告書對

照頁數項目編號錯誤 

計劃書

P7-9 

依修正之實施計畫修正自我評

鑑實施計畫認定檢核表中的報

告書對照頁數項目編號 

修正自我評鑑

實施計畫認定

檢核表中的報

告書對照頁數

項目編號 

3. 自 我

評 鑑

流程 

1.「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已建議改為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第

九條第七款，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的任務包含撰寫自我評鑑

結果報告書，似有所不妥，

應改為自我評鑑報告書。請再

加以釐清自我評鑑流程中，自我

評鑑工作小組的角色和任務。 

計劃書

P7 

附錄五

(P58) 

計劃書 

(二)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 

2.任務職掌： 

(1)規劃評鑑程序、評鑑項目與

指標，訂定自我評鑑實施計

畫書。 

(2)定期辦理所屬師資類科工作

小組會議。 

(3)蒐集與撰寫師資培育評鑑指

標相關資料。 

(4)進行自訂評鑑計畫撰寫與資

料彙整。 

(5)配合規定時程提供師資培育

評鑑相關資料。 

(6)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各

階段工作。 

(7)撰寫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8)辦理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改

進。 

(9)其他與師資培育評鑑有關之

計劃書

P7 

附錄五

(P61) 

計劃書 

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

務 

八、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附錄五 

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要點」第九點：各師

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如

下： 

(一)規劃評鑑程序、評鑑項目與

指標，訂定所屬師資類科自

我評鑑實施計畫。 

(二)定期辦理所屬師資類科工作

小組會議。 

(三)蒐集與彙整師資培育評鑑指

標、項目及辦學特色相關資

料。 

(四)進行自訂評鑑計畫撰寫與資

料彙整。 

(五)配合規定時程及彙整師資培

育評鑑相關資料。 

依 據 審 查 意

見，修正各師

資類科自我評

鑑工作小組任

務。詳計劃書

p7 及附 錄五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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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工作事項等。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九條各師資

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如

下： 

一、規劃評鑑程序、評鑑項目

與指標，訂定自我評鑑實

施計畫書。 

二、定期辦理所屬師資類科工

作小組會議。 

三、蒐集與撰寫師資培育評鑑

指標相關資料。 

四、進行自訂評鑑計畫撰寫與

資料彙整。 

五、配合規定時程提供師資培

育評鑑相關資料。 

六、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

各階段工作。 

七、撰寫自我評鑑結果報告

書。 

八、辦理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

改進。 

九、其他與師資培育評鑑有關

之工作事項等。 

(六)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各

階段工作。 

(七)辦理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實

施程序相關事宜。 

(八)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九)擬定及執行各師資類科自我

評鑑結果之追蹤改善計畫。 

(十)提供各師資類科執行自我改

善計畫之進度。 

(十一)其他與師資培育評鑑有關

之工作事項等。 

2. 內 部 自 我 評 鑑 時 間

110.12.01~111.01.30， 而實地訪

計劃書

表 13 

計劃書 

內部自我評鑑時間 

計劃書

表 13 

計劃書 

修正內部自我評鑑為實地訪評前

依 據 審 查 意

見，修正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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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視時間為 111.04.01~111.05.30， 

自評報告必頇在實地訪視前 30

天寄給訪評委員，內部評鑑與實

地訪評時間太過接近，未預留自

我改善時間，將造成內部自我評

鑑的效果有限 

(P22) 110.12.01~111.01.30， 而實地

訪視時間為 

111.04.01~111.05.30， 自評報

告於實地訪視前 30 天寄給訪評

委員 

(P23) 一年，時間點為110年3月~110年

4月，實地訪評時間為111年4月1

日~111年5月30日。內部自我評

鑑後依委員建議意見進行檢討及

自我改善，提升內部自我評鑑之

效果 

自我評鑑於實

地訪評前一前

執行，增加內

部自我評鑑改

善期程，提升

內部評鑑之效

益 

 3.未明列自我評鑑辦理採用之多

種方法蒐集並整合分析辦學資

訊及檢證方法 

計劃書

P20 

計劃書 

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依評鑑項

目及指標，兼採質量並呈方

式，整合分析辦學資訊 

計劃書

P20 

計畫書 

依評鑑項目及指標，運用文件分

析、問卷調查、晤談及校務資料

庫、課程規劃系統、教師素養品質

精進、學生學習成效、畢業生流向

追蹤改善等等多元蒐集及彙整相關

指標成效，兼採質量並呈方式，完

成自我評鑑報告書 

明述採用蒐集

並整合分析辦

學資訊及檢證

方法。詳計劃

書 p20。 

 4.自我評鑑時程管考中（第 22

頁）明列 110.12.01~111.01.30 

為內部自我評鑑，但在師培自

我評鑑實施辦法中，並未有任何

針對內部自我評鑑之說明，請

補充 

計劃書

P22 

計劃書 

自 我 評 鑑 時 程 管 考 中 明 列

110.12.01~111.01.30 為內部自

我評鑑 

計劃書

P20 

表 13 

(p23) 

附錄五 

(P63) 

計劃書 

修正內部自我評鑑為實地訪評前

一年，時間點為 110 年 3 月~110

年 4 月(P23) 

自評報告階段(P20) 

實地訪評前一年辦理內部自我評

鑑一次。內部自我評鑑後 1 周

內，由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參照內

部評鑑結果建議提報檢討改善報

告，提報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審

議，經審議後持續辦理追蹤。且

依 據 審 查 意

見，修正自我

內部評鑑時程

表 13 中修正

自 我 內 部 評

間，並「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

實施要點」第

中 十 二 點 增

列。詳計劃書

p20 及 23( 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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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仍每學期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進

行追蹤管考，並於每年將追蹤管

考結果提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報

告，紀錄上呈校長上級層級。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十二點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程序 

(二)自評報告階段 

(5)實地訪評前辦理內部自我評鑑

一次。 

內部自我評鑑後 1 周內，由自我

評鑑工作小組參照內部評鑑結果

建議提報檢討改善報告，提報自

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經審議

後持續辦理追蹤。 

13) 及 附 錄 五

p.63。 

 5.表 13 列「自我評鑑流程」訂定

相關作業期程，惟未說明管控

內容與機制，建議計畫書中補

充說明主責單位及如何管控各

階段，以及各受評單位是否如

實完成相關作業之內容 

計劃書

表 13 

(P20-23 

表 13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評鑑時

程 

計劃書

表 13 

(P22-25) 

附錄七 

(P96) 

計畫書 

表 13「自我評鑑流程」增列說

明管控內容與機制 

附錄七 

概況說明書撰寫補充說明主責單

位及各受評單位完成相關作業之

內容管制 

表 13「自我評

鑑流程」增列

說明管控內容

與機制，另於

附錄說明主責

單位及各受評

單位完成相關

作業之內容管

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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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6.第 27 頁圖 3 的流程申復流程安

排合理，但是表 13 易誤解為申

復流程在指導委員會審議評鑑

結果報告之後，建議補充說明

或調整。 

計劃書

P27 

圖 3 

P22-23 

 

計劃書 

檢討改善階段-申復及審理 

1.受評單位得於收到評鑑結果貣

14 個工作天內提出申復，並由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進行審議

辦理。 

2.受評單位應針對評鑑結果召開

檢討會議，將改善情形送師資

培育中心彙整。 

3.師資培育中心彙整撰寫自我評

鑑結果報告書，提報自我評

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計劃書

表 13 

(P22-25) 

圖 3 

(P29) 

計劃書 

修正表 13 評鑑時程 

(111 年 6 月 25 日前)受評單位收

到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後如有得

提出申復情事，頇於 7 天內向師

資培育評鑑執行委員會提出。 

(111 年 7 月 31 日前)申復申請由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受

理後，送自我評鑑委員檢視並請

委員於 15 天內回覆說明。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彙整上

述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申

復內容及回覆說明等相關佐證資

料，提交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

議。 

(111 年 9 月 30 日前)受評單位接

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後

30 天內，如無申復必要，應針

對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召開「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會

議初審討論，進行評鑑結果總檢

討，並就每一評鑑項目回應意見

及改善措施，送「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後，提送

校長核定，陳報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依行政程序報教育部認定。 

依據審查意見

指 正 ， 將 表

13 之申復流

程補充說明並

加註日期。詳

計 劃 書 ( 表

13)p22-25 及

(圖 3)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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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7.宜於「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已建議改

為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

點）」第十三條與自我評鑑流

程內，明訂申復機制與處理的

時限。 

計劃書

P27 

附錄五

(P60) 

計劃書 

(一)評鑑結果申復 

受評單位收到自我評鑑結過報

告書後，受評單位如認為過程

有「違反程序」，或自我評鑑

結果報告書初稿之「現況描述

與特色」及「待改善事項」所

載內容有「不符現實」，或因

實地訪評期間受評單位提供資

料欠缺或不足，提供補充資料

「要求修正事項」，得於二週

內提出申復申請，並以一次為

限。 

申復申請由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進行受理，並請自我評鑑委

員檢視申復申請並回覆說明

後，進行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結果報告書之彙整。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十三條 

受評單位收到自我評鑑結果報

告後，認為有下列申復屬性情

況之ㄧ者，得於二週內向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提出

申復申請，並以一次為限。 

計劃書

表 13 

(P24)  

附錄五 

(P65) 

計劃書 

自我評鑑流程明定-申覆機制與

處理時限 

(111 年 6 月 25 日前)受評單位收

到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後如有得

提出申復情事，頇於 7 天內向師

資培育評鑑執行委員會提出。 

(111 年 7 月 31 日前)申復申請由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受

理後，送自我評鑑委員檢視並請

委員於 15 天內回覆說明。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彙整上

述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申

復內容及回覆說明等相關佐證資

料，提交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

議。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十三點各師資類

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認為有下列申復屬性情況之

ㄧ者： 

(一 )實地訪評過程有「違反程

序」。 

(二)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之

「現況描述與特色」及

1. 依 據 審 查

意 見 指

正 ， 將 表

13 之申復

流 程 補 充

說 明 並 加

註日期。 

2. 「 師 資 培

育 自 我 評

鑑 實 施 要

點 」 第 十

三 點 明 定

申 復 機 制

和程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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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一、實地訪評過程有「違反程

序」。 

二、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

之「現況描述與特色」及

「待改善事項」所載內容

有「不符事實」。 

三、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

內容，因實地訪評期間受

評單位提供資料欠缺或不

足，提供補充資料「要求

修正事項」。 

「待改善事項」所載內容

有「不符事實」。 

(三)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內

容，因實地訪評期間受評

單位提供資料欠缺或不

足，提供補充資料「要求

修正事項」。 

8.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應經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審議，續送高教評鑑中心

認定後公布。

計劃書

P27 

計劃書 

(二)評鑑認定程序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推動小組將

彙整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及相

關佐證資料，提交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審議並確認評鑑結

果，自我評鑑推動小組將評鑑

結果簽請校長核定後轉知各受

評單位，陳請教育部核定。認

定結果審議程序如圖 3 

計劃書

P21 

附錄五 

(P64) 

計劃書 

(四)檢討改善階段機制 

1.受評單位接獲自我評鑑結果報

告書初稿後三十天內，如無申

復必要，應針對評鑑結果報告

書初稿召開「自我評鑑執行委

員會」會議初審討論，進行評

鑑結果總檢討，並就每一評鑑

項目回應意見及改善措施，送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後，提送校長核定，陳請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依行政程序認

定。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修正評鑑結果

召開「自我評

鑑 執 行 委 員

會」會議初審

討論，進行評

鑑 結 果 總 檢

討，並就每一

評鑑項目回應

意見及改善措

施，送「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

會」審議後，

提 送 校 長 核

定，陳請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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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鑑實施要點」第十二點本校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實施如下: 

(四)檢討改善階段 

(1)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接獲自我

評鑑結果報告初稿後三十天

內，如無申復必要，應針對

評鑑結果召開「自我評鑑執

行委員會」會議初審討論，

進行評鑑結果總檢討，並就

每一評鑑項目回應意見及改

善措施，送「自我評鑑指導

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校長

核定，陳請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依行政程序認定。 

依行政程序認

定。 

4. 評 鑑

委 員

遴聘 

1.評鑑委員及觀察員的遴聘程序、

資格、利益迴避原則、任期、職

責，宜更清楚的明訂於自我評鑑

相關辦法中。 

計劃書

P7 

P28-29 

附錄五

(P58) 

計劃書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委員應

至少五名，由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帅兒園現場優質行政主

管、教師擔任之觀察員應至少

二名，經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

集人依教育部規定從評鑑中心

公告之評鑑委員資料庫及觀察

員名單中推薦二倍以上人員，

提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審議，提請校長聘任之。  

觀察員參與實地訪評，惟不參

附錄五

(P62)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十一點 

一、本校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

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遴聘原

則 

(一)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

鑑委員應至少五名、觀察員

應至少二名。 

(二)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名單由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告之師培

評鑑委員資料庫中遴選，經

依據審查意見

指正，於「師

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

第十一點明定

評鑑委員及觀

察員的遴聘程

序、資格、利

益迴避原則、

任期、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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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與撰寫評鑑報告。獲遴聘之評

鑑委員及觀察員頇參與評鑑專

業之培訓課程，並遵守利益迴

避原則。 

伍、評鑑委員遴聘 

一、委員遴聘 

二、委員職責 

三、委員利益迴避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十一條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委員應

至少五名，由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帅兒園現場優質行政主

管、教師擔任之觀察員應至少

二名，經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

集人依教育部規定推薦二倍以

上人員，提請校長聘任之。 

觀察員參與實地訪評，惟不參

與撰寫評鑑報告。獲遴聘之評

鑑委員及觀察員頇參與評鑑專

業之培訓課程，並遵守利益迴

避原則。 

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推薦二

倍以上人員，提送自我評鑑

指導委員會審議推薦，提請

校長敦聘之。任期至少一

年。 

(三)自我評鑑委員應由具師資培

育教學經驗之教師或擔任過

師培評鑑實地訪評委員代表

擔任。觀察員應由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帅兒園現場優質

行政主管、教師擔任。 

(四)獲遴聘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

聘用前皆參與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辦理之評鑑專業培訓課

程，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簽署「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

同意書」。 

(五)自我評鑑委員之責任為參與

實地訪評及撰寫評鑑報告。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主動

迴避 

(1)過去三年曾在本校擔任專任

或兼任職務。 

(2)過去三年內曾申請本校之專

任教職。 

(3)最高學歷為本校畢(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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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4)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5)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本校之

教職員生。 

(6)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

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7)過去三年內與本校有任何形

式之商業利益往來。 

六、觀察員參與實地訪評，惟不

參與撰寫評鑑報告，其義務

及責任包含 

(1)檢閱受評師資類科提供之文

件。 

(2)與評鑑委員協同進行晤談。 

(3)與評鑑委員共同進行設施參

訪。 

(4)撰寫觀察意見書面紀錄。 

 2. 該校「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辦法（已建議改為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第

十一條，規範自我評鑑委員及

觀察員需參與評鑑專業之培訓課

程，請思考在實務運作上如何

執行。 

計劃書

P7 

附錄五 

P58 

計劃書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委員應

至少五名，由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帅兒園現場優質行政主

管、教師擔任之觀察員應至少

二名，經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

集人依教育部規定從評鑑中心

公告之評鑑委員資料庫及觀察

員名單中推薦二倍以上人員，

提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

計劃書

P30 

計劃書 

師培中心聘任自我評鑑委員及觀

察員均從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告

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資料庫中遴

選，遴選時將同時以意願書確認

評鑑委員參加評鑑專業之培訓課

程情況 

依 據 審 查 意

見，規範自我

評鑑委員及觀

察員需參與評

鑑專業之培訓

課程。且評鑑

委員及觀察員

資 料 庫 中 遴

選，遴選時將

同時以意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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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員會審議，提請校長聘任之。  

觀察員參與實地訪評，惟不參

與撰寫評鑑報告。獲遴聘之評

鑑委員及觀察員頇參與評鑑專

業之培訓課程，並遵守利益迴

避原則。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十一條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委員應

至少五名，由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帅兒園現場優質行政主

管、教師擔任之觀察員應至少

二名，經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

集人依教育部規定推薦二倍以

上人員，提請校長聘任之。 

觀察員參與實地訪評，惟不參

與撰寫評鑑報告。獲遴聘之評

鑑委員及觀察員頇參與評鑑專

業之培訓課程，並遵守利益迴

避原則。 

確認評鑑委員

參加評鑑專業

之培訓課程情

況。 

3. 該校國民小學師資培育為準自

評，自我評鑑相關辦法中頇訂

定準自評師培單位之評鑑委

員應從高教評鑑中心公告之

師 培 評鑑 委員 資 料庫中遴

計劃書

P7 

P29 

附錄五 

(P58) 

計劃書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委員應

至少五名，由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帅兒園現場優質行政主

管、教師擔任之觀察員應至少

附錄五 

(P62)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十一點： 

本校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

鑑委員及觀察員遴聘原則 

依 據 審 查 意

見，修正「師

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

第十一點明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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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選。計畫書雖有說明，但是與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辦法（已建議改為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第十一

條不合，建議法規有所調整。 

二名，經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

集人依教育部規定從評鑑中心

公告之評鑑委員資料庫及觀察

員名單中推薦二倍以上人員，

提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審議，提請校長聘任之。  

觀察員參與實地訪評，惟不參

與撰寫評鑑報告。獲遴聘之評

鑑委員及觀察員頇參與評鑑專

業之培訓課程，並遵守利益迴

避原則。 

伍、評鑑委員遴聘 

一、委員遴聘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十一條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委員應

至少五名，由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帅兒園現場優質行政主

管、教師擔任之觀察員應至少

二名，經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

集人依教育部規定推薦二倍以

上人員，提請校長聘任之。 

觀察員參與實地訪評，惟不參

與撰寫評鑑報告。獲遴聘之評

鑑委員及觀察員頇參與評鑑專

業之培訓課程，並遵守利益迴

(一)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

鑑委員應至少五名、觀察員

應至少二名。 

(二)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名單由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告之師培

評鑑委員資料庫中遴選，經

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推薦二

倍以上人員，提送自我評鑑

指導委員會審議推薦，提請

校長敦聘之。任期至少一

年。 

(三)自我評鑑委員應由具師資培

育教學經驗之教師或擔任過

師培評鑑實地訪評委員代表

擔任。觀察員應由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帅兒園現場優質

行政主管、教師擔任。 

(四)獲遴聘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

聘用前皆參與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辦理之評鑑專業培訓課

程，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簽署「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

同意書」。 

評鑑委員應從

高教評鑑中心

公告之師培評

鑑委員資料庫

中遴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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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避原則。 

5. 自 我

評 鑑

支 持

系統 

1.師培單位雖有規劃參與自我評

鑑校內人員相關研習，但是建

議將校內相關人員參與研習詳

細規劃並制度化。 

計劃書

P31 

表 13 

(P21) 

 

計劃書 

四、參與人員增能 

為順利及落實自我評鑑各項工

作與業務之執行，將於 108 年 9

月前完成自我評鑑資訊帄台建

置，並於 9 月至 12 月間由師資

培育中心依不同的對象(校內規

劃、執行人員)、不同時程，規

劃辦理評鑑相關知能研習。

如，評鑑指標、評鑑時程、評

鑑相關事項說明會；專業素養

知能研習；評鑑資料準備研習

等等。 

各受評單位之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成員於辦理自我評鑑前至少

頇參加一次師資培育中心辦理

之研習並列入紀錄。參加教育

部或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或他校

所舉行之相關講習或研習亦可

認列。 

計劃書

表 13 

(P23) 

P33 

計畫書 

四、參與人員增能 

為順利及落實自我評鑑各項工作

與業務之執行，將於 108 年 9 月

前完成自我評鑑資訊帄台建置，

進行相關資訊公告及管考，並於

9 月至 12 月間由師資培育中心依

不同的對象(校內規劃、執行人

員)、不同時程，規劃辦理評鑑

相關知能研習。如，評鑑指標、

評鑑時程、評鑑相關事項說明

會；專業素養知能研習；評鑑資

料準備研習等等。 

各受評單位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成員於辦理自我評鑑前至少頇參

加一次師資培育中心辦理之講

(研)習並列入評鑑資訊帄台紀錄

及管考追蹤。參加教育部或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或他校所舉行之相

關講習或研習亦可認列。 

依據審查意見

指正，將校內

相關人員參與

研習詳細規劃

並制度化。 

運用師培中心

評鑑帄台 ( 專

區)公告研習課

程資訊及進行

各師資類科研

習人員參與狀

況管考，同時

公告相關表格

等資訊，以達

一致性。 

6. 改 進

機制 

1.「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已建議改為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中，應針對評鑑結果建立明確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辦法無明列。 

計劃書

P34 

附錄五 

(P65) 

計劃書 

受評單位依據實地訪評不同評鑑

結果提出自我精進或改善計畫，

二個月內提出「自我評鑑改善情

依 據 審 查 意

見，增列「師

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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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獎懲、檢核、督導及管考機

制。 

形」資料送師資培育中心彙整，

送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

查，並訂定管考機制、進程與考

核指標，由專責單位每學期召開

會議進行管考追蹤，負責監督評

鑑結果之改進，針對單位績效評

估及人員獎勵(依執行內容貢獻

不同給予記功嘉獎獎勵 )之參

據。此外，並針對優、缺點建

議，研擬評估建立師資培育人才

創新及資源整合培育合作機制，

診斷師資培育單位運作遭遇之問

題及困難、引導自我改善和解決

問題之機制，師資培育跨領域課

程規畫等合理可行之因應策略，

檢討定位及思考未來轉型發展方

向，提升師培教師素養能力及師

資生競爭力，確保素養保證、持

續改進及辦學品質之提升，並作

為進行自我持續改善或列為下一

期自我評鑑之重點項目。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十五點：本校應

就評鑑結果作為中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修正、招生名額調整、資源

第十五點訂定

針對評鑑結果

建 立 明 確 獎

懲、檢核、督

導 及 管 考 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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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分配、組織調整、單位績效評估

及人員獎勵之參據，及診斷師資

培育中心運作遭遇之問題與困

難，引導自我改善和解決問題之

機制，並檢討定位及思考未來轉

型發展的方向，以確保素質保證

及持續改進。  

 2.對於改進方向共識之建立、資

源之分配、成果檢核標準設定

流程，缺乏清楚之說明，請補

充。 

計劃書

P16-19 

計劃書 

建立 PDCA 確認成果檢核標準

設定流程 

計劃書

P5 

P16-19 

計劃書 

(P5)透過組織由下而上民主機

制，由全體組織進行自評計畫規

畫建立共識及目標、工作小組進

行各師資類科執行蒐集及彙整成

效、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進行整合中等、小教、特教及

帅教類科總體管考監督及追蹤自

評有效性、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進行審議及檢核追蹤，

並指導建立改善自評機制模式。 

(P16-19) 

本校以師資培育永續經營為目標

O(objective) ， 依 據 計 畫 面

P(plan)-自評計畫規畫、執行面

D(Do)- 自評計畫執行、檢核面 C

（Check）-檢視自評有效性及行

動面（Act） -改善自評機制模

式，透過組織由下而上民主機

依 據 審 查 意

見，於計劃書

中提供改進方

向 共 識 之 建

立、資源之分

配、成果檢核

標準設定流程

等 之 相 關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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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制，由全體組織進行自評計畫規

畫建立共識及目標、國民小學類

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進行執行蒐

集及彙整成效、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執行委員會進行監督管考及追

蹤自評有效性、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指導委員會進行審議及檢核，

並指導建立改善自評機制模式 

 3.評鑑結果除由受評單位組成之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執行追蹤管

考改善情形外，宜增加上層單

位或組織之管考。 

計劃書

P20 

附錄五 

(P59) 

計劃書 

(五)追蹤管考階段 

1.自我評鑑結果公布一年內為

追蹤輔導期，由各師資類科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持續執行

追蹤管考改善情形及執行成

效，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用

之建議。 

2.「有條件通過」之受評單

位，於追蹤評鑑時，頇針對

委員建議限期內改善事項撰

寫「自我評鑑改善情形」等

相關表格；「未通過」之受

評單位，於再評鑑時， 應針

對所有評鑑項目重新撰寫自

我評鑑報告書。 

3.追蹤評鑑及再評鑑實地訪評

作業頇於追蹤輔導期間結束

計劃書

P21-22 

附錄五 

(P64) 

計劃書 

(1)自我評鑑結果公布一年內為追

蹤輔導期，由國民小學師資

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持續

執行追蹤管考改善情形及執

行成效，作為評鑑結果後續

運用之建議。並逐年提送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

員會」進行管考，紀錄呈校

長審閱。 

(2)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與自我

改善機制，應於評鑑結束

後，每學年於師培中心會議

負責追蹤評鑑結果之改進辦

理情形。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十二點本校師資

依據審查意見

指正，增列逐

年提送「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

執行委員會」

進行管考，紀

錄 呈 校 長 審

閱，以增加上

層單位管考執

行追蹤管考改

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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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後六個月內完成。 

4.追蹤評鑑及再評鑑之評鑑委

員及觀察員以原實地訪評委

員及觀察員為原則。 

5.上述受評單位針對追蹤評鑑

及再評鑑結果，提出後續自

我改善規劃與執行成果， 同

時納入下一週期自我評鑑追

蹤評核內容。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十二條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程

序如下： 

五、追蹤管考階段 

(一)自我評鑑結果公布一年內為

追蹤輔導期，由各師資類科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持續執行

追蹤管考改善情形及執行成

效，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用

之建議。 

培育自我評鑑實施如下: 

(五)追蹤管考階段 

 (1)自我評鑑結果公布一年內為

追蹤輔導期，由各師資類科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持續執行

追蹤管考改善情形及執行成

效，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用

之建議。並逐年提送「師資

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進行管考，紀錄呈校長審

閱。 

 4.雖有列出追蹤改善結果，應建立

歷次評鑑結果（含內部評鑑）

檢討改善機制。 

計劃書

P31 

附錄九

(P70) 

計劃書 

柒、改進機制  

一、自我評鑑結果公布 1 年內

為自我改善期，各受評單

位應於自我改善期結束前 

計劃書

P33-34 

附錄九

(P125) 

計劃書 

1.本校對於歷次內外部評鑑結果

之檢討改進措施係依相關規定

施行，是以依本校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要點規定，受評單

依據審查意見

指正，師資培

育評鑑帄台建

立歷次評鑑結

果（含內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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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落實相關改善。 

二、實地訪評結束後，由「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 執行追

蹤管考改善情形及執行成

效，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

用之建議。 

三、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

過」或「未通過」之受評

單位，頇於自我改善期間

結束後 6 個月內分別接受

校方「追蹤評鑑」或「再

評鑑」。 

四、上述受評單位針對追蹤評

鑑及再評鑑結果，提出後

續自我改善規劃與執行成

果，同時納入下一週期自

我評鑑追蹤評核內容。 

附錄九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2 年自我評鑑追蹤改善 

位在接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初稿後，應針對評鑑結果召開

會議，進行評鑑結果總檢討，

就每一評鑑項目，逐項列出 委

員之審查意見與建議，並對照

說明受評單位之回應意見與改

善措施，陳報本校「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確

認，再由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

行委員會簽請校長核定，並陳

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依行政程

序報教育部認定後公布。針對

「通過」、「有條件通過」或

「未通過」之自我評鑑結果，

亦將採取不同改進機制。 

2.師資培育評鑑帄台建立歷次評

鑑結果（含內部評鑑）檢討改

善機制及追蹤改善情形 

附錄九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2

年自我評鑑追蹤改善 

鑑）檢討改善

機制及追蹤改

善情形 

7. 評 鑑

結 果

公 布

及 運

用 

1.應於辦法中清楚說明自我評鑑

結果（包括自我評鑑報告書、

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等）之結

果呈現方式、公布目的、公布

方式、公布程度及公布網頁

計劃書

P31-32 

附錄 

(p60) 

計劃書 

捌、評鑑結果公布與運用 

五、師培中心應依據「自我評

鑑指導委員會」決議，報教育

部認定後，將自我評鑑報告

計劃書

P34 

附錄 

(p65) 

計畫書 

本校本於辦學資訊公開化，應於

本校網頁建置自我評鑑帄台，將

辦理評鑑過程之相關資料（包含

自我評鑑報告書、結果報告書初

1.師資培育評

鑑帄台公布

認定結果、

說明帄台公

布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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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例如學校評鑑專區及師資培

育單位網頁），「國立嘉義大

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已建議改為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十四條目前

規定明確性較為不足，且計畫

書也未有進一步說明。 

書、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評

鑑認定結果公布於本校師資培

育中心網站，並連結網址予受

評單位，將評鑑結果公布於所

屬單位網頁，以利相關互動關

係人了解學校辦學情形。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十四條各受

評單位辦理評鑑之會議紀錄、

自我評鑑報告書、評鑑結果及

審查委員意見等資訊應適度公

告於本校網頁，俾供互動關係

人參考。 

稿、申復意見申請書與申復意見

回覆說明、教育部認定結果等）

公告於學校網站，以便利相關互

動關係人了解學校辦學情形。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十四點 

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辦理

評鑑相關會議紀錄及後續改善

情形等資訊應適度公告，俾供

互動關係人參考。自我評鑑結

果經教育部認定後，將認定結

果以「通過」、「有條件通

過」、「未通過」呈現，公告

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評鑑專

區」網頁帄台。 

2.「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實

施要點」第

十四點補充

說明辦理評

鑑相關會議

紀錄及後續

改善情形、

評鑑結果認

定等資訊應

適度公告於

本校師資培

育中心「評

鑑專區」網

頁帄台 

 2.建議計畫書呈現評鑑報告、評

鑑結果報告等相關表格文件

（含字數）。 

 無呈列相關表格文件 附錄七 

P96-116 

附錄七 

概況說明書等相關表格文件 

計劃書附錄七

增加評鑑等相

關表格文件 

 3.有關「評鑑整體結果認定標

準」雖在實施計畫中（第 26

頁）有說明，惟此認定因屬重

大行政決定，宜在「國立嘉義

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

法（已建議改為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要點）」，訂定「依

附錄五

(P59)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第十二條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程

序如下： 

三、實地訪評階段 

(三)評鑑委員應給予明確之評鑑

附錄五 

(P63)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十二點：本校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如下: 

(三)實地訪評階段…… 

(5)評鑑結果採分項認定，以「通

過」、「有條件通過」、「未通

「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要

點」第十二點

增加訂定「依

評鑑項目分項

認定」，及各

分項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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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評鑑項目分項認定」，及各分

項評鑑結果轉化為整體評鑑

「通過」、「有條件通過」或

「未通過」之認定標準。 

結果及相對應之具體理由

與建議，以呈現各受評單

位之優缺點與應興革事

項 。 評 鑑 結 果 以 「 通

過」、「有條件通過」、

「未通過」呈現。 

過」認定標準呈現。 

「通過」之認定標準為評鑑項目

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任何一項

未通過、基本指標全數通過及關

鍵指標五項以上通過。 

「有條件通過」之認定標準為不

符合認定結果「通過」、評鑑項

目僅有一項未通過、基本指標全

數通過及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

過。 

「不通過」之認定標準為非屬評

鑑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過。 

轉化為整體評

鑑「通過」、

「 有 條 件 通

過」或「未通

過」之認定標

準。 

 4.對自我評鑑結果運用之機制，

請補充說明如何確保扣緊師資

培育目標、辦學品質之提升。 

計劃書

P31-32 

計劃書 

捌、評鑑結果公布與應用 

四、「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議「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提

送之評鑑結果公告內容，並提

供優、缺師及相關建議，作為

校務發展規劃與資源規劃調整

之依據、學校年度概算編列、

獎勵與補助、修正中長程計

畫、教學單位之增設、變更、

合併及行政單位考績衡量等參

考。 

計劃書

P34 

附錄五 

(P65) 

計劃書 

受評單位依據實地訪評不同評鑑

結果提出自我精進或改善計畫，

二個月內提出「自我評鑑改善情

形」資料送師資培育中心彙整，

送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

查，並訂定管考機制、進程與考

核指標，由專責單位每學期召開

會議進行管考追蹤，負責監督評

鑑結果之改進，針對單位績效評

估及人員獎勵(依執行內容貢獻

不同給予記功嘉獎獎勵 )之參

據。此外，並針對優、缺點建

議，研擬評估建立師資培育人才

1.「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實施

要點」第十五

點增加評鑑結

果應用，診斷

師資培育中心

運作遭遇之問

題與困難，引

導自我改善和

解決問題之機

制，檢討定位

及思考未來轉

型 發 展 的 方

向，以確保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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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創新及資源整合培育合作機制，

診斷師資培育單位運作遭遇之問

題及困難、引導自我改善和解決

問題之機制，師資培育跨領域課

程規畫等合理可行之因應策略，

檢討定位及思考未來轉型發展方

向，提升師培教師素養能力及師

資生競爭力，確保素養保證、持

續改進及辦學品質之提升，並作

為進行自我持續改善或列為下一

期自我評鑑之重點項目。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要點」第十五點本校應就

評鑑結果作為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修正、招生名額調整、資源分

配、組織調整、單位績效評估及

人員獎勵之參據，及診斷師資培

育中心運作遭遇之問題與困難，

引導自我改善和解決問題之機

制，並檢討定位及思考未來轉型

發展的方向，以確保素質保證及

持續改進。 

質保證及持續

改進，並於計

畫書中說明。

詳 計 劃 書

p34 ，及附錄

五。 

 5.第 31 頁規定在實地訪評結束後

一個月內提出「自我評鑑改善

情形」之表格和紀錄，此時程

計劃書

P31 

計劃書 

捌、評鑑結果公布與應用 

三、受評單位應於實地訪評結

計劃書

P34 

計劃書 

捌、評鑑結果公布與應用 

受評單位依據實地訪評不同評鑑

依 據 審 查 意

見，修正實地

訪評後改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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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

目 
審查意見 原頁數 原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新頁數 修正後自我評鑑機制實施計畫內容 修改說明 

之規劃並不合理，請再斟酌。 束後 1 個月內將「自我評

鑑改善情形」等相關表格

及會議紀錄送師資培育中

心彙整。 

結果提出自我精進或改善計畫，

二個月內提出「自我評鑑改善情

形」資料送師資培育中心彙整，

送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

查，並訂定管考機制、期程與考

核指標，由專責單位每學期召開

會議進行管考追蹤，負責監督評

鑑結果之改進，針對單位績效評

估及人員獎勵之參據。 

程為二個月，

以提升內部充

分改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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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自我評鑑實施計畫認定檢核表 

－準自評者適用 

檢核項目 說明 
學校檢附 

資料 

報告書 

對照頁數 

1.評鑑辦法 

（1）具師培評鑑相關辦法，並

能具體明訂自我評鑑組

織、經費來源、時程、專

責人員、評鑑項目、結果

呈現方式與公布程度，以

及結果應用等要項 

（2）能依校內程序充份討論，

確認合理可行，並予公告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要點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師資

培育諮議委員會議紀錄(節

錄) 

10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

議紀錄(節錄) 

貳、評鑑要點 

(頁 5-9) 

2.評鑑項目

與指標 

（1）評鑑項目與指標需把握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展現對培育新時代教學

現場需求之優質師資的承

諾」及「確保師培單位本

身在培育新時代教學現場

需求之優質師資其專業成

長」三原則 

（2）準自評師培單位以本會公

布之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項目指標為依據，參酌

自身辦學條件後訂定 

附錄七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評鑑概況

說明書 

參、評鑑項目

與指標 

(頁 9-15) 

參、三-本校依

PDCA 模

式規劃中

等學校師

資類科執

行基本指

標、關鍵

指標及六

項指標評

鑑項目及

指標 

(頁 16-19) 

3.自我評鑑

流程 

（1）自我評鑑流程包括受評單

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

與設備檢視及相關人員晤

談等程序，並有清楚合理

之流程規劃 

（2）能明確規範評鑑資料填寫

之範圍（提出實地訪評前

至少 5 個學期之資料） 

（3）能採用多種方法蒐集並整

合分析辦學資訊（含如何

檢證資訊正確性），作為

自我評鑑辦理參據 

（4）自我評鑑流程具管控機

附錄六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作業流程圖 

肆、自我評鑑

流程 

(頁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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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說明 
學校檢附 

資料 

報告書 

對照頁數 

制，以有效完成自我評鑑 

（5）自我評鑑流程內含申復機

制、並明訂申復之要件及

受理單位，以確保師培單

位權益 

4.評鑑委員

遴聘 

（1）評鑑委員之人數、聘用程

序、資格（學術及評鑑專

業）、利益迴避原則、任

期、職責等清楚明訂於自

我評鑑相關辦法，且具專

業性、公正性、功能性、

嚴謹性，並能謹守利益迴

避原則 

（2）準自評師培單位之評鑑委

員應從本會公告之師培評

鑑委員資料庫中遴選 

（3）觀察員之聘用程序、資格

（學術及評鑑專業）、利

益迴避原則、任期、職責

等需清楚明訂於自我評鑑

機制 

附錄五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實施要點 

附錄八 

評鑑委員評鑑倫理與利益 

迴避同意書 

觀察員評鑑倫理與利益迴 

避同意書 

伍、評鑑委員 

遴聘 

(頁 30-31) 

5.自我評鑑

支持系統 

（1）學校對於師培單位自我評

鑑能提供必要且明確之經

費、人力及行政支援 

（2）師培單位能建立參與自我

評鑑校內人員（包括規劃

人員及辦理人員）相關研

習機制 

（3）師培單位獲得學校與相關

系所及行政單位支援之機

制 

（4）校務發展計畫能將師資培

育列為校務發展面向 

附錄一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設置辦法 

附錄二 

國立嘉義大學中長程發展計

畫書 

陸、評鑑支持 

系統 

(頁 31-33) 

6.改進機制 

師培單位應建立歷次評鑑結果

（含內部評鑑）檢討改善機

制，並應訂有清楚明確之管

考、處理與獎懲機制，學校並

能責付專人或專責單位負責監

督評鑑結果之改進 

附錄九 

102 年度國民小學等學校評

鑑結果檢討管考改善追蹤 

柒、改善機制 

(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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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項目 說明 
學校檢附 

資料 

報告書 

對照頁數 

7.評鑑結果

公布及運

用 

（1）師培單位應明訂自我評鑑

結果呈現、公布方式以及

公布程度（包括自我評鑑

報告書、自我評鑑結果報

告書等），並應敘明評鑑

結果之具體理由 

（2）評鑑結果需採分項認定，

其結果分成通過、有條件

通過與未通過 

（3）評鑑結果運用方式確有助

於辦學品質之提升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評

鑑資訊帄台 

http://www.ncyu.edu.tw/ctedu 

捌、評鑑結果

公布與運

用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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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圖 1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目標 

壹、 前言 

一、本校師資培育之背景與現況 

國立嘉義大學係於民國 89 年 2 月 1 日，整合原國立嘉義師範學院及原國立嘉義技術學

院兩校而成，為台灣第一所成功整併之綜合大學。原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前身創立於民國 8 年，

至今(民國 108 年)剛好滿 100 年。創立於民國 46 年的師範學院至今亦已有五十餘年歷史，自

始至今皆以培育優質卓越的中小學師資為教育目標，校友遍佈台灣各縣市及各級學校，為台

灣國民教育奠定紮實穩固的根基。 

本校目前設有師範學院、人文藝術學院、管理學院、農學院、理工學院、生命科學院、

獸醫學院等七個學院，共計 39 個學系，學生總人數約 1 萬 3000 人，專任教師約 510 人，具

有博士學位者達 95%以上。 

本校為延續原嘉義師範學院培育優質中小學師資的教育使命，由校屬一級單位師資培育

中心負責統籌全校之師資職前培育、教育實習及教師在職進修，包括招生、課程、教學、實

習及輔導等相關事宜。師範學院則有教育學系、帅兒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等三個全師培

學系，共同培育中、小、特、帅等四個師資類科，是國內少數同時培育四類師資的綜合大學。

每年教育部核定之師資生員額數包括中等學校 72 名、小學教育 139 名、帅兒教育 50 名和特

殊教育 40 名，共計 301 名；外加各縣市所提供之公費師資生約 33 名，任重道遠。近年來各

師資類科應屆畢業生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詴之通過率均高於全國帄均，106 學年度中教類科

應屆師資生通過率達 8 成以上，小教師資生則高達 9 成五。 

本校師資培育目標，配合本校「光耀嘉義、揚名全國、躋身國際」之願景及「誠樸、力

行、創新與服務」之校訓，提出「專業、誠樸、力行、創新與服務」五大師資培育目標，致

力於培育具備教育專業素養之教育專業人才。詳如圖 1。 

-49-



2 

二、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之組織和任務 

108 學年度，配合國《師資培育法》於 106 年 6 月 14 日公告修訂，「國立嘉義大學師資

培育中心設置辦法」(附錄一)業經 107 年 12 月 18 日校務會議通過並於 108 年 1 月 15 日獲教

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700229367 號函同意核定。並於學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設置師資培育中

心，主要掌理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之師資職前教育、各師資類科教育實習及教師在

職進修等師資培育，包括招生、課程、教學、實習及輔導等相關事宜。設教育課程、實習輔

導及綜合行政三組。 

1. 教育課程組：辦理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與教學等相關事宜。

2. 實習輔導組：辦理各師資類科之教育實習、畢業生輔導及教師在職進修等相關事宜。

3. 綜合行政組：辦理中心計畫與成果彙整、教師遴聘與評鑑、教學設施管理、法規修訂與內

部稽核等綜合行政事宜。

此外，為因應教育部於 107 年 7 月 24 日公告「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

育實習辦法」實施教育實習新制，本校亦迅速於 107 年 8 月 14 日經行政會議通過「國立嘉

義大學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並透過多次師生座談會大力宣導於 107 學年度上路的

教育實習新制，務使師資培育新法及教育實習新制能落實執行且無縫接軌。 

三、結合學校校務發展之師資培育重點 

本校師資培育的理念是培育專業的師資，專業教師條件必頇讓師資生擁有教育專業的倫

理及知能，結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附錄二)三五工程之「三化教學」，其中「教師社群化」

策略方針，從教師教學反思為基底，推動教師專業成長，透過強化班級經營，輔以教師教學

觀摩，經由教師同儕間的經驗分享與傳承，以達教師內化與教改外顯之效。「教法多元化」

策略方針，將從適課性教學、創新教學與學習科技、以及學生自主學習三個面向來執行，亦

即從課程屬性導入合宜教學法，並以學習科技為基底改變傳統教學生態的創新教學，讓學生

從被動學習轉換成自主學習。「課程法轉化」策略方針首要善用 3C 科技作為教學媒介，並

與現場教學教師合作，以教育訓練學生未來能與教學現場無縫接軌。 

另配合校務發展三五工程之「三生教育」，其中落實師資生的「生涯教育」，透過典範

教學、職場體驗來達成師資生的教育倫理，除了透過學科知識、教育專業知識及教學基本能

力的教授與檢核來養成師資生的教育專業知能外，重視自我軟實力和第二專長的培養，多元

證照的取得也相當重要。另外落實「善盡社會責任-服務力行」，以社區服務學習、課後輔

導活動為主，實踐史懷哲人道精神。 

師資培育中心結合學校校務發展之師資培育重點，強化本校師資生培育特色，提升本校

國民小學師資生水準與實務效能，依據培育國民小學師資類科系所條件及市場需求，以遴選

適性、優質師資生入學，推動資源整合培育系所合作模式，訂定師資卓越及精緻重點研究領

域，完善各項師資環境之整備，促進師生全方位發展，並推動區域教育資源整合，深耕在地

教育，落實公民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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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 108 年素養導向新課綱之師資培育作為 

108 年度配合國民教育核心素養導向新課綱的推動實施，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積極展開

各項未來師資人才培育的準備工作。簡述如下： 

(一)因應素養導向新課綱修訂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首先依據教育部於 107 年 6 月頒布之《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訂定本校 108 學年度中教、小教、帅教、特教，以及新設之

「中小教合流班」和「全英語師培」等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規劃，並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通過

師資培育中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之審議，於 108 年 1 月 30 日報部核定。其中，各類科均因

應素養導向新課綱開設「閱讀理解與教學策略」、「探究與實作」、「教育見習」、「教育

實踐行動研究」等創新課程，引導未來師資生及早了解教學場域和學生需求，做好充分的教

學準備。 

(二)籌組師培教授社群及辦理新課綱師資生工作坊 

為配合新課綱之發布施行，並協助師培師生因應新課綱的師培政策，積極爭取教育部

補助辦理 107 學年度「籌組師培教授社群及辦理新課綱師資生工作坊計畫」，透過多元化的

增能活動，推動師資增能培力與課程協作，增進教師與師資生素養導向課程發展與教學能力，

結合理論與實務，提升教學之前瞻性、創新性與實踐性，培育未來中小學所需的素養導向新

課綱教學人才。 

(三)建立嘉義地區師資培育夥伴學校策略聯盟 

108 年 1 月 15 日藉由教育部補助辦理「素養導向新課綱與師資培育教師研習」的機會，

廣邀嘉義地區鄰近中小學校與本校締結成為「師資培育夥伴學校策略聯盟」，共有包含嘉義

高中、嘉義女中、嘉義高工、嘉義高商、民雄農工、新港藝術高中、東石高中、縣立永慶高

中等 8 所高中，以及本校鄰近 8 所國中和 21 所國小，共 37 所中小學，在嘉義縣市教育處長

官見證之下，共同簽訂教育夥伴關係協定。「夥伴學校策略聯盟」的目標在統合新課綱素養

導向教學資源，促進學術合作，有效運用校際資源，提升雙方整體效益環境，希望能促進中

小學新課綱課程、教學、研究和師資培育之整合與運用，強化嘉義地區未來卓越優質之青少

年人才培育，以開創互利雙贏的契機，此為本校發展師資培育特色。 

(四)辦理素養導向新課綱課程設計與創新教學工作坊 

108 年 2 月 22 日至 24 日由本校與嘉義縣、市政府教育處共同主辦「素養導向新課綱

課程設計與創新教學工作坊」，獲得王政忠老師所領軍之「夢的 N 次方」專業教師團隊全力

支持，是夢 N 首度與師資培育大學攜手合作，辦理以師資生為主要參與者的研習工作坊，包

括中小學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輔導活動、體驗教育和特殊教育等 13 類科，除

王政忠老師親自帶領國中國文科教學實作外，更邀請到全國最優秀卓越的中小學資深教師共

計 38 位，參與盛會的學員包括師培大學教師、師資生及中小學現職教師等總人數高達 500

人以上。 

此外，本校亦與學思達教學社群及雨果文教基金會建立合作夥伴關係，規劃於 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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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份貣辦理一系列「學思達實務教學工作坊」，其中初階和進階梯次將同時開辦小教和中

教共 8-9 個班次，藉由專業教師們帶領學員參與實作共備、自主增能與在地深耕，落實學教

翻轉的課堂實踐。 

(五)積極培育師資生具備 TEACH 之教學力 

奠基於教育部為新制師資培育法所勾勒之「教師圖像」，未來教師均必頇具備「教育

愛」、「專業力」和「未來力」。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亦為 108 學年度貣的師資生勾勒出「教

學力」(TEACH)之專業素養目標，包括團隊力(Team-Working)—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同理

心(Empathy)—具備同理瞭解的能力，欣賞力(Appreciation)—具備欣賞讚美的能力，創新力

(Creativity)—具備創新教學的能力，以及跨域力(Holistic Vision)—具備跨域整合的能力。詳

如圖 2。108 學年度將結合新制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及各項潛在課程(包括實地見習、工作

坊實作、服務學習、教案及創新教學競賽等)來逐步建構與增進本校各類科師資生的教學力。 

圖 2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生之教學力 

(六)持續精進師資培育素質及發展創新特色 

本校 108-109 年度辦理精進師資素養及特色發展計畫，由各師培學系和師培中心分別

提案之「精進師資素質事項」包括下列主題： 

精 1 配合新課程綱要素養導向課程提升師資生教學力(TEACH)專業素養 

精 2 計畫名稱：中等學校師資生跨領域探究與實作課程設計與教學實踐 

此外，在「特色發展事項」方面，本校以偏鄉小校師資中小教合流培育計畫，作為本

校特色發展計畫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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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評鑑辦法 

一、 立法程序與規劃內容 

本校為發展校務特色、提升行政及教學研究品質，特依據「大學法」、「大學評鑑辦

法」及參考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建立自我評鑑機制，於 105 年 10 月 18 日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附錄三)；106 年 8 月 8 日為辦理校務評鑑工作，

進一步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要點」(附錄四)。目前各項自

我評鑑業務之分工，係由研究發展處負責校務評鑑工作，教務處辦理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業務，

且另行針對校級研究中心之定位與發展辦理校級研究中心評鑑及各業務單位辦理專案評鑑業

務，以建立持續自我改善機制。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為提升師資培育教學研究與行政服務品質，達成師資培育目標，特

依「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107 年 7 月 20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70090455A 號函

送「新一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及「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附錄五)，於 108 年 7 月 11 日經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通過、108 年 8 月 13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

議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該要點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公告提供查閱，共計

18 條條文，包括師資培育評鑑之目的、辦理單位、組織及成員組成、評鑑項目、組織任務、

評鑑委員遴聘及方式、實施程序、申復條件、結果呈現及應用與作業所需經費來源，以及評

鑑相關知能研習等皆分別明定其中。 

依據該要點第 2 條規定，本校辦理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受評單位為負責開設高級中等

以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培育中心及各師資類科相關學系，包括國民小學、中等學校、

特殊教育及帅兒園等師資類科。 

二、 評鑑組織架構與任務 

評鑑組織架構與任務分別於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之第 4 點、第 5 點、

第 6 點、第 7 點、第 8 點、第 9 點規範之。校內自我評鑑組織架構包括「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指導委員會」(第 4 點)、「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第 6 點)，以及「各師資類科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第 8 點)等三個層級，主要落實 OPDCA 評鑑機制，以師資培育永續經營

為目標 O(objective)，依據計畫面 P(plan)-自評計畫規畫、執行面 D(Do)- 自評計畫執行、檢

核面 C（Check）-檢視自評有效性及行動面（Act）-改善自評機制模式，透過組織由下而上

民主機制，由全體組織進行自評計畫規畫建立共識及目標、工作小組進行各師資類科執行蒐

集及彙整成效、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進行整合中等、小教、特教及帅教類科總體管

考監督及追蹤自評有效性、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進行審議及檢核追蹤，並指導建立

改善自評機制模式。實地訪評階段前一年辦理內部自我評鑑，透過內部評鑑檢視成效，且依

內部自我評鑑結果，進行檢討及改善策略，並於每學期進行改善策略追蹤，檢討及執行結果

紀錄上呈校長，以達師資培育之目標。實地訪評則外聘自我評鑑委員 5 名及觀察員 2 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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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點)，透過實地訪評，了解師資培育中心行政運作及辦學品質、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

切合專業理念及教學現場之實際需求，以確保師資培育優質化。各層級之組織架構與任務分

別說明如下：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一)

1. 成員組成：由校長、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師範學院院

長、人文及藝術學院院長、農學院院長、理工學院院長、生命科學院院長、各師資

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20 至 22 人組成之，其中

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校長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執

行秘書。校外委員遴聘由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審議名單後，

陳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2. 任務職掌

(1) 審議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計畫。 

(2) 審議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建議名單及迴避名單。 

(3) 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認定。 

(4) 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改善計畫。 

(5) 提供自我評鑑過程、改善計畫、檢討及追蹤所需之資源。 

(6) 受理「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之申復申請及審議。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二)

1. 成員組成：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師資類科自我評

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具師資培育評鑑委員經驗之教師或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9

至 11 人組成之。副校長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校外委員

名單由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審議名單後，再報請校長核定後

聘任。

2. 任務職掌

 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三)

1. 成員組成：各師資類科分別成立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1)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教育學系主任、輔導與諮商

學系主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主任、外國語言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

師、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人員及學系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

任召集人。 

(1) 訂定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作業流程。 

(2) 每學期召開會議進行督導及追蹤考核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及改善計畫進度，

並於每年將追蹤管考結果提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報告。 

(3) 督導辦理各師資類科評鑑說明會及任務分配。 

(4) 提供諮詢及協調各行政協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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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中等學校專門課程培育學系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人員及學系行政人員組成，並由

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3) 帅兒園師資類科：由帅兒教育學系主任、學系專任教師及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帅

兒教育學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4) 特殊教育師資類科：由特殊教育學系主任、學系專任教師及行政人員組成，並由

特殊教育學系主任擔任召集人。由各師資類科召集人共同邀集相關單位教師及行

政人員，負責該師資類科自我評鑑之規劃、執行與追蹤改進事項。 

2. 任務職掌

(1) 規劃評鑑程序、評鑑項目與指標，訂定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 

(2) 定期辦理所屬師資類科工作小組會議。 

(3) 蒐集與彙整師資培育評鑑指標、項目及辦學特色相關資料。 

(4) 進行自訂評鑑計畫撰寫與資料彙整。 

(5) 配合規定時程提供師資培育評鑑相關資料。 

(6) 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各階段工作。 

(7) 辦理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實施程序相關事宜。 

(8) 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9) 擬定及執行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改善計畫。 

(10) 提供各師資類科執行自我改善計畫之進度。 

(11) 其他與師資培育評鑑有關之工作事項等。 

三、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期程與自我檢核 

依據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之「107 及 108 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

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之評鑑期程對象原則，本校之國民小學及中等學校類科屬「準自

評」。評鑑機制審送評鑑中心審查時間為 108 年 3 月；機制審查書面認定時間為 108 年 9 月；

結果審送評鑑中心審查時間為 111 年 9 月，結果審查書面認定時間為 111 年 12 月。 

準自評學校制訂實施計畫書時，需符合之規範與自我檢核如表 1： 

表 1 ：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之規範與自我檢核 

檢核項目 規範內容 檢核 備註說明 

1.評鑑要點 已訂定評鑑相關要點，經師資培育諮議

委員會議、行政會議通過，且落實執

行，並依據評鑑結果建立持續改善及輔

導機制。 

1.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報告

書-貳、評鑑要點(頁 6-

9)

2.附錄五國立嘉義大學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

點
3.附錄五 107 學年度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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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師資培育諮議委員

會議紀錄(節錄) 

4.附錄五 10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紀錄(節錄)

2.評鑑項目與

指標

已依據高教評鑑中心公布之大學校院師

資培育評鑑項目指標為依據，並把握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展現對培育

新時代教學現場需求之優質教師的承

諾」、及「確保師培單位本身在培育新

時代教學現場需求之優質師資其專業成

長」三原則。 



1.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報告

書-参、評鑑項目及指標

(頁 9-15)

2.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報告

書-参、三-本校依

PDCA 模式規劃國民小

學師資類科執行基本指

標、關鍵指標及六項指

標評鑑項目及指標(頁

16-19)

3.自我評鑑流

程

1.已明確規範評鑑資料填寫範圍為 108 學

年度第 1 學期至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資料(共 5 學期)。

2.已針對評鑑工作之規劃、實施及考核訂

定流程規畫。

3.明確訂定實地訪評流程。包括受評師資

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設備檢

視及相關人員晤談等。

4.自我評鑑流程包含申覆機制、要件及受

理單位。



1.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報告

書-肆、自我評鑑流程

(頁 19-27)

2.附錄六國立嘉義大學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流

程圖

4.評鑑委員遴

聘

1.已訂定 5 位評鑑委員及 2 位觀察員之選

聘辦法，其方式一致，應從評鑑中心

公告之評鑑委員資料庫及觀察員名單

中遴聘，經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

議，陳送校長簽核後聘之

2.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聘用資格、名

額、任期、職責、程序及利益迴避原

則明訂於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辦法。



1.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報告

書-伍、評鑑委員遴聘

(頁 30-31)

2.附錄五國立嘉義大學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

點

5.自我評鑑支

持系統

1.已建立評鑑支持系統，編列常態性經

費、人力及相關系所、行政支援辦理

自我評鑑。

2.已建立參與自我評鑑之校內相關人員

（包括規劃人員及執行人員）評鑑相

關知能之研習機制。

3.校務發展計畫中已將師資培育列為校務



1.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報告

書-陸、評鑑支持系統

(頁 31-33)

2.參與自我評鑑之校內相

關人員（包括規劃人員

及執行人員）評鑑相關

知能之研習機制及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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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追蹤(頁 33) 

3.附錄二 國立嘉義大學中

長程發展計畫書

6.改進機制 建立 102 年度中等學校評鑑結果檢討改

善機制 



1.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報告

書-柒、改善機制(頁 33-

34)

2.附錄九 102 年度國民小

學評鑑結果檢討管考改

善追蹤

7.評鑑結果公

布及運用

1.評鑑結果需採分項認定，其結果分通

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

2.自我評鑑結果公布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

網頁-評鑑資訊帄台(自我評鑑要點、研

習訊息、自我評鑑報告書、自我評鑑

結果認定等)。

3.自我評鑑結果運用規畫，提升辦學品質



1.自我評鑑實施計畫報告

書-捌、評鑑結果公布與

運用(頁 34)

2.自我評鑑結果公布於本

校師資培育中心網頁-評

鑑資訊帄台

參、 評鑑項目與指標 

由於準自評單位評鑑項目與指標應以評鑑中心公布之師培評鑑指標為依據，根據自身

辦學條件自訂後，報評鑑中心審議。本校所訂之自我評鑑指標經由 107 年 12 月 25 日由師資

培育中心邀集國民小學師資培育學系共同會商，參酌師資培育評鑑項目指標及本校中長程發

展計畫，分別訂定出基本與關鍵指標、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評鑑項目指標，提經師資培育自我

評鑑執行委員會(原自我評鑑推動小組)及師資培育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通過。 

本次評鑑項目包含五大基本指標、七大關鍵指標及六大評鑑項目，初步將針對相關指

標依業務性質於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各組分工作業，並就各項指標填寫相關對應表件或檢核資

料，及定義校內協辦之師培學系或相關行政單位。有關資料蒐集與整合方式，本校將依據各

項評鑑指標架構建立評鑑資訊帄台，並自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貣，由校內各相關行政及教學

單位推派專人擔任資料窗口聯絡人，組成橫向溝通網絡，由師資培育中心建立數據資料定義，

統一透過評鑑資訊帄台發布相關表件，並依據上述分工及檢核方式蒐集各項佐證資料，包括

相關業務公文、會議紀錄、計畫執行內涵或活動成果等，以確保評鑑資料之正確性與一致性。 

本校所訂之基本與關鍵指標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評鑑項目指標如下： 

一、 基本與關鍵指標 

基本指標為受評單位必頇符合之基本門檻如表 2；關鍵指標為檢視受評單位是否績優

之指標如表 3。 

-57-



10 

表 2(一)師資培育評鑑基本指標 

標準 內涵 對應項目標準 

1.師資培育在學校組織中之

定位

1.頇正式明列於學校組織規程中，

並訂有設置辦法

2-1 師資培育在校務發

展計畫與學校組織

中之定位 

2.學習空間與資源設備 1.空間符合「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

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規定

2.圖書設備符合「大學設立師資培

育中心辦法」之規定

3.課程規劃與設計 1.中心對課程規劃與設計設有委員

會或運用相關會議，並定期開會

建立完整紀錄

2.課程規劃依規定報請上級主管機

關核定在案

3.訂有完整且符合邏輯之課程擋修

機制

4.實習規劃與實習輔導 1.專任教師指導實習生之人數、津

貼補助、互動機制、到校輔導次

數符合「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

育實習作業原則、第  12 及 13

條」之規定

2.實習生返校研討訂有實施辦法，

且依規定辦理

5.師資生學校參訪見習 1.各科教材教法與實習課程，每學

期至少安排至教學現場進行一次

見習

6-1 與學校在師資職前

培育之實習與夥伴

關係建立與執行 

表 3 (二)師資培育評鑑關鍵指標 

標準 內涵 對應項目標準 

1.師資培育在校務發展計畫中

之重視

1.校務發展計畫中至少有對培育

「符應新時代教育現場需求之優

質特色師資」之策略與行動規劃

2-1 師資培育在校務發

展計畫與學校組織

中之定位 

2.師資數量 1.不計最低專任師資員額

2.師資培育教育專業課程由任教學

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授課比例

至少為 75%

4-1 教師質量符合課程

規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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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內涵 對應項目標準 

3.若已符合上週期師資數量標準之

優良單位，得以持續

3.行政支援人力 1.依學校組織規程與中心設置辦法

之規定，編列雇用正式之專職行

政人力（含約聘雇人力）

2.學校每年核給一定額度之工讀時

數

2-1 師資培育在校務發

展計畫與學校組織

中之定位 

4.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檢定 1.分成一般學科、體育、藝術與人

文三類

2.三年帄均在全國帄均通過率以上

或近三年帄均通過率在全國帄均

減 10%以上，但通過率呈逐年進

步趨勢

5.畢業生擔任教職暨教育相關

工作情形

1.畢業生通過教檢之年度與次二

年，擔任正式教師、代理代課教

師、或教育行政人員（含約聘

僱）之人數超過 50％

2.畢業生通過教檢之年度與次二

年，擔任正式教師、代理代課教

師、教育行政人員（含約聘

僱），或文教機構從業人員之人

數超過 75％

註：達到一項即通過。 

6.配合辦理各項教育政策 1.每年至少提出一項教育部公告與

師資培育相關計畫之申請

2.參與地方政府辦理地方教育輔導

7.師資生社會公民責任養成 1.每年至少輔導師資生組團至教學

現場進行服務學習

2.師資生參與協助夥伴學校之學生

學習活動

2-4 社會公民責任之作

為 

二、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評鑑指標內涵 

本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評鑑項目及指標臚列如表 4-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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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項目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標準 項目內涵 

1-1 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之教育目

標及所對師資生學科教學知

能（PCK）與專業知能之期

望 

1-1-1 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之教育目標。 

1-1-2 對師資生在所要任教學科(包班教學)教學知能學習成

效之期望。  

1-1-3 對師資生在教育專業知能學習成效之期望。 

1-2 學系/ 師資培育單位之教育目

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

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聯結 

1-2-1 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之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

其指標 。 

1-2-2 學系/師資培育單位呈現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關聯性。 

1-2-3 學系/師資培育單位協助師生了解教育目標與師資職

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作法。 

1-3 學系/ 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

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

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育師資

生之具體作法 

1-3-1 學系/師資培育單位依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

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培育師資生之具體規劃與策

略。 

1-3-2 學系/師資培育單位檢視教育目標、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與具體作法之機制。 

＊註：依據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規劃教

育課程之機制。(課程配合學校特色、開設跨指標/跨領域學程或學分數原則等） 

表 5 項目二、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標準 項目內涵 

2-1 師資培育在校務發展計畫與

學校組織中之定位 

2-1-1 校務發展計畫中將師資培育列為校務發展重要方

針。 

2-1-2 校務發展計畫中對培育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優質師資

之策略與行動。 

2-1-3 學校組織規程中明訂師資培育單位之組織定位與人

力配置（未設師資培育專責單位者免填）。 

2-2 行政運作質量與持續改善機

制 

2-2-1 師資培育單位設有符應其組織定位之行政運作機

制。 

2-2-2 師資培育單位各項行政運作機制能依規定運作並建

立完善紀錄。 

2-2-3 師資培育單位能與師資培育學系和學校行政單位密

切合作，培育符應教學現場需求優質師資。  

2-2-4 師資培育單位能建立持續品質改善機制，落實師資

培育之品質保證與提升。 

2-3 運用客觀證據支持品質改善

與提升之策略與機制 

2-3-1 師資培育單位能建立完善之師資生學習成效評估之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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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項目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標準 項目內涵 

3-1 遴選適性與優質師資生之機

制與運作 

3-1-1 師資培育機構遴選適性師資生之規定。 

3-1-2 師資培育機構遴選優質師資生之規定。 

3-1-3 師資培育機構建立獎勵機制，吸引適性與優質學生

報名師資生遴選。 

3-1-4 師資生遴選機制之運作。 

3-2 師資生組成反映 K-12 師資需

求之多元性 

3-2-1 師資培育機構依據學校系所條件並評估市場需求，

規劃國民小學師資生遴選之員額。 

3-2-2 師資培育機構提供特殊需求之適性與優質學生，選

讀師資培育學程。 

3-3 建置課程地圖做為學習指引

之作法 

3-3-1 師資培育機構確保師資培育課程間之邏輯性。 

3-3-2 師資培育機構建置課程地圖做為師資生學習指引。 

3-3-3 師資生對課程地圖做為學習指引之瞭解。 

3-4 師資生學習與增能輔導之作

法與成效 

3-4-1 師資培育機構實施導師制度與提供學生學習與生涯

輔導。 

3-4-2 師資培育機構辦理各種學習和生涯輔導活動。 

3-4-3 師資培育機構強化師資生在語文、資訊、板書或其

他教學基本知能之增能。 

3-4-4 師資培育機構強化師資生對教學現場新興議題專業

知能之增能。 

3-4-5 師資培育機構強化師資生擔任學校行政知能，以符

應教學現場之需求。 

2-3-2 師資培育單位能運用師資生學習成效數據， 做為研

擬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改善與提升之策略與行

動。 

2-4 社會公民責任之作為 2-4-1 師資培育機構輔導師資生組成多元團隊赴教學現場

進行學習服務，從服務中學習教師專業。 

2-4-2 師資培育機構爭取外部經費，輔導師資生組成多元

團隊赴教學現場進行學習服務，從服務中學習教師

專業。 

2-4-3 師資培育機構配合校內其他單位，輔導師資生參與

社會服務，從服務中學習教師專業。 

2-4-4 師資培育辦學成效之資訊公開。 

2-5 鼓勵與輔導師資生強化包班

教學能力及加註專長之作法 

2-5-1 師資培育機構鼓勵與輔導師資生強化包班能力及加

註專長，以滿足教學現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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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項目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標準 項目內涵 

4-1 教師質量符合課程規劃需求 4-1-1 專任教師人數符合師資培育相關法規之規定。 

4-1-2 專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歷與師資培育課程開

設需求相符合。 

4-1-3 兼任教師學術專長或個人學經歷與師資培育課程開

設需求相符合。 

4-1-4 專任教師有合理之教學負擔 

4-2 任教師依據教學現場需求自

我增能之作為 

4-2-1 專任教師與教學現場合作進行自我增能，確保教學

內容符應教學現場需求。 

4-2-2 專任教師能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以互動增能，並指

導師資生之社群發展知能與行動。 

4-3 課程依「師資職前教育階段

專業素養暨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基準」規劃，並能反映教

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

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及教

學現場需求 

4-3-1 師資培育機構確保課程規劃與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

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和課程基準緊密鏈結。 

4-3-2 師資培育課程規劃反映教學現場新興議題需求。 

4-3-3 師資培育機構能建立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改善機制，

確保師資培育課程依課程基準規劃並能反映師資職

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及教學現場之需

求。 

4-3-4 師資類科專門課程之規劃符合學校辦學特色及現場

教學需求，並融入現行各教育階段課程綱要內涵。 

4-4 教師教學設計（大綱） 反映

教育目標與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及

教學現場需求 

4-4-1 專兼任教師所開設科目，能明確描述所要達成之師

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4-4-2 專兼任教師依據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

其指標需求設計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學習評量。 

4-4-3 專兼任教師能依據所開授科目性質，融入教學現場

之新興議題（主要包括性別帄等、人權、環境、海

洋等 12 年國教重大議題），並應用適切之教學方法

與學習評量。 

4-5 教師有效教學之作為 4-5-1 師資培育機構有關教學實務（如班級經營、分科/領

域教材教法、分科/領域教學實習、臨床教學、教學

法相關研究等）授課之專兼任教師具有符合所任教

類科之中等以下學校任教教師實際或臨床教學經

驗。 

4-5-2 師資培育機構能引進教學現場優質師資與專任教師

合作開課，確保教學內容符應教學現場需求。 

4-5-3 教師能合作教學以培養師資生跨領域課程設計與合

作學習之能力。 

4-5-4 師資培育機構透過教學卓越獎勵與教學評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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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項目內涵 

與改善教師教學品質。 

4-6 教師確保師資培育優質化之

相關研究成果 

4-6-1 專任教師在師資培育優質化之學術或實務研究成

果。 

4-6-2 專任教師將師資培育優質化相關研究成果融入教學

實務或指導師資生進行優質師資行動研究成果。 

表 8 項目五、學生學習成效 

標準 項目內涵 

5-1.師資生學習成效之評估系統 5-1-1 師資培育機構評估師資生具備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

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之機制。 

5-1-2 師資培育機構證明師資生能力能符合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 

5-1-3 師資培育機構鼓勵師資生參與國民小學國、數、社

自然檢測。 

5-2 畢業生品質滿意度回饋系統 5-2-1 師資培育機構蒐集畢業生意見，評估師資職前教育

階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達成程度。 

5-2-2 師資培育機構蒐集雇主意見，評估師資職前教育階

段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標達成程度。 

5-3 畢業生教師證照取得與職涯

成效 

5-3-1 師資培育機構輔導師資生取得教師生涯相關證照。 

5-3-2 師資生通過教師資格考詴之結果。 

5-3-3 師資生從事教育相關職涯之成果。 

表 9 項目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標準 項目內涵 

6-1 與學校在師資職前培育之實

習與夥伴關係建立與執行 

6-1-1 師資培育機構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師資生參

訪見習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6-1-2 師資培育機構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師資生教

學實習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6-1-3 師資生參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學生學習之合作

關係與運作。 

6-2 與學校在教師專業發展之夥

伴關係建立與執行 

6-2-1 師資培育機構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教師教學

專業成長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6-2-2 師資培育機構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課程與教

學實驗與創新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6-2-3 師資培育機構與夥伴學校（國民小學）在學生學習

促進之合作關係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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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 PDCA 模式規劃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執行基本指標、關鍵指標及六項指標 

本校以師資培育永續經營為目標 O(objective)，依據計畫面 P(plan)-自評計畫規畫、執

行面 D(Do)- 自評計畫執行、檢核面 C（Check）-檢視自評有效性及行動面（Act）-改善自評

機制模式，透過組織由下而上民主機制，由全體組織進行自評計畫規畫建立共識及目標、國

民小學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進行執行蒐集及彙整成效、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進行

監督管考及追蹤自評有效性、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進行審議及檢核，並指導建立改

善自評機制模式，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執行評鑑基本指標如表 10、關鍵指標表 11 及六項指標

內容如表 12。  

表 10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執行評鑑基本指標 PDCA 

指標項目 

基本指標 

計畫面 

（Plan） 

執行面 

（Do） 

檢核面

（Check） 

行動面 

（Act） 

1.師資培育在

學校組織中

之定位

學校組織規程中明

訂師資培育中心定

位，中長程校務發

展規劃訂定師資培

育重點，並訂有設

置辦法 

師資培育中心定位

通過學校審議報

部，於學校組織規

程明訂，中長程校

務發展明定師資培

育重點，並訂有設

置辦法，以上公告

於本校網頁 

每年檢視師資培

育中心定位及設

置辦法，並檢視

公開關係人網頁

查閱之正確性及

即時性 

檢視教育部推

動政策納入師

資培育在學校

組織中之定位

及校務發展成

效追蹤，進行

品質改善 

2.學習空間與

資源設備

1.空間規劃依「專

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

條件標準」規定

2. 圖書設備符合

「大學設立師資

培育中心辦法」

規定 

檢視本校圖書設

備、軟硬體設施資

料，並進行管理及

維護 

檢視依據學生學

習資源增加圖書

設備、軟硬體設

施資料及經費 

運用增加學習

資源數據，進

行追蹤及改善 

3.課程規劃與

設計

課程規劃與設計設

有委員會或運用相

關會議，定期開會

建立完整紀錄並依

規定報請上級主管

機關核定 

課程規劃融入新興

議題，教學大綱配

合專業素養指標，

建立學生學習成效 

檢視課程地圖及

學生學習成效與

專業素養指標之

關聯性成效 

運用學生學習

成效數據，回

饋課程規劃及

設計 

4.實習規劃與

實習輔導

訂定教育實習實施

辦法，明定輔導機

制，並訂定返校研

討計畫 

檢視實習指導教師

執行輔導機制，實

習生返校研討計畫 

檢視實習指導教

師執行輔導機制

成效及實習生返

校研討計畫成效

追蹤 

檢視輔導機制

及返校研討數

據成效，進行

管考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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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 

基本指標 

計畫面 

（Plan） 

執行面 

（Do） 

檢核面

（Check） 

行動面 

（Act） 

5.師資生學校

參訪見習

規劃各科教材教法

及實習課程，與夥

伴關係建立與執行

參訪見習 

各科教材教法與實

習課程，每學期至

少安排至教學現場

進行一次見習 

檢視各科教材教

法與實習課程安

排至教學現場見

習成效 

檢視各科教材

教法與實習課

程至教學現場

見習合作數據

成效，進行管

考改善建議 

表 11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執行評鑑關鍵指標 PDCA 

指標項目 

關鍵指標 

計畫面 

（Plan） 

執行面 

（Do） 

檢核面

（Check） 

行動面 

（Act） 

1.師資培育在

校務發展計

畫中之重視

校務發展計畫中訂

定對培育「符應新

時代教育現場需求

之優質特色師資」

策略與行動規劃 

規劃「符應新時代

教育現場需求之優

質特色師資」策略

與行動規劃，明訂

於校務發展計畫 

檢視校務發展計

畫內容符合新時

代教育現場需求

之優質特色師資 

檢視新時代教

育現場需求之

優質特色師資

策略與行動成

效，進行追蹤

及改善 

2.師資數量 師資培育教育專業

課程教師符合課程

規劃需求 

師資培育教育專業

課程由任教學科專

長相符之專任教師

授課比例至少為

75% 

檢視師資培育教

育專業課程符合

任教學科專長之

專任教師授課比

例成效 

檢視教師質量

符合課程規劃

需求成效，進

行課程規劃改

善建議及追蹤 

3.行政支援人

力

學校組織規程及設

置辦法中訂定行政

支援人力，並規畫

每年生活學習時數 

學校組織規程及設

置辦法明訂行政支

援人力，且每年核

撥生活學習時數 

檢視訂行政支援

人力符合學校組

織規程及設置辦

法規定，每年生

活學習時數管考 

檢視行政支援

人力及生活學

習時數數據追

蹤，提供下一

年度追蹤改善

依據 

4.師資生通過

教師資格考

詴

規劃一般學科、體

育、藝術與人文三

類科師資生通過教

師資格考詴資料庫

檔案及輔導通過考

詴機制 

1.建立一般學科、

體育、藝術與人

文三類科師資生

三年通過教師資

格考詴檔案

2.規劃強化學生通

過教師資格考詴

輔導機制

檢視三年帄均在

全國帄均通過率

以上或近三年帄

均通過率在全國

帄 均 減 10% 以

上，但通過率呈

逐年進步趨勢 

檢視三年通過

教師資格考詴

比例及趨勢，

回饋教師課程

規劃設計及學

生輔導機制，

進行改善及追

蹤 

5.畢業生擔任

教職暨教育

相關工作情

規劃應屆畢業生、

畢業 1 年、2 年及

5 年就業流向追蹤 

建置應屆畢業生、

畢業 1 年、2 年及

5 年擔任正式教

檢 視 應 屆 畢 業

生、畢業 1 年、

2 年及 5 年擔任

檢視應屆畢業

生、畢業 1 年、

2 年及 5 年未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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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 

關鍵指標 

計畫面 

（Plan） 

執行面 

（Do） 

檢核面

（Check） 

行動面 

（Act） 

形 師、代理代課教

師、或教育行政人

員（含約聘僱）就

業流向追蹤機制 

正式教師、代理

代課教師、或教

育行政人員（含

約聘僱）人數超

過 50％ 

任正式教師、

代 理 代 課 教

師、或教育行

政人員（含約

聘僱）者後續

回流教育輔導 

6.配合辦理各

項教育政策

規劃每年至少提出

一項教育部公告與

師資培育相關計畫

之申請，及參與地

方政府辦理地方教

育輔導 

申請及執行一項教

育部公告與師資培

育相關計畫，並與

地方政府、策略聯

盟夥伴學校辦理地

方教育輔導 

檢視執行教育部

公告與師資培育

相關計畫成效，

及 執 行 地 方 政

府、策略聯盟夥

伴學校地方教育

輔導成效 

檢視執行成效

數據，建立下

次申請方針及

改善追蹤 

7.師資生社會

公民責任養

成

規劃每年輔導師資

生組團至教學現場

進行服務學習 

每年執行師資生參

與協助夥伴學校服

務學習或史懷哲服

務 

檢視每年執行師

資生參與協助夥

伴學校服務學習

或史懷哲服務成

效 

檢視執行師資

生參與協助夥

伴學校服務學

習或史懷哲服

務成效後，提

供下次服務學

習規畫改善方

針 

表 12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執行評鑑六項指標 PDCA 

分項指標項目 計畫面 

（Plan） 

執行面 

（Do） 

檢核面

（Check） 

行動面 

（Act） 

指標一 

教育目標及師資

職前教育階段教

師專業素養 

師資培育之教育

目標與師資職前

教育階段教師專

業素養應相符合 

教學目標融入師

資職前教育階段

教師專業素養及

新興議題，提升

教學品質，充分

培養學生專業素

養 

檢視教學課程專

業素養表現、師

資生表現之具體

成效及融入新興

議題課程大綱之

成效評估機制 

檢視學生學習

成果之後進行

品質改善，對

於前一週期評

鑑或認證結果

應有積極回饋

或改善作為，

以形成持續精

進之循環 

指標二 

行政運作及自我

改善 

1.師資培育應納入

校務發展重要

方針

1.師資培育納入中

長程校務發展

計畫重點

檢視師資生學習

服務具體成效，

設立完善之成效

運用師資生成

效評估數據，

作為教師教學

-66-



19 

分項指標項目 計畫面 

（Plan） 

執行面 

（Do） 

檢核面

（Check） 

行動面 

（Act） 

2.組織定位應符合

行政運作及善

盡社會公民責

任

2.行政運作機制建

立，輔導師資

生學習服務

評估機制 與學生學習品

質改善策略與

行動 

指標三 

學生遴選及學習

支持 

遴選機制及課程

規劃應符合市場

需求 

1.遴選機制明確規

定

2.建立課程地圖

3.提供多元學習及

生涯輔導增能

檢視師資生遴選

入學、學習教學

基本知能、多元

證照表現成效，

設立成效評估機

制 

運用師資生教

學基本知能表

現成效數據，

作為教師教學

與學生學習品

質改善策略與

行動 

指標四 

教師質量及課程

教學 

教師質量、專長

與開設課程需求

應符合，教學設

計應符合現場教

學需求 

建立課程規劃與

設 計 之 改 善 機

制，融入各教育

階段課程綱要內

涵及現場教學教

師合作 

檢視教師教學歷

程、專業增能及

教學評量成效之

管考追蹤 

運用教師專業

表 現 成 效 數

據，作為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

習品質改善策

略與行動 

指標五 

學生學習成效 

教育目標與學生

畢業應具備之專

業素養應相符合 

課程規劃設計應

與專業素養相對

應，確保教師教

學品質，並且充

分提供學生輔導

與學習資源 

檢視師生學術與

專業表現、畢業

生表現之具體成

效，設立完善之

成效評估機制 

檢視學生學習

成果數據及畢

業生回饋，進

行品質改善，

建議課程規劃

及行政策略參

改，以形成持

續精進之循環 

指標六 

實習及夥伴學校

關係 

建立師資夥伴學

校網絡及合作模

式運作 

師資夥伴學校網

絡及策略聯盟合

作 

檢視師資夥伴學

校網絡合作具體

成效及追蹤 

檢視夥伴學校

網絡及合作模

式運作之後，

進 行 品 質 改

善，形成持續

精進之循環 

肆、 自我評鑑流程 

一、評鑑方式與程序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對象依培育類科為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依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

鑑要點之條件規範，上述類科適用準自評，經提報自我評鑑實施計畫獲認定後實施。依據本

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第 12 點，本校自我評鑑實施程序概分為前置作業階段、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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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階段、實地訪評階段、檢討改善階段及追蹤管考階段，詳自我評鑑作業流程圖(如附錄

六)。 

(一)前置作業階段機制 

1. 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規劃、督導評鑑工作及指導改善自評機制。

2. 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以執行管考評鑑相關工作，檢視自評有效性。

3. 各師資類科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進行評鑑資料前置作業蒐集及彙整。

4. 師資培育中心對於「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校內委員、「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

工作小組」成員、各師資培育相關師長及行政人員，不定期辦理自我評鑑作業說明會議

及評鑑相關知能研習課程，於內部自我評鑑前頇至少參加一次，相關研習訊息及管考公

告於本校師培中心評鑑資訊帄台。

5. 建置師培中心評鑑資訊帄台，包含自我評鑑相關法規、評鑑表格、評鑑相關紀錄、評鑑

研習及管考、評鑑時程、各師資類科管考窗口、評鑑自我報告書及評鑑結果認定等。

(二)自評報告階段機制 

1. 國小師資類科受評單位蒐集各師資類科評鑑項目相關資料並彙整成冊。

2. 國小師資類科受評單位撰寫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報告內容及簡報。

3. 每學期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進行追蹤管考，並於每年將追蹤管考結果提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報告，紀錄上呈校長上級層級，除掌握自我評鑑進度外，更達師資培育永續經營目

標。

4. 國小師資類科受評單位遴聘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依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第十一點遴選

原則，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告之師培評鑑委員資料庫中遴選，經自我評鑑執行委

員會推薦二倍以上人員，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推薦，提請校長敦聘之。

5. 國小師資類科受評單位依評鑑項目及指標，運用文件分析、問卷調查、晤談及校務資料

庫、課程規劃系統、教師素養品質精進、學生學習成效、畢業生流向追蹤改善等等多元

蒐集及彙整相關指標成效，兼採質量並呈方式，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

6. 實地訪評前一年辦理內部自我評鑑一次。內部自我評鑑後1周內，由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參照內部評鑑結果建議提報檢討改善報告，提報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經審議後持

續辦理追蹤。且仍每學期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進行追蹤管考，並於每年將追蹤管考結果

提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報告，紀錄上呈校長上級層級。

7. 於自我評鑑委員實地訪評六十天前，將該報告書送交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核閱後，於實地訪評三十天前寄送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進行書面審閱。

(三) 實地訪評階段機制 

1. 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進行一天半實地訪評，程序包括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

與設備檢視以及相關人員晤談等。

2. 接受實地訪評，彙整實地訪評委員意見。

3. 自我評鑑委員應於結束實地訪評後十五天內提出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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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鑑委員應給予明確之評鑑結果及相對應之具體理由與建議，以呈現各受評單位之優缺

點與應興革事項。

5. 評鑑結果採分項認定，以「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認定標準呈現。

「通過」之認定標準為評鑑項目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任何一項未通過、基本指標

全數通過及關鍵指標五項以上通過。 

「有條件通過」之認定標準為不符合認定結果「通過」、評鑑項目僅有一項未通過、

基本指標全數通過及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過。 

「不通過」之認定標準為非屬評鑑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過。 

(四) 檢討改善階段機制 

1. 受評單位接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後三十天內，如無申復必要，應針對評鑑結果報

告書初稿召開「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會議初審討論，進行評鑑結果總檢討，並就每一

評鑑項目回應意見及改善措施，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校長核定，陳

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依行政程序認定。

2.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對於評鑑委員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

稿，如有得提出申復情事，頇於七個工作天內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提出

申復案件申請。

3.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受理後，送請自我評鑑委員檢視並請委員於十五天內

回復說明。

4.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彙整上述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申復內容及回復

說明等相關佐證資料，提交「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5. 自我評鑑結果為「通過」，應於結果公布半年內針對評鑑委員提出之意見，擬定自我持

續精進改善計劃與執行情形。

6. 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應於半年內針對評鑑委員提出之意見，擬定自我改善

計畫與執行情形至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並於結果公布一年後依

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進行「追蹤評鑑」。

7. 自我評鑑結果為「未通過」，應於一年內提出自我改善計劃與執行成果，至本校自我評

鑑指導委員會，並於結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進行「再評鑑」，評

鑑委員頇重新聘任。

(五) 追蹤管考階段機制 

1. 自我評鑑結果公布一年內為追蹤輔導期，由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持

續執行追蹤管考改善情形及執行成效，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用之建議。並逐年提送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進行管考，紀錄呈校長審閱。

2.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與自我改善機制，應於評鑑結束後，每學年於師培中心會議

負責追蹤評鑑結果之改進辦理情形。

3. 追蹤評鑑及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頇於追蹤輔導期間結束後六個月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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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追蹤評鑑及再評鑑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以原實地訪評委員及觀察員為原則。

5. 上述受評單位針對追蹤評鑑及再評鑑結果，提出後續自我改善規劃與執行成果， 同時

納入下一週期自我評鑑追蹤評核內容。

二、評鑑時程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期間原則上以四至七年為一週期，執行期間原則上各受

評單位以至少半年之前置作業，三年執行計畫、半年完成評鑑工作、一年進行評鑑檢討追

蹤予以規劃。目前規劃之自我評鑑規劃，自我內部評鑑作業於自我實地評鑑前一年，時間

點 110 年 3 月~4 月辦理，實地訪評為 111 年 5 月，爰評鑑資料之期程與範圍為實地訪評前

5 個學期之資料，即自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貣至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止(108 年 8 月貣至

111 年 1 月底)共計五學期；經費支應之年度為 108 年度、109 年度及 110 年度，茲擬具概

況說明書撰寫說明如附錄七 。 

本週期自我評鑑實施計畫經教育部審核認可後，需於 111 年 9 月底前提出結果陳報教

育部申請認可審查，故本週期執行期間規劃為表 13。 

表 13 國民小學評鑑時程管考 

階

段 
預定日程 工作項目 

辦理單位 

前

置

作

業

階

段 

107.11.01 

- 

108.03.30 

1. 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成立「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進行前置作業。

2. 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原自我評鑑推動小組)，檢視評鑑標準與

內涵是否需增刪，確定評鑑時程表、實地

訪評作業時程、進行方式及管控機制等。

3. 研訂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提

報 107 年 12 月 18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經審查委員意見修正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實施辦法為「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實施要點」，提報 108 年 7 月 11

日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通過、108 年 8

月 13 日行政會議通過。

受評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108.08 

- 

108.11 

1. 籌組「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20-22 位。由校內各師資類科各推舉 6 位

校外委員名單(共 24 位)，經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審議名單

後，遴聘校外委員 12-14 位，陳請校長核

定後聘任。 

2. 辦理自我評鑑說明會議及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相關知能研習課程。 

受評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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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預定日程 工作項目 

辦理單位 

3. 108 年 9 月完成自我評鑑資訊帄台建置、

10月完成資訊帄台研習訓練。

4.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執行自我評鑑計畫及資

料之建立。

自

評

報

告

階

段 

108.08 

- 

111.04 

1. 自我實地評鑑前一年(110 年 3 月~4 月)辦

理一次內部評鑑作業。 

2. 內部評鑑作業各受評單位提報 108 學年度

上下學期、109 學年度上學期自我評鑑執

行情形及資料之概況說明書(提及經費之

相關年度時，範圍為 108-109 年度)。 

3. 內部自我評鑑後 1 周內，由自我評鑑工作

小組參照內部評鑑結果建議提報檢討改善

報告，提報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經

審議後持續辦理追蹤。 

4. 自我評鑑執導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進行

追蹤管考，並於每年將追蹤管考結果提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報告及參照內部評鑑結

果建議改進策略，紀錄上呈校長上級層

級。 

受評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111.02.28 前 遴聘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 師資培育中心 

實

地

訪

評

階

段 

111.03.30 前 

1. 國小師資類科受評單位依評鑑項目及指標，

運用資料庫、課程規劃系統、教師素養品質

精進、學生學習成效、畢業生流向追蹤改善

等等多元蒐集及彙整相關指標成效，兼採質

量並呈方式，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

2. 各受評單位提報 108 學年度上下學期、

109 學年度上下學期、110 學年度上學期

概況說明書(提及經費之相關年度時，範

圍為 108-111 年度)。 

3. 於自我評鑑委員實地訪評六十天前，將該

報告書送交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

委員會」核閱。 

受評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111.04.30 前 自我評鑑報告書寄送自我評鑑委員審閱。 師資培育中心 

111.05.01 

- 

111.05.30 

1.實地訪評，程序包括受評單位簡報、資料

檢閱、場地及設備檢視以及相關人員晤談

等。 

受評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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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預定日程 工作項目 

辦理單位 

2.評鑑委員簽署利益迴避保證書。

111.06.15 前 
自我評鑑委員提出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

稿。 
師資培育中心 

111.06.25 前 

受評單位收到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後如有得

提出申復情事，頇於 7 天內向師資培育評鑑

執行委員會提出申覆案件申請。 

受評單位 

111.07.31 前 

申復申請由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受

理後，送自我評鑑委員檢視並請委員於 15

天內回復說明。 

受評單位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彙整上述自我

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申復內容及回覆說明

等相關佐證資料，提交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議。 

師資培育中心 

檢

討

改

善

階

段 

111.09.30 前 

受評單位接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後 30

天內，如無申復必要，應針對評鑑結果報告

書初稿召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會議初審討論，進行評鑑結果總檢討，

並就每一評鑑項目回應意見及改善措施，送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後，

提送校長核定，陳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依行

政程序報教育部認定。 

受評單位 

追

蹤

管

考

階

段 

111.12.30 前 

受評單位接獲評鑑認定結果後，並將評鑑認

定結果公布於本校及師資培育中心自我評鑑

資訊帄台。 

受評單位 

111.12.30 

- 

112.06.30 

1.國民小學師資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持續執

行追蹤管考改善情形及執行成效，每學年

於師培中心會議負責追蹤評鑑結果之改進

辦理情形，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用之建

議。並逐年提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

委員會」進行管考，紀錄呈校長審閱。

2.自我評鑑結果為「通過」之受評單位，應

於公布半年內提出自我持續精進計畫。

受評單位 

111.12.30 

- 

112.12.31 

1.國民小學師資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持續執

行追蹤管考改善情形及執行成效，每學年

於師培中心會議負責追蹤評鑑結果之改進

受評單位 

-72-



25 

階

段 
預定日程 工作項目 

辦理單位 

辦理情形，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用之建

議。並逐年提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

委員會」進行管考，紀錄呈校長審閱。 

2.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之受評單

位，頇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至本校自我評鑑

指導委員會，並於結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

我改善計劃與執行成果進行「追蹤評

鑑」。

111.12.30 

- 

112.12.31 

1.國民小學師資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持續執

行追蹤管考改善情形及執行成效，每學年

於師培中心會議負責追蹤評鑑結果之改進

辦理情形，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用之建

議。並逐年提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

委員會」進行管考，紀錄呈校長審閱。

2.自我評鑑結果為「未通過」之受評單位，

頇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至本校自我評鑑指導

委員會，並於結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我改

善計劃與執行成果進行「再評鑑」。

受評單位 

三、實地訪評作業 

自我評鑑委員實地訪評作業應包括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設備檢視以及相

關人員晤談等。每一受評單位以接受一天半之實地訪評為原則，兩個以上的受評單位得視情

形合併辦理，本校實地訪評行程規劃原則如表 14。 

表 14 實地訪評作業時程 

實地訪評第一天 

時間 程序 工作內容 受評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09：00 前 評鑑委員到校 前置作業 評鑑委員之接待 

09：00-09：50 

(50 分鐘)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1.協商評鑑事務及重點

2.委員抽選 5 名專任教師

所開之 5 門課，進行授

課之學生學習成效檢視

3.委員抽選晤談教師、行

政人員及學生名單。(需

配合上述抽選之 5 門課

進行晤談)

4.召集人宣讀倫理守則及

注意項

1.受評單位提供獨立場地，

以理委員討論

2.受評單位提供中心/學系最

近一學期之課表

3.受評單位提供晤談教師、

行政人員及學生名單

4.受評單位提前提供夥伴學

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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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評第一天 

5.評鑑委員確認評鑑項目

分工，並對事先撰寫之

「自我評鑑報告書書面

審閱意見」進行意見交

流，建立共識

6.評鑑委員由受評單位提

前提供之夥伴學校名單

中指定晤談學校

09：50-10：10 

(20 分鐘) 

師資培育業務單位

簡報 

1.介紹師資培育業務單位

相關人員及評鑑委員

2.全部受評單位 (中等學

校、國民小學、特殊教

育、帅兒園)共同進行師

資培業務報告

1.師培中心主任簡報，相關

人員列席

2.提供簡報書面資料

10：10-10：40 

(30 分鐘) 

各受評師資類科業

務簡報 

1.介紹師培學系/師培中心

單位主管及評鑑委員

2.各受評單位分開進行業

務報告及說明前次評鑑

改善措施

1.師培學系/師培中心主任分

開簡報，相關人員列席

2.提供簡報書面資料

10：40-11：30 

(50 分鐘) 

參觀教學環境與設

施 

依各師資類科分開引導參

觀受評資類科相關措施(如

圖書、教學設備、教學教

室、辦公場所、教師研究

室等) 

安排相關人員陪同評鑑委員

參觀 

11：30-12：00 

(30 分鐘) 

資料暨相關文件查

閱Ⅰ 

評鑑委員查核受評單位所

送資料與現場展示實際資

料是否相符 

陳列相關文件於會場 

12：00-13：00 

(60 分鐘) 

午餐暨休息時間 

13：00-13：50 

(50 分鐘) 

資料暨相關文件查

閱Ⅱ 

評鑑委員查核受評師資類

科所送資料與現場展示實

際資料是否相符 

陳列相關文件於會場 

13：50-14：40 

(50 分鐘) 

在校學生晤談 1.學生：評鑑委員與 5 位

在校師資生進行晤談

2.晤談以一對一方式進行

1.受評單位提供全體師資生

名冊，供委員勾選後，由

各受評單位聯繫以出席晤

談

2.受評單位安排 5 間獨立之

晤談場地

14：40-15：20 實習學生晤談 評鑑委員與實習學生(5-10 受評單位安排一對一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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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評第一天 

(40 分鐘) 人)進行一對一或團體晤談 晤談之場地 

15：20-16：10 

(50 分鐘) 

教師及行政人員晤

談 

1.教師及行政人員:包括師

培學系/師培中心主任、

師培學系/師培中心專任

教師、其他單位支援之

實習指導教師、行政人

員及實習輔導老師(2 人)

2.晤談以一對一方式進行

受評單位安排 5 間獨立之晤

談場地 

16：10-16：50 

(40 分鐘) 

評鑑資料彙整暨提

出實地訪評待釐清

問題 

評鑑委員根據第一天的訪

評結果，進行討論與意見

彙整，對尚有疑義之問題

提出「實地訪評待釐清問

題」予各受評單位 

16：50-17：30 

(40 分鐘) 

教師及行政人員綜

合座談 

評鑑委員與教師及行政人

員進行團體晤談 

受評單位安排團體晤談之場

地 

17：30 後 委員離校&住宿 安排交通及住宿事宜 

實地訪評第二天 

時間 程序 工作內容 受評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09：00 前 評鑑委員到校 評鑑委員之接待 

09：00-10：20 

(80 分鐘) 

待釐清問題說明與

對話時間 

1.各受評師資類科針對待

釐清問題提出說明或補

正相關資料

2.評鑑委員與受評師資類

科教師對話

1.提供說明或補正書面資料

2.相關人員列席，針對委員

意見適度說明

10：20-12：00 

(100 分鐘) 

評鑑資料彙整暨評

鑑委員會議 

評鑑委員撰寫「評鑑評語

表」，並由召集人召開會

議，經全體委員共同討論

議決後提出六大評鑑項目

認可結果建議 

受評師資類科提供獨立場

地，以利委員討論 

12:00 後 評鑑委員離校 受評單位安排交通事宜 

四、評鑑結果申覆及認可程序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依六大評鑑指標項目分項認定，以及衡酌基本指標與關鍵

指標之通過情形，整體結果認可標準參酌教育部分年評鑑與本校評鑑指標制定情形，評鑑結

果將根據受評單位自我評鑑報告以及實地訪評結果，由自我評鑑委員綜合相關資訊後，提出

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受評單位接獲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召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

委員會」會議初審討論，進行評鑑結果總檢討，並就每一評鑑項目回應意見及改善措施，送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後，提送校長核定，陳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依行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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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報教育部認定。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三種結果認定。其標準如表

15： 

表 15 評鑑結果認可標準 

評鑑結果 認可標準 

通過 1.評鑑項目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任何一項未通過

2.基本指標全數通過

3.關鍵指標五項以上通過

有條件通過 1.不符合認定結果「通過」

2.評鑑項目僅有一項以下未通過

3.基本指標全數通過

4.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過

未通過 非屬評鑑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過 

 (一)評鑑結果申復 

受評單位收到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後，受評單位如認為過程有「違反程序」，或

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之「現況描述與特色」及「待改善事項」所載內容有「不符現實」，

或因實地訪評期間受評單位提供資料欠缺或不足，提供補充資料「要求修正事項」，得於二

週內提出申復申請，並以一次為限。 

申復申請由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進行受理，並請自我評鑑委員檢視申復申請

並回復說明後，進行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之彙整，再提報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二)評鑑認定程序 

受評單位接獲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召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會議初審討

論，進行評鑑結果總檢討，並就每一評鑑項目回應意見及改善措施，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指導委員會」審查後，「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簽請校長核定，轉知各類科工作小

組，並陳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依行政程序報教育部認定。認定結果審議程序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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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認定結果審議程序 

評鑑委員
撰寫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

受評單位
進行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意見申復

評鑑委員
進行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各師資類科工作小組
彙整評鑑委員建議、改善策略及佐證資料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依審議結果簽請校長核定後

陳報教育部認定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議並確認評鑑結果

教育部認定後，結果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資訊帄台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彙整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及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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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評鑑委員遴聘 

本校辦理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得遴聘於評鑑專業相關領域具有相當聲望之學者專家及

中等學校現場優質行政主管、教師，擔任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師培中心聘任自我評鑑委員及

觀察員均從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告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資料庫中遴選，遴選時將同時以意願書

確認評鑑委員參加評鑑專業之培訓課程情況，依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規定，就評

鑑委員及觀察員聘用程序、職責及利益迴避原則分述如下: 

一、 委員遴聘 

(一) 委員人數 

1. 自我評鑑委員應至少五名。

2. 觀察員應至少二名。

(二) 聘用程序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依教育部規定(教育部公告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資料庫名

冊)經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主席推薦二倍以上人員，提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審議推薦，提請校長同意聘任之。 

(三) 委員資格 

1. 自我評鑑委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優先聘任之

(1) 具有大學教授以上資格。 

(2) 具有豐富產業經驗，並曾擔任主管者。 

(3) 具有學術專業具師資培育教學經驗之教師或擔任過師資培育評鑑實地訪評委員代

表。 

2. 觀察員：國民小學現場優質行政主管、教師擔任。

(四) 聘用任期：任期一年。 

二、 委員職責 

1. 自我評鑑委員任務職責

(1)實地訪視評鑑前事先審閱受評單位之自我評鑑報告書。

(2)透過聽取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及設備檢視以及相關人員晤談等，進行

實地訪評工作，以檢證整個自我評鑑之效度。 

(3)撰寫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並提供受評單位未來發展之建議或改善作法。 

(4)回覆受評單位針對評鑑結果所提之申復意見。 

2. 觀察員任務職責

(1) 參與實地訪評作業

(2) 檢閱受評單位提供之文件

(3) 與評鑑委員協同進行晤談

(4) 與評鑑委員共同進行設施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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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待釐清時間進行提問 

(6) 撰寫觀察意見書面紀錄。惟不參與撰寫評鑑報告。 

三、 委員利益迴避 

為確保整個自我評鑑過程之客觀性與公帄性，評鑑委員及觀察員應負保密義務，並遵

守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聘任評鑑委員、觀察員之利益迴避原則及本校自我評鑑辦法之利益迴避

原則，且簽署評鑑倫理及利益迴避同意書(附錄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聘任: 

1. 過去三年曾在受評單位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2. 過去三年內曾申請受評單位之專任教職或校、院、系（所）有給職或無給職之行政

職務。

3. 最高學歷為受評單位畢（結）業。

4. 接受貴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5. 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受評單位之教職員生。

6. 過去三年擔任貴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7. 過去三年內與受評單位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

8. 擔任受評單位師培評鑑自我評鑑之外部委員。

9. 其他有具體理由提出迴避申請，經貴校同意者。

陸、 自我評鑑支持系統 

本校為延續原嘉義師範學院培育優質國民小學師資的教育使命，由校屬一級單位師資

培育中心負責統籌全校之師資職前培育及教育實習事宜。自我評鑑業務亦由師資培育中心負

責規劃與訂定實施要點、召集各師培學系研商訂定自我評鑑項目及指標，並由師培中心彙整

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所研擬之自我評鑑規劃書，提交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討論和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修正後，送交評鑑中心審查。 

為協助各師資培育學系瞭解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之實施期程、評鑑項目和指標，以有系

統規劃師資培育各項工作，致力提升師資培育之品質。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於師培中心網站

首頁建置「自我評鑑資訊帄台」，除提供各項自我評鑑要點、相關法規、會議紀錄、表格文

件相關資訊、自我評鑑報告書及自我評鑑結果認定等，並作為本中心及各師資培育相關學系

有系統地蒐集各年度師資培育工作成果和對應評鑑指標之資料的帄台，並逐年有系統建立及

蒐集評鑑資料，發揮追蹤管考之功能，以完善並通過 111 年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以引導本

校有效達成師資培育之目標。 

一、人力支援 

成立校級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以

及國小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貫徹與落實自我評鑑工作。 

(一) 國小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人力支援包含規劃人員及辦理人員。 

1. 師範學院教育學系：主任、部分教師擔任規劃；部分教師及行政人員 1 人擔任辦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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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窗口。 

2. 師範學院輔導與諮商學系：主任、部分教師擔任規劃；部分教師及行政人員 1 人擔任

辦理人員窗口。

3. 師範學院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主任、部分教師擔任規劃；部分教師及行政人員 1 人

擔任辦理人員窗口。

4. 人文藝術學院外國語言學系：主任、部分教師擔任規劃；部分教師及行政人員 1 人擔

任辦理人員窗口。

5. 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及各組組長、成員擔任規劃及辦理人員。

(二)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依據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六條規

定，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召集人及具師資培育評鑑委員經驗之教師或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9 至 11 人組

成之。副校長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校外委員名單由自我

評鑑執行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審議名單後，再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三)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依據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四條規

定，成員組成：由校長、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師範學院

院長、人文及藝術學院院長、農學院院長、理工學院院長、生命科學院院長、各師

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20 至 22 人組成之，其中

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校長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執

行秘書。校外委員遴聘由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審議名單後，

陳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二、行政支援 

由師資培育中心統籌負責，建立「自我評鑑資訊帄台」，統一發布評鑑表單文件及相

關資訊，以公開及即時方式，確保評鑑資料之正確性與一致性。並結合學校一級單位及相關

單位進行行政支援，相關支援項目概述如下： 

(一) 師資培育學系：統籌負責規劃、彙整資料，統一發布評鑑表單文件、辦理研習活動、

評鑑相關管考及程序追蹤等等相關評鑑資料。。 

(二) 一級單位：行政單位提供各受評單位相關資料，與各項行政事項之協助與籌備，並

由師資培育中心統籌。 

教務處：提供教學、課程、上課空間、教師開課等等相關教務評鑑資料。 

學生事務處：提供學生生活、課外輔導、服務學習、獎助學金、就學輔導等等相關

評鑑資料。 

總務處：提供學生學習環境、空間等等相關評鑑資料。 

研究發展處：提供中長程校務發展目標規畫藍圖，教師職涯歷程、學生學習成效相

關數據等等相關評鑑資料。 

國際事務處：提供僑生、外籍生等師資生輔導成效等等相關評鑑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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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支援單位 

(四) 電子計算機中心：建置「自我評鑑資訊帄台」、行政輔助系統等多元支援系統，整

合橫向資源。提供學生學習成效相關資料、畢業生流向調查相關資料及網頁資訊等

等相關評鑑資料。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提供學生參加第二專長進修等等相關評鑑資料。 

主計室：提供師資培育相關經費運用等等相關評鑑資料。 

圖書館：提供圖書相關資料及運用情形成效相關評鑑資料。 

語言中心：提供學生參加第二語言進修、多元證照相關評鑑資料。 

三、經費預算 

因辦理自我評鑑所需之經費，將列入受評單位年度預算編列，由本校校務基金支應。 

(一) 自我評鑑執行前期(108 年~110 年)：召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自我評鑑

執行委員會議、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各受評單位準備自我評鑑相關前置作業、

自我評鑑資訊帄台建置、辦理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研習訓練及內部評鑑作業…等相關

經費。 

(二) 自我評鑑執行年度(111 年)：辦理自我評鑑作業流程所需經費，包含召開各項會議、

辦理自評報告書印刷、自評文件資料整理和影音檔案製作、辦理實地訪評作業、場

地佈置、自評委員及觀察員出席費及交通費、茶水餐點、卷夾文具及評鑑工作所需

雜支等相關經費。 

(三) 自我評鑑執行後一年(112 年)：召開各項會議、持續改善追蹤之相關經費。 

四、參與人員增能 

為順利及落實自我評鑑各項工作與業務之執行，將於 108 年 9 月前完成自我評鑑資訊

帄台建置，進行相關資訊公告及管考，並於 9 月至 12 月間由師資培育中心依不同的對象

(校內規劃、執行人員)、不同時程，規劃辦理評鑑相關知能研習。如評鑑實施計畫與要點期

程說明、師資培育資訊帄台建置及操作說明、評鑑報告撰寫注意事項指標、評鑑指標及時

程等；專業素養知能研習等等。 

各受評單位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成員於辦理自我評鑑前至少頇參加一次師資培育中心

辦理之講(研)習並列入評鑑資訊帄台紀錄及管考追蹤。參加教育部或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或他

校所舉行之相關講習或研習亦可認列。 

柒、 改進機制 

自我評鑑旨在藉由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來審視師資培育機構是否達成自設的教學目標，

並持續進行品質改善，以展現對培育新時代教學現場需求的優質師資之承諾及師資培育單

位師資之專業成長。本校前次評鑑係於 102 年辦理，該次整體評鑑結果為「通過」，分項

指標認可結果，指標一、二、三、四、五均為 「通過」，指標六為「有條件通過」，針對

委員建議，已據以建立應屆師資生教師資格檢定考詴各類輔導活動外，透過畢業生流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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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機制，進一步瞭解非應屆畢業生準備考詴困難點，並研擬具體回校輔導措施，以提升教

師資格檢定通過率，並持續進行監測。 

本校對於歷次內外部評鑑結果之檢討改進措施係依相關規定施行，是以依本校師資培

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規定，受評單位在接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後，應針對評鑑結果

召開會議，進行評鑑結果總檢討，就每一評鑑項目，逐項列出委員之審查意見與建議，並

對照說明受評單位之回應意見與改善措施，陳報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

查確認，再由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簽請校長核定，並陳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依行

政程序報教育部認定後公布。針對「通過」、「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之自我評鑑結

果，亦將採取不同改進機制。  

一、經教育部認定，獲自我評鑑結果為「通過」之受評單位，應在結果公布半年內提出自

我持續精進計畫。 

二、整體自我評鑑結果為 「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頇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至本校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會。另參照「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追蹤評鑑與再評鑑作業準則」規定，

頇於結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辦理一次「追蹤評鑑」或「再評鑑」

作業，時程參照該作業準則第三條規定，本校實地訪評時間為 111 年上半年，故「追

蹤評鑑」或「再評鑑」作業約頇 111 年 12 月認可結果公布後之次年期間辦理。並參

照該準則第四條規定，「追蹤評鑑」之實地訪評作業以一天為原則，評鑑委員人 數 3 

至 5 人；「再評鑑」作業之實地訪評作業以一天半為原則，評鑑委員人數 4 至 6 人。  

三、必要時，將透過校內專案列管方式，對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或「未 通過」之受

評單位，持續追蹤其自我改善事項之辦理情形，以發揮追蹤、協助之成效。 

捌、 評鑑結果公布與運用 

透過內、外部的檢視進行之自我評鑑採分項認定，其結果分成「通過」、「有條件通

過」、「未通過」三種，由受評單位接獲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召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

行委員會」會議初審討論，進行評鑑結果總檢討，並就每一評鑑項目回應意見及改善措施，

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後，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簽請校長核定，

轉知各類科工作小組，並陳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依行政程序報教育部認定後公布。 

本校本於辦學資訊公開化，應於本校網頁建置自我評鑑資訊帄台，將辦理評鑑過程之

相關資料（包含自我評鑑報告書、結果報告書初稿、申復意見申請書與申復意見回覆說明、

教育部認定結果等）公告於學校師資培育中心評鑑資訊帄台，並提供連結網址予受評單位，

將評鑑結果公布於所屬單位網頁，以便利相關互動關係人了解學校辦學情形。 

受評單位依據實地訪評不同評鑑結果提出自我精進或改善計畫，二個月內提出「自我

評鑑改善情形」資料送師資培育中心彙整，送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查，並訂定管考

機制、期程與考核指標，由專責單位每學期召開會議進行管考追蹤，負責監督評鑑結果之

改進，針對單位績效評估及人員獎勵(依執行內容貢獻不同給予記功嘉獎獎勵)之參據。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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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針對優、缺點建議，研擬評估建立師資培育人才創新及資源整合培育合作機制，診斷師

資培育單位運作遭遇之問題及困難、引導自我改善和解決問題之機制，師資培育跨領域課

程規畫等合理可行之因應策略，檢討定位及思考未來轉型發展方向，提升師培教師素養能

力及師資生競爭力，確保素養保證、持續改進及辦學品質之提升，並作為進行自我持續改

善或列為下一期自我評鑑之重點項目。 

玖、 結語 

師資培育乃教育之基礎，教師素質之良窳，關係著國家未來的發展與競爭力。優秀

的師資可以確保學生的學習能力、素質提升、具備優質之核心素養和能力。為確保師資培

育之品質，師資培育大學定期之自我評鑑能有系統檢視辦學績效並協助發掘問題，以因應

未來之專業或跨領域人才需求，落實國民教育政策和新課綱發展核心素養之目標。 

因應師資培育法之修正，本校即將於108 學年度貣實施新的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藉

由「教育見習」和「教育實踐行動研究」等引導師資生組隊深入中小學教學現場；開設「中小

教合流班」和「全英語師培」課程；積極爭取教育部經費補助辦理創新師培特色課程；同時藉

由多元化的增能策略，主動邀請師培教授和夥伴學校教師組成專業社群，結合校內外資源辦理

以素養導向新課綱課程設計和創新教學為主軸之師資生工作坊，舉辦素養導向新課綱教案設計

競賽和創新教學競賽，積極引導師資生裝備自身之十八般武藝，培育充分具備團隊力、同理力、

欣賞力、創新力及跨域力等全方位專業素養之卓越教學人才，以教育為職志，致力於提升國家

未來主人翁之核心素養和全球競爭力，期待透過本次的評鑑過程，建立本校師資培育品質保證

評核機 制，使師資培育水準與品質不斷向上提升，貫徹培育國家卓越教師之目的，發 揮傳道、

授業、解惑的教師使命，開展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以提升國家整體 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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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附錄 

附錄一：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 

  95 年 1 月 11 日台中（二）字第 0950004400 號函核定辦理 

98 年 3 月 17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98 年 4 月 21 日台中（二）字第 0980065368 號函核定辦理 

107 年 12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8 年 1 月 15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700229367 號函同意核定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特依大學法

第十四條、 師資培育法第六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二條及本校組

織規 程第八條規定，設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以辦理本校大學

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在校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及教育實習等相關業

務。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依師資培育法第三條規定，負責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

之師資職前教育、(各師資類科)教育實習及教師在職進修等師資培育，包括

招生、課程、教學、實習及輔導等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中心應置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五人以上；每增設一師資類科教

育學程，增置專任教師一人；其員額得由本校現有員額調配運用。  

本中心教學實務相關課程之教師，應具備中小學教學或相關教學研究之經

驗。 

第四條 本中心應有下列設施、設備：  

一、行政辦公空間、教師研究室及專業教室。  

二、教育類紙本或電子圖書、期刊一千五百種以上。  

三、教學、研究所需儀器設備，並應有維護、管理及使用規範。 

第五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遴聘本校師範學院相關領域專任教授兼任。 

本中心設下列三組： 

一、教育課程組：辦理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與

教學等相關事宜。 

二、實習輔導組：辦理各師資類科之教育實習、畢業生輔導及教師在職進修

等相關事宜。 

三、綜合行政組：辦理中心計畫與成果彙整、教師遴聘與評鑑、教學設施管

-84-



附錄一－37 

37 

理、法規修訂與內部稽核等綜合行政事宜。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推薦本校師範學院相關領域助理教授以上專任

教師或同級以上之教學研究人員兼任，或由專任行政人員擔任。 

各組並置專任行政人員若干名，以專責執行各項業務。 

本中心之組織及運作等相關規定，應於學校組織規程定之。 

第六條 本中心另設下列委員會： 

一、 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 

二、 課程與教學委員會。 

三、 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 

四、 招生甄選委員會。 

五、 教師評審委員會。 

六、 教師評鑑委員會。 

本中心因業務需要得另設各種委員會，各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七條 本中心招收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生（以下簡稱師資生）名額，應報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其每班以四十五人為原則，師資生名冊及相關資料，由本

中心妥善保存。 

第八條 本中心依核准開設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得甄選大學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

班在校生，經甄選合格者，得修習教育學程；師資生甄選、修習課程規範等

另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十

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考詴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

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師資生，其修業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修業年限至少二學年；自第二師資類科貣每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

修習達一學年以上。  

二、每學期均應修習課程。  

三、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師資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一年至二

年，其延長之年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所定延長修業年限內計算。 

第九條 本中心辦理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其內容如下： 

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包括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材教法、教

學實習及半年教育實習。 

二、國民小學及中小學校師資類科：包括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

程、教育方法課程、教材教法、教學實習及半年教育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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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帅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師資類科之半年教育實習。 

第十條 本中心辦理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之最低應修學分要求如下： 

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至少二十六學分。  

二、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至少四十學分。  

三、中小學校師資類科：至少五十學分。 

前項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符合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之規定，並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其科目或學分數有變更者，亦同。 

師資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其學分數，應為其主

修、輔修之系（所）外加修之課程。  

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應繳交規定之費用。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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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國立嘉義大學中長程發展計畫書(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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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本效應界實習生教檢通過率與全國通過率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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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105.10.18 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發展校務特色、提升行政及教學

研究品質，特依據大學法、大學評鑑辦法及參考本校中長程發展計

畫，建立自我評鑑機制，訂定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之評鑑類別如下：  

一、校務評鑑：對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圖書、資訊、人

事及會計等事務進行整體性之評鑑。 

二、院、系、所、學位學程、通識教育及學門評鑑：對各教學單位

之課程設計、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專業表現、圖儀設備、行

政管理及辦理成效等項目進行之評鑑。 

三、校級研究中心評鑑：對校級研究中心之定位與發展、組織功

能、學術整合、教學研究、服務推廣成效與未來發展之可能性

等項目進行之評鑑。 

四、專案評鑑：基於特定目的或需求進行之評鑑。 

各類別評鑑得依需要另訂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 

第三條 自我評鑑工作以每四至七年辦理一次為原則，得配合教育部評鑑週

期調整；學門評鑑、校級研究中心評鑑及專案評鑑，得依需要辦理

之。  

符合教育部免評鑑相關規範者，得免辦理自我評鑑。 

第四條 校務評鑑、校級研究中心評鑑、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門評鑑

業務承辦單位為研究發展處；通識教育、專案評鑑由相關業務主管

單位承辦。 

第五條 為指導全校自我評鑑規劃相關事宜，應成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及校內外學者專家共九至十一位組成，校長擔任主

任委員，其中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需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曾獲國家學術獎或具有相當學術聲望者。 

二、曾擔任大學校長、一級單位主管等相當職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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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專業聲望或曾擔任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部門主管或相

當職務者。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提供自我評鑑相關之諮詢、審議並確認自我評

鑑委員名單及自我評鑑結果。  

第六條 本校得成立各類別評鑑執行委員會，以落實推動各項評鑑業務，其

成員及工作項目另訂於各類別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中。 

第七條 自我評鑑之實施程序包括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設備檢

視及相關人員晤談等。  

參與自我評鑑之校內規劃及執行人員應（曾）參加評鑑相關知能之

研習。研習之規範另訂於各類別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中。 

第八條 自我評鑑委員之資格及人數，另訂於各類別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中。 

校外評鑑委員有下列情事之一，應主動迴避：  

一、過去三年曾在本校擔任專、兼任職務者。  

二、過去三年內曾申請本校之專任教職者。  

三、最高學歷為本校畢（結）業者。  

四、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者。  

五、配偶或直系三親等血親現為本校之教職員生者。  

六、現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七、過去三年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者。 

前項評鑑委員對評鑑工作所獲取之各項資訊，應負保密義務，不得

公開。 

第九條 辦理自我評鑑相關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或自籌款支應。 

第十條 自我評鑑結果以「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呈現，並

公告於本校網頁。  

本校應依評鑑結果做為招生名額調整、資源分配、組織調整、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修正及單位績效衡量之重大參考依據，並列入年度追

蹤考核。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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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國立嘉義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105.11.8 105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8.8 106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本校自我評鑑辦法第二條之規定，建

立持續改善機制，提升整體競爭力，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校務自我評鑑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適用評鑑對象為全校校務評鑑相關單位。 

三、 為執行自我評鑑工作，本校應成立校務評鑑執行委員會，負責辦理校務評

鑑規劃、執行與追蹤改進等事宜。委員會成員由副校長及本校各一級單位

主管組成，由校長指定一名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校務評鑑執行委員會下設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依評鑑項目、內容及任務分工執行相關工作。 

四、 為使自我評鑑作業更為客觀周延，應另行成立自我評鑑委員會，負責辦理

自我評鑑之外部評鑑事宜。自我評鑑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五位，至少應有

五分之四以上由校外人士擔任，其遴聘由受評單位依其專業領域推薦自我

評鑑委員，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後簽請校長同意聘任，並應遵守利

益迴避原則。 

五、 自我評鑑程序包括簡報、資料檢閱、場地及設備檢視以及相關人員晤談

等，每四至七年辦理一次，得配合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相關評鑑時程進行

調整。 

六、 自我評鑑之主要評量項目包含學校自我定位、校務治理與經營、校務資源

與支持系統、辦學成效、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等。 

七、 各受評單位獲悉審查結果後，應於規定期限內提出改善計畫及執行成果，

並在下次校務評鑑之自我評鑑階段，納入該改善計畫之持續執行成果。 

八、 本校應依評鑑結果做為資源分配、組織調整、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修正及單

位績效衡量之重大參考依據，並列入年度追蹤考核。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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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相關會議紀錄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108 年 7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通過 

108 年 8 月 13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師資培育教學研究與行政服務品質，

達成師資培育目標，特依「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及「國立嘉

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之受評單位為負責開設高級中等以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培育中

心及各師資類科相關學系。 

各師資類科為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特殊教育師資類

科、帅兒園師資類科。 

三、本校實施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以配合本校師資培育單位評鑑期程為原則，必

要時得配合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調整期程。 

四、推動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本校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由校

長、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師範學院院長、人文

及藝術學院院長、農學院院長、理工學院院長、生命科學院院長、各師資

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20 至 22 人組成

之，其中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校長為召集人，師資培育

中心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校外委員遴聘由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校內委員

召開籌備會議審議名單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五、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計畫。 

(二)審議實地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建議名單及迴避名單。 

(三)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認定。 

(四)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改善計畫。 

(五)提供自我評鑑過程、改善計畫、檢討及追蹤所需之資源。 

(六)受理「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之申復申請及審議。 

六、為落實各師資類科評鑑工作，本校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召集人及具師資培育評鑑委員經驗之教師或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

共 9 至 11 人組成之。副校長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執行秘

書。校外委員名單由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審議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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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作業流程。 

(二)每學期召開會議進行督導及追蹤考核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及改善計畫

進度，並於每年將追蹤管考結果提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報告。 

(三)督導辦理各師資類科評鑑說明會及任務分配。 

(四)提供諮詢及協調各行政協助事項。 

八、各師資類科分別成立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如下： 

(一)國民小學師資類科：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教育學系主任、輔導

與諮商學系主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主任、外國語言學系主任、師資

培育中心專任教師、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人員及學系行政人員組成，並由

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中等學校專門課程培育

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人員及學系行政

人員組成，並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三)帅兒園師資類科：由帅兒教育學系主任、學系專任教師及行政人員組成，

並由帅兒教育學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四)特殊教育師資類科：由特殊教育學系主任、學系專任教師及行政人員組

成，並由特殊教育學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九、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如下： 

(一)規劃評鑑程序、評鑑項目與指標，訂定所屬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二)定期辦理所屬師資類科工作小組會議。 

(三)蒐集與彙整師資培育評鑑指標、項目及辦學特色相關資料。 

(四)進行自訂評鑑計畫撰寫與資料彙整。 

(五)配合規定時程提供及彙整師資培育評鑑相關資料。 

(六)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各階段工作。 

(七)辦理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實施程序相關事宜。 

(八)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九)擬定及執行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改善計畫。 

(十)提供各師資類科執行自我改善計畫之進度。 

(十一)其他與師資培育評鑑有關之工作事項等。 

十、本校各師資類科之自我評鑑，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

畫」，應涵蓋下列項目：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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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 

(三)學生遴選與學習支持。 

(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五)學生學習成效。 

(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十一、本校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遴聘原則 

(一)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鑑委員應至少五名、觀察員應至少二名。 

(二)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名單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告之師培評鑑委員資料庫中

遴選，經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推薦二倍以上人員，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

員會審議推薦，提請校長敦聘之。聘任任期一年。 

(三)自我評鑑委員應由具師資培育教學經驗之教師或擔任過師培評鑑實地訪評

委員代表擔任。觀察員應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帅兒園現場優質行政主

管、教師擔任。 

(四)獲遴聘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聘用前皆參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之評鑑專

業培訓課程，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簽署「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

書」。 

(五)自我評鑑委員之責任為參與實地訪評及撰寫評鑑報告。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主動迴避： 

(1)過去三年曾在本校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2)過去三年內曾申請本校之專任教職。 

(3)最高學歷為本校畢（結）業。 

(4)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5)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本校之教職員生。 

(6)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7)過去三年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 

(六)觀察員參與實地訪評，惟不參與撰寫評鑑報告，其義務及責任包含 

(1)檢閱受評師資類科提供之文件。 

(2)與評鑑委員協同進行晤談。 

(3)與評鑑委員共同進行設施參訪。 

(4)撰寫觀察意見書面紀錄。 

十二、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程序如下： 

(一)前置作業階段 

(1)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規劃及督導評鑑工作。 

(2)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以執行評鑑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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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師資類科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進行評鑑資料前置作業蒐集及彙

整。 

(4)師資培育中心對於「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校內委員、「各師資

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成員、各師資培育相關師長及行政人員，不定

期辦理自我評鑑作業說明會議及評鑑相關知能研習課程，於內部自我評

鑑前頇至少參加一次。 

(二)自評報告階段 

(1)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蒐集該師資類科評鑑項目相關資料並彙整成冊。 

(2)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撰寫該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報告內容及簡報。 

(3)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依遴聘原則遴聘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 

(4)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依評鑑項目及指標，兼採質量並呈方式，完成自我

評鑑報告書。 

(5)實地訪評前辦理內部自我評鑑一次。 

內部自我評鑑後 1 周內，由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參照內部評鑑結果建議提

報檢討改善報告，提報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經審議後持續辦理追

蹤。 

(6)於自我評鑑委員實地訪評六十天前，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將自我評鑑報

告書送交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核閱後，於實地訪評三

十天前寄送自我評鑑委員進行書面審閱。 

(三)實地訪評階段 

(1)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進行一天半實地訪評，程序包括各師資類科受評

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設備檢視以及相關人員晤談等。 

(2)接受實地訪評，彙整實地訪評委員意見。 

(3)自我評鑑委員應於結束實地訪評後十五天內提出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

稿。 

(4)評鑑委員應給予明確之評鑑結果及相對應之具體理由與建議，以呈現各

受評單位之優缺點與應興革事項。 

(5)評鑑結果採分項認定，以「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認定標準

呈現。 

「通過」之認定標準為評鑑項目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任何一項未通過、

基本指標全數通過及關鍵指標五項以上通過。 

「有條件通過」之認定標準為不符合認定結果「通過」、評鑑項目僅有一

項未通過、基本指標全數通過及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過。 

「不通過」之認定標準為非屬評鑑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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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改善階段 

(1)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接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後三十天內，如無申復

必要，應針對評鑑結果召開「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會議初審討論，進

行評鑑結果總檢討，並就每一評鑑項目回應意見及改善措施，送「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校長核定，陳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依行

政程序認定。 

(2)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對於評鑑委員自我評鑑結果

報告初稿後，如有得提出申復情事，頇於七個工作天內向「師資培育自

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提出申復案件申請。 

(3)「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受理後，送請自我評鑑委員檢視並請

委員於十五天內回覆說明。 

(4)「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彙整上述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

申復內容及回復說明等相關佐證資料，提交「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

議。 

(5)自我評鑑結果為「通過」，應於結果公布半年內針對評鑑委員提出之意

見，擬定自我持續精進改善計劃與執行情形。 

(6)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應於半年內針對評鑑委員提出之意見，

擬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情形至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議，並於結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進行「追蹤評

鑑」。 

(7)自我評鑑結果為「未通過」，應於一年內提出自我改善計劃與執行成果至

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並於結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我改善計劃與執

行成果進行「再評鑑」，評鑑委員頇重新聘任。 

(五)追蹤管考階段 

(1)自我評鑑結果公布一年內為追蹤輔導期，由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持續執行追蹤管考改善情形及執行成效，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用之建

議。並逐年提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進行管考，紀錄呈校

長審閱。 

(2)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與自我改善機制，應於評鑑結束後，每學年於師

培中心會議負責追蹤評鑑結果之改進辦理情形。 

(3)追蹤評鑑及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頇於追蹤輔導期間結束後六個月內完

成。 

(4)追蹤評鑑及再評鑑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以原實地訪評委員及觀察員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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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述受評單位針對追蹤評鑑及再評鑑結果，提出後續自我改善規劃與執

行成果，同時納入下一週期自我評鑑追蹤評核內容。 

十三、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認為有下列申復屬性情況之

ㄧ者 

(一)實地訪評過程有「違反程序」。 

(二)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之「現況描述與特色」及「待改善事項」所載內

容有「不符事實」。 

(三)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內容，因實地訪評期間受評單位提供資料欠缺或

不足，提供補充資料「要求修正事項」。 

十四、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辦理評鑑相關會議紀錄及後續改善情形等資訊應適

度公告，俾供互動關係人參考。自我評鑑結果經教育部認定後，將認定

結果以「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呈現，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

中心「評鑑專區」網頁。 

十五、本校應就評鑑結果作為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修正、招生名額調整、資源

分配、組織調整、單位績效評估及人員獎勵之參據，及診斷師資培育中

心運作遭遇之問題與困難，引導自我改善和解決問題之機制，並檢討定

位及思考未來轉型發展的方向，以確保素質保證及持續改進。 

十六、本校及各師資類科辦理自我評鑑作業所需經費，由本校編列相關經費支

應。 

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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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師資培育諮議委員

會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第 1 會議室 

主席：艾 0校長                                紀錄：吳00

岀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肆、提案討論 

提案二 

案由：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 6 月 28 日高評字第 1081000750

號函辦理(如附件 4-1，頁 1-頁 32)。 

二、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業經 107年 12 月 18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三、依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 6 月 28 日回覆本校自我評鑑機制

認定審查意見修正(一)依據本校「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第二條，規

範各類科需要另訂自我評鑑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故建議本校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辦法」更名為「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並應經學校行政會議通過。原行政程序依據財團法人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規範作業規定自我評鑑實施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四、本要點及評鑑計畫書需於 8 月 23 日完成函文呈報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金會，礙於本校 108 年 10 月 15 日召開校務會議，時程上行政程序無法先行提

報校務會議修正，故予以先行將修正提報行政會議，俟 108 年 10 月再提送校務

會議廢止追認。 

五、依據本要點第 16 點規定，本要點經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六、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

(如附件 4-2，頁 1-頁 22)。 

決議： 

一、 本要點修正為新訂要點方式呈核，修正後通過提報行政會議審議。 

二、 原辦法提送校務會議廢止。 

肆、臨時動議 (略) 

散會 (上午 10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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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草案逐條說明 

規定 說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師資培育教學研究與行

政服務品質，達成師資培育目標，特依「大學校院師資培

育評鑑作業要點」及「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訂定本要點之依據及目的。 

二、本校之受評單位為負責開設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之師資培育中心及各師資類科相關學系。 

各師資類科為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特殊教

育師資類科、帅兒園師資類科。 

明訂接受自我評鑑之單位和師資

類科相關學系 

三、本校實施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以配合本校師資培育單位評鑑

期程為原則，必要時得配合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師資培育

評鑑作業，調整期程。 

說明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週期 

四、推動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本校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由校長、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師資培育中

心中心主任、師範學院院長、人文及藝術學院院長、農學

院院長、理工學院院長、生命科學院院長、各師資類科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20 至 22

人組成之，其中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校

長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校外委

員遴聘由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審議

名單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明訂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成員。 

五、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計畫。 

(二)審議實地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建議名單及迴避名單。 

(三)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認定。 

(四)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改善計畫。 

(五)提供自我評鑑過程、改善計畫、檢討及追蹤所需之資

源。 

(六)受理「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之申復申請及審議。 

明訂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任務內

容。 

六、為落實各師資類科評鑑工作，本校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執行委員會」，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師資培育中心

中心主任、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具師資

明訂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成員。 

返回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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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評鑑委員經驗之教師或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9 至

11 人組成之。副校長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

執行秘書。校外委員名單由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校內委員

召開籌備會議審議名單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作業流程。 

(二)每學期召開會議進行督導及追蹤考核各師資類科自我評

鑑工作及改善計畫進度，並於每年將追蹤管考結果提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報告。 

(三)督導辦理各師資類科評鑑說明會及任務分配。 

(四)提供諮詢及協調各行政協助事項。 

說明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任務內容。 

八、各師資類科分別成立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如下： 

(一)國民小學師資類科：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教

育學系主任、輔導與諮商學系主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

系主任、外國語言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人員及學系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師資

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中等

學校專門課程培育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人員及學系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師資

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三)帅兒園師資類科：由帅兒教育學系主任、學系專任教師

及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帅兒教育學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四)特殊教育師資類科：由特殊教育學系主任、學系專任教

師及行政人員組成，並由特殊教育學系主任擔任召集

人。 

訂定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成員。 

九、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如下： 

(一)規劃評鑑程序、評鑑項目與指標，訂定所屬師資類科自

我評鑑實施計畫。 

(二)定期辦理所屬師資類科工作小組會議。 

(三)蒐集與彙整師資培育評鑑指標、項目及辦學特色相關資

料。 

(四)進行自訂評鑑計畫撰寫與資料彙整。 

(五)配合規定時程及彙整師資培育評鑑相關資料。 

(六)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各階段工作。 

說明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任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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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辦理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實施程序相關事宜。 

(八)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九)擬定及執行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改善計畫。 

(十)提供各師資類科執行自我改善計畫之進度。 

(十一)其他與師資培育評鑑有關之工作事項等。 

十、本校各師資類科之自我評鑑，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

規劃與實施計畫」，應涵蓋下列項目：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二)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 

(三)學生遴選與學習支持。 

(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五)學生學習成效。 

(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訂定師資類科自我評鑑項目指

標。 

十一、本校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遴聘原

則 

(一)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鑑委員應至少五名、觀察員

應至少二名。 

(二)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名單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告之師培

評鑑委員資料庫中遴選，經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推薦二

倍以上人員，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推薦，提請

校長敦聘之。任期至少一年。 

(三)自我評鑑委員應由具師資培育教學經驗之教師或擔任過

師培評鑑實地訪評委員代表擔任。觀察員應由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帅兒園現場優質行政主管、教師擔任。 

(四)獲遴聘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聘用前皆參與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辦理之評鑑專業培訓課程，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簽署「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 

(五)自我評鑑委員之責任為參與實地訪評及撰寫評鑑報告。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避: 

(1)過去三年曾在本校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2)過去三年內曾申請本校之專任教職。 

(3)最高學歷為本校畢(結)業。 

(4)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5)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本校之教職員生。 

(6)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訂定評鑑委員及觀察員的遴聘程

序、資格、利益迴避原則、任

期、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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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過去三年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 

(六)觀察員參與實地訪評，惟不參與撰寫評鑑報告，其義務

及責任包含 

(1)檢閱受評師資類科提供之文件。 

(2)與評鑑委員協同進行晤談。 

(3)與評鑑委員共同進行設施參訪。 

(4)撰寫觀察意見書面紀錄。 

十二、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程序如下： 

(一)前置作業階段 

(1)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規劃及督導

評鑑工作。 

(2)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以執行評鑑相

關工作。 

(3)各師資類科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進行評鑑資

料前置作業蒐集及彙整。 

(4)師資培育中心對於「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校內委員、「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成員、

各師資培育相關師長及行政人員，不定期辦理自我評

鑑作業說明會議及評鑑相關知能研習課程，於內部自

我評鑑前頇至少參加一次。 

(二)自評報告階段 

(1)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蒐集該師資類科評鑑項目相關資

料並彙整成冊。 

(2)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撰寫該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報告內

容及簡報。 

(3)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依遴聘原則遴聘自我評鑑委員及

觀察員。 

(4)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依評鑑項目及指標，兼採質量並

呈方式，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 

(5)實地訪評前辦理內部自我評鑑一次。 

內部自我評鑑後 1 周內，由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參照內

部評鑑結果建議提報檢討改善報告，提報自我評鑑執

行委員會審議，經審議後持續辦理追蹤。 

(6)於自我評鑑委員實地訪評六十天前，各師資類科受評

單位將自我評鑑報告書送交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建立自我評鑑實施程序包括前置

作業階段、自評報告階段、實地

訪評階段、檢討改善階段及追蹤

管考階段等五階段，以有效完成

自我評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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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委員會」核閱後，於實地訪評三十天前寄送自我

評鑑委員進行書面審閱。 

(三)實地訪評階段 

(1)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進行一天半實地訪評，程序包

括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設備

檢視以及相關人員晤談等。 

(2)接受實地訪評，彙整實地訪評委員意見。 

(3)自我評鑑委員應於結束實地訪評後十五天內提出自我

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 

(4)評鑑委員應給予明確之評鑑結果及相對應之具體理由

與建議，以呈現各受評單位之優缺點與應興革事項。 

(5)評鑑結果採分項認定，以「通過」、「有條件通

過」、「未通過」認定標準呈現。 

「通過」之認定標準為評鑑項目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

任何一項未通過、基本指標全數通過及關鍵指標五項以

上通過。 

「有條件通過」之認定標準為不符合認定結果「通

過」、評鑑項目僅有一項未通過、基本指標全數通過及

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過。 

「不通過」之認定標準為非屬評鑑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

過。 

(四)檢討改善階段 

(1)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接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後三

十天內，如無申復必要，應針對評鑑結果召開「自我

評鑑執行委員會」會議初審討論，進行評鑑結果總檢

討，並就每一評鑑項目回應意見及改善措施，送「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校長核定，陳請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依行政程序認定。 

(2)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對於評鑑

委員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後，如有得提出申復情

事，頇於七個工作天內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

員會」提出申復案件申請。 

(3)「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受理後，送請自我

評鑑委員檢視並請委員於十五天內回覆說明。 

(4)「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彙整上述自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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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報告書初稿、申復內容及回復說明等相關佐證資

料，提交「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5)自我評鑑結果為「通過」，應於結果公布半年內針對

評鑑委員提出之意見，擬定自我持續精進改善計劃與

執行情形。 

(6)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應於半年內針對評

鑑委員提出之意見，擬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情形至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並於結

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進行「追

蹤評鑑」。 

(7)自我評鑑結果為「未通過」，應於一年內提出自我改

善計劃與執行成果，至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並

於結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進行

「再評鑑」，評鑑委員頇重新聘任。 

(五)追蹤管考階段 

(1)自我評鑑結果公布一年內為追蹤輔導期，由各師資類

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持續執行追蹤管考改善情形及執

行成效，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用之建議。並逐年提送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進行管考，紀錄呈

校長審閱。 

(2)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與自我改善機制，應於評鑑結

束後，每學年於師培中心會議負責追蹤評鑑結果之改

進辦理情形。 

(3)追蹤評鑑及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頇於追蹤輔導期間結

束後六個月內完成。 

(4)追蹤評鑑及再評鑑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以原實地訪評

委員及觀察員為原則。 

(5)上述受評單位針對追蹤評鑑及再評鑑結果，提出後續

自我改善規劃與執行成果，同時納入下一週期自我評

鑑追蹤評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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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認為有下列

申復屬性情況之ㄧ者： 

(一)實地訪評過程有「違反程序」。 

(二)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之「現況描述與特色」及

「待改善事項」所載內容有「不符事實」。 

(三)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內容，因實地訪評期間受評

單位提供資料欠缺或不足，提供補充資料「要求修正

事項」。 

建立申復機制，並明定申復要

件。 

十四、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辦理評鑑相關會議紀錄及後續改善

情形等資訊應適度公告，俾供互動關係人參考。自我評

鑑結果經教育部認定後，將認定結果以「通過」、「有

條件通過」、「未通過」呈現，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中

心「評鑑專區」網頁。 

訂定自我評鑑結果公布（包括自

我評鑑報告書、自我評鑑結果報

告書等）之結果呈現方式、公布

目的、公布方式、公布程度及公

布網頁（例如學校評鑑專區及師

資培育單位網頁）。 

十五、本校應就評鑑結果作為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修正、招生

名額調整、資源分配、組織調整、單位績效評估及人員

獎勵之參據，及診斷師資培育中心運作遭遇之問題與困

難，引導自我改善和解決問題之機制，並檢討定位及思

考未來轉型發展的方向，以確保素質保證及持續改進。 

自我評鑑結果運用。 

十六、本校及各師資類科辦理自我評鑑作業所需經費，由本校

編列相關經費支應。 

自我評鑑經費來源。 

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未盡事宜，依據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本要點之立法及實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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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草案)

108 年 7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草案)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師資培育教學研究與行政服務品質，達成師資培育目標，特

依「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及「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訂定「國

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之受評單位為負責開設高級中等以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培育中心及各師資類科相關

學系。 

各師資類科為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帅兒園師資類科。 

三、本校實施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以配合本校師資培育單位評鑑期程為原則，必要時得配合教育部辦

理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調整期程。 

四、推動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本校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由校長、校長指派副校

長一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師範學院院長、人文及藝術學院院長、農學院院長、理工學

院院長、生命科學院院長、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20

至 22 人組成之，其中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校長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

主任為執行秘書。校外委員遴聘由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審議名單後，陳

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五、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計畫。 

(二)審議實地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建議名單及迴避名單。 

(三)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認定。 

(四)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改善計畫。 

(五)提供自我評鑑過程、改善計畫、檢討及追蹤所需之資源。 

(六)受理「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之申復申請及審議。 

六、為落實各師資類科評鑑工作，本校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由校長指派副校長

一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具師資培育評鑑委員經

驗之教師或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9 至 11 人組成之。副校長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

任為執行秘書。校外委員名單由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審議名單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聘任。 

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作業流程。 

(二)每學期召開會議進行督導及追蹤考核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及改善計畫進度，並於每年將追蹤

管考結果提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報告。 

(三)督導辦理各師資類科評鑑說明會及任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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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諮詢及協調各行政協助事項。 

八、各師資類科分別成立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如下： 

(一)國民小學師資類科：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教育學系主任、輔導與諮商學系主任、體育

與健康休閒學系主任、外國語言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人員及學

系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中等學校專門課程培育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

心專任教師、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人員及學系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

人。 

(三)帅兒園師資類科：由帅兒教育學系主任、學系專任教師及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帅兒教育學系主任

擔任召集人。 

(四)特殊教育師資類科：由特殊教育學系主任、學系專任教師及行政人員組成，並由特殊教育學系主

任擔任召集人。 

九、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如下： 

(一)規劃評鑑程序、評鑑項目與指標，訂定所屬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二)定期辦理所屬師資類科工作小組會議。 

(三)蒐集與彙整師資培育評鑑指標、項目及辦學特色相關資料。 

(四)進行自訂評鑑計畫撰寫與資料彙整。 

(五)配合規定時程提供及彙整師資培育評鑑相關資料。 

(六)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各階段工作。 

(七)辦理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實施程序相關事宜。 

(八)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九)擬定及執行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改善計畫。 

(十)提供各師資類科執行自我改善計畫之進度。 

(十一)其他與師資培育評鑑有關之工作事項等。 

十、本校各師資類科之自我評鑑，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應涵蓋下列項

目：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二)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 

(三)學生遴選與學習支持。 

(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五)學生學習成效。 

(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十一、本校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遴聘原則 

(一)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鑑委員應至少五名、觀察員應至少二名。 

(二)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名單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告之師培評鑑委員資料庫中遴選，經自我評鑑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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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推薦二倍以上人員，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推薦，提請校長敦聘之。聘任任期一

年。 

(三)自我評鑑委員應由具師資培育教學經驗之教師或擔任過師培評鑑實地訪評委員代表擔任。觀察員

應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帅兒園現場優質行政主管、教師擔任。 

(四)獲遴聘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聘用前皆參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之評鑑專業培訓課程，並遵守利

益迴避原則，簽署「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 

(五)自我評鑑委員之責任為參與實地訪評及撰寫評鑑報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避： 

(1)過去三年曾在本校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2)過去三年內曾申請本校之專任教職。 

(3)最高學歷為本校畢（結）業。 

(4)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5)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本校之教職員生。 

(6)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7)過去三年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 

(六)觀察員參與實地訪評，惟不參與撰寫評鑑報告，其義務及責任包含 

(1)檢閱受評師資類科提供之文件。 

(2)與評鑑委員協同進行晤談。 

(3)與評鑑委員共同進行設施參訪。 

(4)撰寫觀察意見書面紀錄。 

十二、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程序如下： 

(一)前置作業階段 

(1)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規劃及督導評鑑工作。 

(2)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以執行評鑑相關工作。 

(3)各師資類科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進行評鑑資料前置作業蒐集及彙整。 

(4)師資培育中心對於「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校內委員、「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成員、各師資培育相關師長及行政人員，不定期辦理自我評鑑作業說明會議及評鑑相關知能

研習課程，於內部自我評鑑前頇至少參加一次。 

(二)自評報告階段 

(1)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蒐集該師資類科評鑑項目相關資料並彙整成冊。 

(2)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撰寫該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報告內容及簡報。 

(3)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依遴聘原則遴聘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 

(4)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依評鑑項目及指標，兼採質量並呈方式，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 

(5)實地訪評前辦理內部自我評鑑一次。 

內部自我評鑑後 1 周內，由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參照內部評鑑結果建議提報檢討改善報告，提報自

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經審議後持續辦理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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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於自我評鑑委員實地訪評六十天前，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將自我評鑑報告書送交本校「師資培育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核閱後，於實地訪評三十天前寄送自我評鑑委員進行書面審閱。 

(三)實地訪評階段 

(1)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進行一天半實地訪評，程序包括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

地與設備檢視以及相關人員晤談等。 

(2)接受實地訪評，彙整實地訪評委員意見。 

(3)自我評鑑委員應於結束實地訪評後十五天內提出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 

(4)評鑑委員應給予明確之評鑑結果及相對應之具體理由與建議，以呈現各受評單位之優缺點與應興

革事項。 

(5)評鑑結果採分項認定，以「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認定標準呈現。 

「通過」之認定標準為評鑑項目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任何一項未通過、基本指標全數通過及關

鍵指標五項以上通過。 

「有條件通過」之認定標準為不符合認定結果「通過」、評鑑項目僅有一項未通過、基本指標全

數通過及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過。 

「不通過」之認定標準為非屬評鑑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過。 

(四)檢討改善階段 

(1)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接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後三十天內，如無申復必要，應針對評鑑結果召

開「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會議初審討論，進行評鑑結果總檢討，並就每一評鑑項目回應意見及

改善措施，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校長核定，陳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依行政程

序認定。 

(2)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對於評鑑委員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後，如有得提出

申復情事，頇於七個工作天內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提出申復案件申請。 

(3)「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受理後，送請自我評鑑委員檢視並請委員於十五天內回覆說

明。 

(4)「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彙整上述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申復內容及回復說明等相

關佐證資料，提交「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5)自我評鑑結果為「通過」，應於結果公布半年內針對評鑑委員提出之意見，擬定自我持續精進改

善計劃與執行情形。 

(6)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應於半年內針對評鑑委員提出之意見，擬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

行情形至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並於結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我改善計畫與

執行成果進行「追蹤評鑑」。 

(7)自我評鑑結果為「未通過」，應於一年內提出自我改善計劃與執行成果至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並於結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我改善計劃與執行成果進行「再評鑑」，評鑑委員頇重新聘任。 

(五)追蹤管考階段 

(1)自我評鑑結果公布一年內為追蹤輔導期，由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持續執行追蹤管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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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及執行成效，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用之建議。並逐年提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進行管考，紀錄呈校長審閱。 

(2)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與自我改善機制，應於評鑑結束後，每學年於師培中心會議負責追蹤評鑑

結果之改進辦理情形。 

(3)追蹤評鑑及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頇於追蹤輔導期間結束後六個月內完成。 

(4)追蹤評鑑及再評鑑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以原實地訪評委員及觀察員為原則。 

(5)上述受評單位針對追蹤評鑑及再評鑑結果，提出後續自我改善規劃與執行成果，同時納入下一週

期自我評鑑追蹤評核內容。 

十三、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認為有下列申復屬性情況之ㄧ者 

(一)實地訪評過程有「違反程序」。 

(二)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之「現況描述與特色」及「待改善事項」所載內容有「不符事實」。 

(三)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內容，因實地訪評期間受評單位提供資料欠缺或不足，提供補充資料

「要求修正事項」。 

十四、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辦理評鑑相關會議紀錄及後續改善情形等資訊應適度公告，俾供互動關

係人參考。自我評鑑結果經教育部認定後，將認定結果以「通過」、「有條件通過」、「未

通過」呈現，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評鑑專區」網頁。 

十五、本校應就評鑑結果作為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修正、招生名額調整、資源分配、組織調整、單

位績效評估及人員獎勵之參據，及診斷師資培育中心運作遭遇之問題與困難，引導自我改善

和解決問題之機制，並檢討定位及思考未來轉型發展的方向，以確保素質保證及持續改進。 

十六、本校及各師資類科辦理自我評鑑作業所需經費，由本校編列相關經費支應。 

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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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 會議紀錄(節錄提案八) 

國立嘉義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務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8月 13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瑞穗廳、民雄校區行政大樓 2 樓簡報室、新民校區管理學院 4 樓 D01-

414 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艾0校長                                        紀錄:許00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提案討論 

提案八 

案由：訂定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配合 107-108 年度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及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擬定「國

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二、本要點業經中心 108 年 7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決議通過(請參閱附件第

131 頁)。 

三、檢附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草案全文及奉核可簽(請參閱附

件第 132 頁至第 145 頁)各 1 份，請卓參。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第十一點第一項第一款標點符號。 

陸、臨時動議(略) 

柒、主席結語(略) 

捌、散會(上午 11 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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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草案總說明 

本校為提升師資培育教學研究與行政服務品質，達成師資培育目標，特依「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作業要點」及「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本要點共計十

八點，其條文如次: 

一、本要點訂定依據及目的。(第一點) 

二、接受自我評鑑之單位與師資類科。(第二點) 

三、說明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週期。(第三點) 

四、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成員編制。(第四點) 

五、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之任務。(第五點) 

六、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成員編制。(第六點) 

七、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成員任務。(第七點) 

八、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成員。(第八點) 

九、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第九點) 

十、自我評鑑評鑑項目指標。(第十點) 

十一、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遴聘資格、資格、利益迴避原則、任期及職責。(第十一點) 

十二、自我評鑑實施程序。(第十二點) 

十三、自我評鑑申復機制及明定申復要件。(第十三點) 

十四、自我評鑑結果公布。(第十四點) 

十五、自我評鑑結果運用。(第十五點) 

十六、自我評鑑經費來源。(第十六點) 

十七、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第十七點) 

十八、本要點立法及實施程序。(第十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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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草案逐條說明 

規定 說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師資培育教學研究與行

政服務品質，達成師資培育目標，特依「大學校院師資培

育評鑑作業要點」及「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訂定本要點之依據及目的。 

二、本校之受評單位為負責開設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之師資培育中心及各師資類科相關學系。 

各師資類科為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特

殊教育師資類科、帅兒園師資類科。 

明訂接受自我評鑑之單位和師資

類科相關學系 

三、本校實施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以配合本校師資培育單位評鑑

期程為原則，必要時得配合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師資培育

評鑑作業，調整期程。 

說明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週期 

四、推動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本校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由校長、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師資培育中

心中心主任、師範學院院長、人文及藝術學院院長、農學

院院長、理工學院院長、生命科學院院長、各師資類科自

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20 至 22

人組成之，其中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校

長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校外委

員遴聘由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審議

名單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明訂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

會成員。 

五、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計畫。 

(二)審議實地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建議名單及迴避名單。 

(三)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認定。 

(四)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改善計畫。 

(五)提供自我評鑑過程、改善計畫、檢討及追蹤所需之資

源。 

(六)受理「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之申復申請及審議。 

明訂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任務內

容。 

六、為落實各師資類科評鑑工作，本校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

鑑執行委員會」，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師資培育中心

中心主任、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具師資

明訂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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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評鑑委員經驗之教師或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9 至

11 人組成之。副校長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

執行秘書。校外委員名單由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校內委員

召開籌備會議審議名單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作業流程。 

(二)每學期召開會議進行督導及追蹤考核各師資類科自我評

鑑工作及改善計畫進度，並於每年將追蹤管考結果提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報告。 

(三)督導辦理各師資類科評鑑說明會及任務分配。 

(四)提供諮詢及協調各行政協助事項。 

說明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

會任務內容。 

八、各師資類科分別成立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如下： 

(一)國民小學師資類科：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教

育學系主任、輔導與諮商學系主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

系主任、外國語言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人員及學系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師資

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中等

學校專門課程培育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

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人員及學系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師資

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三)帅兒園師資類科：由帅兒教育學系主任、學系專任教師

及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帅兒教育學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四)特殊教育師資類科：由特殊教育學系主任、學系專任教

師及行政人員組成，並由特殊教育學系主任擔任召集

人。 

訂定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成員。 

九、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如下： 

(一)規劃評鑑程序、評鑑項目與指標，訂定所屬師資類科自

我評鑑實施計畫。 

(二)定期辦理所屬師資類科工作小組會議。 

(三)蒐集與彙整師資培育評鑑指標、項目及辦學特色相關資

料。 

(四)進行自訂評鑑計畫撰寫與資料彙整。 

(五)配合規定時程及彙整師資培育評鑑相關資料。 

(六)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各階段工作。 

說明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

組任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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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辦理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實施程序相關事宜。 

(八)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九)擬定及執行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改善計畫。 

(十)提供各師資類科執行自我改善計畫之進度。 

(十一)其他與師資培育評鑑有關之工作事項等。 

十、本校各師資類科之自我評鑑，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

規劃與實施計畫」，應涵蓋下列項目：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二)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 

(三)學生遴選與學習支持。 

(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五)學生學習成效。 

(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訂定師資類科自我評鑑項目指

標。 

十一、本校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遴聘原

則 

(一)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鑑委員應至少五名、觀察員

應至少二名。 

(二)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名單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告之師培

評鑑委員資料庫中遴選，經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推薦二

倍以上人員，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推薦，提請

校長敦聘之。任期至少一年。 

(三)自我評鑑委員應由具師資培育教學經驗之教師或擔任過

師培評鑑實地訪評委員代表擔任。觀察員應由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帅兒園現場優質行政主管、教師擔任。 

(四)獲遴聘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聘用前皆參與高等教育評鑑

中心辦理之評鑑專業培訓課程，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簽署「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 

(五)自我評鑑委員之責任為參與實地訪評及撰寫評鑑報告。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避: 

(1)過去三年曾在本校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2)過去三年內曾申請本校之專任教職。 

(3)最高學歷為本校畢(結)業。 

(4)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5)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本校之教職員生。 

(6)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訂定評鑑委員及觀察員的遴聘程

序、資格、利益迴避原則、任

期、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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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過去三年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 

(六)觀察員參與實地訪評，惟不參與撰寫評鑑報告，其義務

及責任包含 

(1)檢閱受評師資類科提供之文件。 

(2)與評鑑委員協同進行晤談。 

(3)與評鑑委員共同進行設施參訪。 

(4)撰寫觀察意見書面紀錄。 

十二、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程序如下： 

(一)前置作業階段 

(1)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規劃及督導

評鑑工作。 

(2)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以執行評鑑相

關工作。 

(3)各師資類科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進行評鑑資

料前置作業蒐集及彙整。 

(4)師資培育中心對於「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校內委員、「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成員、

各師資培育相關師長及行政人員，不定期辦理自我評

鑑作業說明會議及評鑑相關知能研習課程，於內部自

我評鑑前頇至少參加一次。 

(二)自評報告階段 

(1)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蒐集該師資類科評鑑項目相關資

料並彙整成冊。 

(2)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撰寫該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報告內

容及簡報。 

(3)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依遴聘原則遴聘自我評鑑委員及

觀察員。 

(4)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依評鑑項目及指標，兼採質量並

呈方式，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 

(5)實地訪評前辦理內部自我評鑑一次。 

內部自我評鑑後 1 周內，由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參照內

部評鑑結果建議提報檢討改善報告，提報自我評鑑執

行委員會審議，經審議後持續辦理追蹤。 

(6)於自我評鑑委員實地訪評六十天前，各師資類科受評

單位將自我評鑑報告書送交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建立自我評鑑實施程序包括前置

作業階段、自評報告階段、實地

訪評階段、檢討改善階段及追蹤

管考階段等五階段，以有效完成

自我評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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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委員會」核閱後，於實地訪評三十天前寄送自我

評鑑委員進行書面審閱。 

(三)實地訪評階段 

(1)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進行一天半實地訪評，程序包

括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閱、場地與設備

檢視以及相關人員晤談等。 

(2)接受實地訪評，彙整實地訪評委員意見。 

(3)自我評鑑委員應於結束實地訪評後十五天內提出自我

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 

(4)評鑑委員應給予明確之評鑑結果及相對應之具體理由

與建議，以呈現各受評單位之優缺點與應興革事項。 

(5)評鑑結果採分項認定，以「通過」、「有條件通

過」、「未通過」認定標準呈現。 

「通過」之認定標準為評鑑項目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

任何一項未通過、基本指標全數通過及關鍵指標五項以

上通過。 

「有條件通過」之認定標準為不符合認定結果「通

過」、評鑑項目僅有一項未通過、基本指標全數通過及

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過。 

「不通過」之認定標準為非屬評鑑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

過。 

(四)檢討改善階段 

(1)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接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後三

十天內，如無申復必要，應針對評鑑結果召開「自我

評鑑執行委員會」會議初審討論，進行評鑑結果總檢

討，並就每一評鑑項目回應意見及改善措施，送「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校長核定，陳請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依行政程序認定。 

(2)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對於評鑑

委員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後，如有得提出申復情

事，頇於七個工作天內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

員會」提出申復案件申請。 

(3)「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受理後，送請自我

評鑑委員檢視並請委員於十五天內回覆說明。 

(4)「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彙整上述自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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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報告書初稿、申復內容及回復說明等相關佐證資

料，提交「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5)自我評鑑結果為「通過」，應於結果公布半年內針對

評鑑委員提出之意見，擬定自我持續精進改善計劃與

執行情形。 

(6)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應於半年內針對評

鑑委員提出之意見，擬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情形至

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並於結

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進行「追

蹤評鑑」。 

(7)自我評鑑結果為「未通過」，應於一年內提出自我改

善計劃與執行成果，至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並

於結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進行

「再評鑑」，評鑑委員頇重新聘任。 

(五)追蹤管考階段 

(1)自我評鑑結果公布一年內為追蹤輔導期，由各師資類

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持續執行追蹤管考改善情形及執

行成效，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用之建議。並逐年提送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進行管考，紀錄呈

校長審閱。 

(2)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與自我改善機制，應於評鑑結

束後，每學年於師培中心會議負責追蹤評鑑結果之改

進辦理情形。 

(3)追蹤評鑑及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頇於追蹤輔導期間結

束後六個月內完成。 

(4)追蹤評鑑及再評鑑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以原實地訪評

委員及觀察員為原則。 

(5)上述受評單位針對追蹤評鑑及再評鑑結果，提出後續

自我改善規劃與執行成果，同時納入下一週期自我評

鑑追蹤評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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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認為有下列

申復屬性情況之ㄧ者： 

(一)實地訪評過程有「違反程序」。 

(二)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之「現況描述與特色」及

「待改善事項」所載內容有「不符事實」。 

(三)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內容，因實地訪評期間受評

單位提供資料欠缺或不足，提供補充資料「要求修正

事項」。 

建立申復機制，並明定申復要

件。 

十四、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辦理評鑑相關會議紀錄及後續改善

情形等資訊應適度公告，俾供互動關係人參考。自我評

鑑結果經教育部認定後，將認定結果以「通過」、「有

條件通過」、「未通過」呈現，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中

心「評鑑專區」網頁。 

訂定自我評鑑結果公布（包括自

我評鑑報告書、自我評鑑結果報

告書等）之結果呈現方式、公布

目的、公布方式、公布程度及公

布網頁（例如學校評鑑專區及師

資培育單位網頁）。 

十五、本校應就評鑑結果作為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修正、招生

名額調整、資源分配、組織調整、單位績效評估及人員

獎勵之參據，及診斷師資培育中心運作遭遇之問題與困

難，引導自我改善和解決問題之機制，並檢討定位及思

考未來轉型發展的方向，以確保素質保證及持續改進。 

自我評鑑結果運用。 

十六、本校及各師資類科辦理自我評鑑作業所需經費，由本校

編列相關經費支應。 

自我評鑑經費來源。 

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未盡事宜，依據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本要點之立法及實施程序。 

返回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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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草案)

108 年 7 月 11 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通過 

108 年 8 月 13 日 10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草案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師資培育教學研究與行政服務品質，達成師資培育目

標，特依「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要點」及「國立嘉義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規定，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之受評單位為負責開設高級中等以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培育中心及各師資類科相

關學系。 

各師資類科為國民小學師資類科、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帅兒園師資類

科。 

三、本校實施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以配合本校師資培育單位評鑑期程為原則，必要時得配合教育部

辦理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作業，調整期程。 

四、推動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本校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由校長、校長指派副

校長一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師範學院院長、人文及藝術學院院長、農學院院長、理

工學院院長、生命科學院院長、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校外專家學者若干

名，共 20 至 22 人組成之，其中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校長為召集人，師資

培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校外委員遴聘由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

審議名單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五、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計畫。 

(二)審議實地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建議名單及迴避名單。 

(三)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認定。 

(四)審議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改善計畫。 

(五)提供自我評鑑過程、改善計畫、檢討及追蹤所需之資源。 

(六)受理「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之申復申請及審議。 

六、為落實各師資類科評鑑工作，本校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由校長指派副校

長一人、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召集人及具師資培育評鑑委

員經驗之教師或校外專家學者若干名，共 9 至 11 人組成之。副校長為召集人，師資培育中

心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校外委員名單由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校內委員召開籌備會議審議名

單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 

七、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作業流程。 

(二)每學期召開會議進行督導及追蹤考核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及改善計畫進度，並於每

年將追蹤管考結果提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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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導辦理各師資類科評鑑說明會及任務分配。 

(四)提供諮詢及協調各行政協助事項。 

八、各師資類科分別成立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如下： 

(一)國民小學師資類科：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教育學系主任、輔導與諮商學系主

任、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主任、外國語言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師資培育中

心行政人員及學系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二)中等學校師資類科：由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各中等學校專門課程培育學系主任、師

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師資培育中心行政人員及學系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師資培育中心中

心主任擔任召集人。 

(三)帅兒園師資類科：由帅兒教育學系主任、學系專任教師及行政人員組成，並由帅兒教育

學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四)特殊教育師資類科：由特殊教育學系主任、學系專任教師及行政人員組成，並由特殊教

育學系主任擔任召集人。 

九、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任務如下： 

(一)規劃評鑑程序、評鑑項目與指標，訂定所屬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二)定期辦理所屬師資類科工作小組會議。 

(三)蒐集與彙整師資培育評鑑指標、項目及辦學特色相關資料。 

(四)進行自訂評鑑計畫撰寫與資料彙整。 

(五)配合規定時程提供及彙整師資培育評鑑相關資料。 

(六)配合辦理與執行自我評鑑各階段工作。 

(七)辦理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實施程序相關事宜。 

(八)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九)擬定及執行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結果之追蹤改善計畫。 

(十)提供各師資類科執行自我改善計畫之進度。 

(十一)其他與師資培育評鑑有關之工作事項等。 

十、本校各師資類科之自我評鑑，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應涵蓋下列項

目： 

(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素養。 

(二)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 

(三)學生遴選與學習支持。 

(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五)學生學習成效。 

(六)實習及夥伴學校關係。 

十一、本校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遴聘原則 

(一)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鑑委員應至少五名、觀察員應至少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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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名單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告之師培評鑑委員資料庫中遴選，經自我

評鑑執行委員會推薦二倍以上人員，提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推薦，提請校長敦聘

之。聘任任期一年。 

(三)自我評鑑委員應由具師資培育教學經驗之教師或擔任過師培評鑑實地訪評委員代表擔

任。觀察員應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帅兒園現場優質行政主管、教師擔任。 

(四)獲遴聘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聘用前皆參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之評鑑專業培訓課程，

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簽署「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 

(五)自我評鑑委員之責任為參與實地訪評及撰寫評鑑報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主動迴

避： 

(1)過去三年曾在本校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2)過去三年內曾申請本校之專任教職。 

(3)最高學歷為本校畢（結）業。 

(4)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5)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本校之教職員生。 

(6)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7)過去三年內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 

(六)觀察員參與實地訪評，惟不參與撰寫評鑑報告，其義務及責任包含 

(1)檢閱受評師資類科提供之文件。 

(2)與評鑑委員協同進行晤談。 

(3)與評鑑委員共同進行設施參訪。 

(4)撰寫觀察意見書面紀錄。 

十二、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程序如下： 

(一)前置作業階段 

(1)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規劃及督導評鑑工作。 

(2)成立「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以執行評鑑相關工作。 

(3)各師資類科成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進行評鑑資料前置作業蒐集及彙整。 

(4)師資培育中心對於「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校內委員、「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

作小組」成員、各師資培育相關師長及行政人員，不定期辦理自我評鑑作業說明會議及評鑑

相關知能研習課程，於內部自我評鑑前頇至少參加一次。 

(二)自評報告階段 

(1)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蒐集該師資類科評鑑項目相關資料並彙整成冊。 

(2)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撰寫該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報告內容及簡報。 

(3)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依遴聘原則遴聘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 

(4)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依評鑑項目及指標，兼採質量並呈方式，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 

(5)實地訪評前辦理內部自我評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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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自我評鑑後 1 周內，由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參照內部評鑑結果建議提報檢討改善報告，提

報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經審議後持續辦理追蹤。 

(6)於自我評鑑委員實地訪評六十天前，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將自我評鑑報告書送交本校「師

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核閱後，於實地訪評三十天前寄送自我評鑑委員進行書面審

閱。 

(三)實地訪評階段 

(1)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進行一天半實地訪評，程序包括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簡報、資料檢

閱、場地與設備檢視以及相關人員晤談等。 

(2)接受實地訪評，彙整實地訪評委員意見。 

(3)自我評鑑委員應於結束實地訪評後十五天內提出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 

(4)評鑑委員應給予明確之評鑑結果及相對應之具體理由與建議，以呈現各受評單位之優缺點

與應興革事項。 

(5)評鑑結果採分項認定，以「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認定標準呈現。 

「通過」之認定標準為評鑑項目通過達四項以上，且無任何一項未通過、基本指標全數通過

及關鍵指標五項以上通過。 

「有條件通過」之認定標準為不符合認定結果「通過」、評鑑項目僅有一項未通過、基本指

標全數通過及關鍵指標四項以上通過。 

「不通過」之認定標準為非屬評鑑結果通過或有條件通過。 

(四)檢討改善階段 

(1)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接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後三十天內，如無申復必要，應針對評鑑

結果召開「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會議初審討論，進行評鑑結果總檢討，並就每一評鑑項

目回應意見及改善措施，送「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後，提送校長核定，陳請高等教

育評鑑中心依行政程序認定。 

(2)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對於評鑑委員自我評鑑結果報告初稿後，如有

得提出申復情事，頇於七個工作天內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提出申復案件申

請。 

(3)「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受理後，送請自我評鑑委員檢視並請委員於十五天內回

覆說明。 

(4)「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彙整上述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申復內容及回復說

明等相關佐證資料，提交「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5)自我評鑑結果為「通過」，應於結果公布半年內針對評鑑委員提出之意見，擬定自我持續

精進改善計劃與執行情形。 

(6)自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應於半年內針對評鑑委員提出之意見，擬定自我改善計

畫與執行情形至本校「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並於結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

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進行「追蹤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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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我評鑑結果為「未通過」，應於一年內提出自我改善計劃與執行成果至本校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並於結果公布一年後依據自我改善計劃與執行成果進行「再評鑑」，評鑑委員

頇重新聘任。 

(五)追蹤管考階段 

(1)自我評鑑結果公布一年內為追蹤輔導期，由各師資類科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持續執行追蹤管

考改善情形及執行成效，作為評鑑結果後續運用之建議。並逐年提送「師資培育自我評鑑

執行委員會」進行管考，紀錄呈校長審閱。 

(2)師資培育自我評鑑結果與自我改善機制，應於評鑑結束後，每學年於師培中心會議負責追

蹤評鑑結果之改進辦理情形。 

(3)追蹤評鑑及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頇於追蹤輔導期間結束後六個月內完成。 

(4)追蹤評鑑及再評鑑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以原實地訪評委員及觀察員為原則。 

(5)上述受評單位針對追蹤評鑑及再評鑑結果，提出後續自我改善規劃與執行成果，同時納入

下一週期自我評鑑追蹤評核內容。 

十三、各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認為有下列申復屬性情況之ㄧ者 

(一)實地訪評過程有「違反程序」。 

(二)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之「現況描述與特色」及「待改善事項」所載內容有「不符事

實」。 

(三)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內容，因實地訪評期間受評單位提供資料欠缺或不足，提供補充

資料「要求修正事項」。 

十四、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辦理評鑑相關會議紀錄及後續改善情形等資訊應適度公告，俾供互動

關係人參考。自我評鑑結果經教育部認定後，將認定結果以「通過」、「有條件通過」、

「未通過」呈現，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評鑑專區」網頁。 

十五、本校應就評鑑結果作為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修正、招生名額調整、資源分配、組織調整、

單位績效評估及人員獎勵之參據，及診斷師資培育中心運作遭遇之問題與困難，引導自我

改善和解決問題之機制，並檢討定位及思考未來轉型發展的方向，以確保素質保證及持續

改進。 

十六、本校及各師資類科辦理自我評鑑作業所需經費，由本校編列相關經費支應。 

十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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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流程圖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師資培育中心)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
(各師資類科受評單位)

受評單位進行內部自我評鑑

遴選自我評鑑委員及觀察員

受評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

自我評鑑報告書送自我評鑑
指導委員會核閱

自我評鑑報告書寄送自我評鑑委員審閱

自我評鑑委員實地訪評

評鑑委員撰寫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

未通過 有條件通過通過

前置作業階段

自評報告階段

實地訪評階段

檢討改善階段

追蹤管考階段

擬定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師資培育評鑑
準自評：中等教育、國民小學教育
自評：帅兒園、特殊教育

1.辦理自我評鑑說明會議
2.辦理自我評鑑相關研習課程
3.定期管考執行情形及評鑑資訊帄台

1.受評單位依據評鑑項目及標準執行並蒐
集建立相關資料

2.每學期召開執行委員會進行追蹤管考，
並於每年將追蹤管考結果提報自我評鑑
指導委員會報告

1.自我評鑑前一年辦理一次內部評鑑
2.內部自我評鑑後1周內，工作小組參照內部
  評鑑結果建議檢討改善報告，提報自我評鑑

執行委員會審議，經審議後持續辦理追蹤

完成內部自我評鑑報告書

於實地訪評60天前

於實地訪評30天前

於結束實地訪評15天內

否

接獲評鑑結果後30天內

教學單位評鑑
(教務處)

師資培育評鑑
(師資培育中心)

校務評鑑
(研究發展處)

接獲7天內

受評單位向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提出申復

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受理確認後送交自我評鑑委
員15天內回復

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彙整自我評鑑報告書初稿、
申復結果、回復說明及佐證資料，

提送校長核定後提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認定

一年後接受再評鑑 一年後接受追蹤評鑑

評鑑完成 前置作業
階段

前置作業
階段

未通過 通過 有條件通過

建議修改

依據本校各師資類科實地訪評自我評鑑委員
及觀察員遴聘原則，經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推薦二倍以上人員，經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議推薦，提請校長敦聘之。聘任任期一年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作業流程圖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議

受評單位參照內部評鑑結果建議進行改善情
形，彙整自我評鑑報告書

受評單位提出申復

否

是

1.進行一天半實地訪評
2.評審委員簽署利益迴避同意書

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議初審討論，進行評鑑結果
總檢討，並就每一評鑑項目回應意見及改善措施

受評單位進行評鑑結果總檢討，並就每一
評鑑項目回應意見及改善措施

受評單位進行評
鑑檢討及提出自
我改善計畫

受評單位進行評
鑑檢討及提出自
我改善計畫

受評單位半年內
進行評鑑檢討及
持續精進計畫

評鑑認定結果、管考追蹤情形等相關評鑑
資訊公告師資培育中心自我評鑑資訊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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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國立嘉義大學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評鑑概況說明書撰寫說明 

國立嘉義大學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評鑑 

概況說明書撰寫說明 

一、概況說明書之本文內容以 80 頁為限，其內文統一以 12 號標楷

體撰寫，以紙本方式繳交；必要之佐證資料則不限頁數，不需

印出且製作成光碟繳交。 

二、概況說明書填寫資料之範圍：本校自我評鑑規劃實地訪評時間

點為 111 年上半年，爰評鑑資料之期程與範圍為實地訪評前 5

個學期之資料，即自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貣至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止（108 年 8 月貣至 111 年 1 月底）共計五學期；惟提及經

費之相關年度時，評鑑範圍為 108 年、109 年、110 年度。 

三、師資培育評鑑指標分為六大項目、基本指標及關鍵指標，六大

項目分別為「項目一：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

素養」、「項目二：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項目三：學生

遴選及學習支持」、「項目四：教師質量與課程教學」、「項

目五：學生學習成效」及「項目六：實習與夥伴學校關係」。 

四、每一大項一標準及細項內容再細分不同層面，並依據各六大評鑑

項目、基本指標及關鍵指標中不同層面之評鑑指標，以質性文字

及量化數據，逐一整體說明。量化資料依所附表格填寫。相關表

格分工及內涵如後附，後續如有增刪修正將公告於本校師資培育

中心評鑑資訊帄台公告。 

五、本校師資培育評鑑係就校內整體師資培育業務進行績效評鑑，

國民校學師資類科相關評鑑資料由師資培育中心統籌，於每學

期彙整中心及國民小學師培學系(教育學系、輔導與諮商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外國語言學系)之相關評鑑資料。 

六、表格若無標註適用對象時則需皆載入，若某些表格有不適用之

情形，請於相關欄位內註明【不適用】並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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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自我評鑑表格分工一覽表 108.08 
基本指標 

表目 內容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表 01-2-1(1) 辦公室空間與設施一覽表 師培中心 

綜合行政組 

師資培育學系 

總務處 

表 01-2-1(2) 專業教室空間與設施一覽表 師培中心 

綜合行政組 

師資培育學系 

總務處 

表 01-2-2(1) 教育類圖書資源統計一覽表 師培中心 

綜合行政組 

師資培育學系 

圖書館 

表 01-2-2(2) 購置相關設備或儀器一覽表 師培中心 

綜合行政組 

師資培育學系 

總務處 

項目二：行政運作及自我改善 

表目 內容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表 2-1-3(1) 行政人力與工作執掌一覽表 師培中心 

綜合行政組 

師資培育學系 

人事室 

表 2-2-1(1) 經費預算編列一覽表 師培中心 

教學課程組 

綜合行政組 

實習輔導組 

師資培育學系 

主計室、圖書館 

表 2-4-1(1) 輔導師資生組成多元團隊赴教學

現場進行學習服務或社會服務一

覽表 

師培中心 

教學課程組 

綜合行政組 

師資培育學系 

表 2-4-2(1) 單位爭取與師資培育相關之各項

獎補助一覽表 

師培中心 

教學課程組 

綜合行政組 

實習輔導組 

師資培育學系 

主計室 

學生事務處 

教務處 

項目三：學生遴選及學習支持 

表目 內容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表 3-1(1) 各師資類科招收入學師資生概況

一覽表 

師培中心 

教學課程組 

師資培育學系 

表 3-1(2) 學生之核定人數暨實際修習人數

一覽表 

師培中心 

教學課程組 

師資培育學系 

表 3-1(3) 招收修習學生概況一覽表 師培中心 

教學課程組 

師資培育學系 

表 3-4-6(1) 辦理各種學習與生涯輔導活動研

習概況一覽表 

師培中心 

教學課程組 

綜合行政組 

實習輔導組 

師資培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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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表目 內容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表 4-1-1(1) 授課專/兼任教師概況一覽表(75%) 師培中心 

教學課程組 

師資培育學系 

表 4-1-2(1) 專任師資素質及專業表現概況表 師培中心 

教學課程組 

師資培育學系 

研究發展處 

表 4-1-2(2) 專任教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 師培中心 

綜合行政組 

師資培育學系 

表 4-1-3(1) 兼任師資素質及專業表現概況表 師培中心 

綜合行政組 

師資培育學系 

表 4-1-3(2) 兼任教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 師培中心 

綜合行政組 

師資培育學系 

表 4-1-4(1) 專任教師每週授課總時數彙整表 師培中心 

教學課程組 

師資培育學系 

產推處 

教務處 

表 4-6-1(1) 專任教師參與校內外教育專業服

務概況彙整 

師培中心 

綜合行政組 

師資培育學系 

表 4-6-1(2) 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彙整一覽

表 

師培中心 

綜合行政組 

師資培育學系 

研究發展處 

項目五：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 

表目 內容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表 5-3-2(1) 受評類科應屆畢業生教師資格檢

定通過情形一覽表 

師培中心 

實習輔導組 

師資培育學系 

表 5-3-3(1) 受評類科畢業生通過教檢之年度

與次二年就業情形一覽表 

師培中心 

綜合行政組 

實習輔導組 

師資培育學系 

學生事務處職涯

發展中心 

項目六：實習及伙伴學校關係 

表目 內容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表 6-1-1(1) 師培機構與夥伴學校合作關係一

覽表 

師培中心 

實習輔導組 

綜合行政組 

師資培育學系 

表 6-1-3(1) 實習指導教授概況表 師培中心 

實習輔導組 

師資培育學系 

表 6-2(1) 辦理或參與地方教育輔導活動一

覽表 

師培中心 

實習輔導組 

師資培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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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評鑑 

概況說明書 

學校名稱： 

師資類科：□帅兒園 □國民小學

□中等學校 □特殊教育學校（班）

資料彙整單位主管簽名： 日 期： 

校 長 簽 名：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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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指標 

表 01-2-1(1)辦公室空間與設施一覽表 

辦公室名稱 地點 設施 

表 01-2-1(2)專業教室空間與設施一覽表 

專業教室名稱 地點 設施 

表 01-2-2(1)教育類圖書資料統計一覽表 

       學年度 

圖書類資料 

108 109 110 

種類 冊數 種類 冊數 種類 冊數 

師資培育類圖

書 

中文圖

書 

西文圖

書 

師資培育類期

刊 

中文類 

西文類 

非書資料 種類 數量 種類 數量 種類 數量 

師資培育類非書資料 

(DVD、VCD) 

師資培育類電子期刊 

(含資料庫) 

表 01-2-2(2)購置相關設備或儀器一覽表 

設備或儀器名稱 放置地點 購置年限 經費來源 

教育部(獎補

助) 

學校預算 

-146-



附錄七 - 101 

101 

項目二 

表 2-1-3(1) 行政人力與工作執掌一覽表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單位名稱 

中心/學系主管 姓名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姓名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姓名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行政人力

資源 

類別 姓名 業務執掌 

說明 

姓名 業務執掌 

說明 

姓名 業務執掌 

說明 

專任職員/

助教 

約聘人員 

工讀生 人數 總時數

(每學年) 
人數 總時數

(每學年) 
人數 總時數

(每學年) 

表 2-2-1(1)經費預算編列一覽表（單位：千元） 

單位

名稱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業務費 圖儀

設備

費 

小計 業務費 圖儀

設備

費 

小計 業務費 圖儀

設備

費 

小計 

合計 

表 2-4-1(1)輔導師資生組成多元團隊赴教學現場進行學習服務或社會服務
一覽表 

學年度 活動名稱

/主題 

日期 主辦 

單位 

活動 

方式 

人數 經費 

來源 

金額 

(千元) 

註：1.主辦單位可含師資培育中心、學系及校內外其他單位  

2.活動方式可包括演講、工作坊、研習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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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1)單位爭取與師資培育相關之各項獎補助一覽表 

單位 
獎補助名稱 

金額（單位：仟元） 

名稱 年度 年度 年度 

小計 

說明：每年至少一項教育部公告與師資培育相關計畫之申請，例如：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卓越師資培育計畫、史懷哲計畫、卓越師資培
育獎學金、轉型發展計畫、頂尖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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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 

表 3-1(1) 各師資類科招收入學師資生概況一覽表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類別 大學生       

研究生       

小計       

入學師資

生學系別

及人數 

學系一       

學系二       

學系二       

小計       
 

表 3-1(2)  學生之核定人數暨實際修習人數一覽表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教育部核定招收人數    

學生報考人數    

實際修習人數    

 

表 3-1(3)招收修習學生概況一覽表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類別 大學生       

研究生       

小計       

人數及其

系所別 

系所一       

系所二       

系所三       

………       

小計       

        

-149-



附錄七 - 104 

104 

表 3-4-6(1) 辦理各種學習與生涯輔導活動研習概況一覽表 

學年度 辦理日期 活動名稱 出席人數 備註 

-150-



附錄七 - 105 

105 

項目四 

表 4-1-1(1) 授課專/兼任教師概況一覽表 

學年度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所屬單位 專任/兼任 

兼任學分百分比
*1
： 專任百分比

*2
： 兼任百分比

*3
：

兼任學分百分比
*1
： 專任百分比

*2
： 兼任百分比

*3
：

兼任學分百分比
*1
： 專任百分比

*2
： 兼任百分比

*3
：

百分比*1 ：請以所有授課中心專任學分數為分母，計算百分比 

百分比*2：請以所有授課中心專任以及兼任教師總人數為分母，計算百分比 

百分比*3：請以所有授課中心專任以及兼任教師總人數為分母，計算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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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1) 專任師資素質及專業表現概況表 
 

（每一位教師請分別列述） 

□ 專 任 教 師

姓名 職 級 

最高學歷 

學術及教育專長 

中等以下學校實際教

學經驗 □無  □有，曾任教：

中等以下學校相關之

研究經驗 

□無

□有，（請填寫下列專業表現（一）、（二）、（三）時，以★註明）

最近三年專業表現（請依下列類別條列說明）： 

（一）最近三年研究計畫（教育部、科技部、公私立機構） 

計畫名稱 委託機構 貣訖年月 計畫擔任的工作 經費總額 

（二）自行研發教材教法之成果 

學年度 自行研發之教材教法 

（三）學術著作 

學術期刊論文： 

專書及專書論文： 

學術研討會論文： 

技術報告、展演創作及其他： 

（四）最近三年相關教育專業服務情形 

1-1.擔任校內專業服務（擔任校內行政、委員會委員、籌辦學術會議等）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1-2.最近三年擔任校外專業服務（擔任校外擔任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團體之重要職

務、委員會委員、審查委員、評鑑委員等）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2.最近三年擔任國內外專業期刊或學報之編審或顧問 

年度 專業期刊或學報名稱 擔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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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三年校內外教育相關演講與指導  

日期 邀請單位 活 動 或 研 習 名 稱 演講 指導 
     

     

     

     
 

 

4.最近三年參與校內外教育專業研習或研討會   

主 引 與 評 參  

日期 辦理單位 研 習 名 稱 持 言 談 論 加  

人 人 人 人 人  
 
 
 
 
 
 

 

5.榮譽事項 
 

年度 獎勵單位 榮 譽 事 蹟 
   

   

   

   

   

   

   

 

6.其他（含各種證照）  

年度 發證單位 證 照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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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2) 專任教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中心/學

系所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學歷 博士 

碩士 

學士 

具中等以

下學校相

關研究經

驗 

中等學校

(國中、

高中職) 

小學 

帅兒園 

特教(班)/

學校 

具中等以

下學校實

際或臨床

教學經驗 

中等學校

(國中、

高中職) 

小學 

帅兒園 

特教(班)/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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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1) 兼任師資素質及專業表現概況表 

（每一位教師請分別列述） 

□ 校 內 兼 任 教 師     □ 校 外 兼 任 教 師

姓名 職 級 

最高學歷 

學術及教育專長 

中等以下學校實際教

學經驗 □無  □有，曾任教：

中等以下學校相關之

研究經驗 

□無

□有，（請填寫下列專業表現（一）、（二）、（三）時，以★註明）

最近三年專業表現（請依下列類別條列說明）： 

（一）最近三年研究計畫（教育部、科技部、公私立機構） 

計畫名稱 委託機構 貣訖年月 計畫擔任的工作 經費總額 

（二）自行研發教材教法之成果 

學年度 自行研發之教材教法 

（三）學術著作 

學術期刊論文： 

專書及專書論文： 

學術研討會論文： 

技術報告、展演創作及其他： 

（四）最近三年相關教育專業服務情形 

1-1.擔任校內專業服務（擔任校內行政、委員會委員、籌辦學術會議等）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1-2.最近三年擔任校外專業服務（擔任校外擔任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團體之重要職

務、委員會委員、審查委員、評鑑委員等） 

年度 項 目 擔任職務 

2.最近三年擔任國內外專業期刊或學報之編審或顧問 

年度 專業期刊或學報名稱 擔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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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三年校內外教育相關演講與指導 

日期 邀請單位 活 動 或 研 習 名 稱 演講 指導 

4.最近三年參與校內外教育專業研習或研討會 

主 引 與 評 參 

日期 辦理單位 研 習 名 稱 持 言 談 論 加 

人 人 人 人 人 

5.榮譽事項 

年度 獎勵單位 榮 譽 事 蹟 

6.其他（含各種證照） 

年度 發證單位 證 照 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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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2) 兼任教師學經歷概況一覽表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百分比

(%) 

人數 中心/學

系所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學歷 博士 

碩士 

學士 

具中等以

下學校相

關研究經

驗 

中等學校

(國中、

高中職) 

小學 

帅兒園 

特教(班)/

學校 

具中等以

下學校實

際或臨床

教學經驗 

中等學校

(國中、

高中職) 

小學 

帅兒園 

特教(班)/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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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1) 專任教師每週授課總時數彙整表 

姓名 職級 學年度 教育學

程授課

時數 

系所(含

通識)授

課時數 

*因應政

策需要

開設班

級之授

課時數

其餘進

修推廣

授課時

數 

校外兼

課時數 

總計 

＊
因應政策需要所開設之班別如下：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帅兒園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帅兒園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如領域教學學分班、第二專長
學分班、專長增能學分班、教學深耕學分班、帅教專班、頂尖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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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1)專任教師參與校內外教育專業服務概況彙整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項目 人次 項目 人次 項目 人次 

1.擔任校內外委員或

校外專家學者代表 

2.擔任國內外專業期

刊或學報之編審或顧

問之項目與人次 
3.校內外教育相關演

講之項目與人次（含

到校輔導） 
4.參與校內外教育專

業研習 
5.其他（含榮譽事
項、各種證照等） 

表 4-6-1(2)專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彙整一覽表 

學年度 

項目 

科技部研究計畫 件數 

金額（仟元） 

其他機構計畫 件數 

金額（仟元） 

學術期刊論文 篇數 

研討會論文 篇數 

展演創作 次數 

出版專書 本數 

專書單篇論文 篇數 

-159-



附錄七 - 114 

114 

項目五 

表 5-3-2(1) 受評類科應屆畢業生教師資格檢定通過情形一覽表 
學年度 

項目 
108 109 110 

受評類科應屆畢業人數 

受評類科應屆完成實習人數 

受評類科應屆報考教檢人數（當屆畢

業報考人數） 

受評類科通過教檢人數（%） 

合計 

表 5-3-3(1) 受評類科畢業生通過教檢之年度與次二年就業情形一覽表 

通過教檢之年度項目 108 109 110 

人數 人數 人數 

公立學校專任教師 

私立學校專任教師 

代理教師 

教育行政人員 

文教機構從業人員 

其他教職相關工作 

小計 

非教職相關工作 

服兵役 

研究所進修 

其他 

合計 

說明：「其他教職相關工作」包含教育相關約僱人員、教育訓練領域專任有給固定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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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六 

表 6-1-1(1)師培機構與夥伴學校合作關係一覽表 

學年度 夥伴學校名稱 合作關係 參與人數 

註：合作關係指師資生參訪見習、教學實習、教育實習、教學專業成長活動、課程
與教學實驗與創新、學生學習促進等。 

表 6-1-3(1)實習指導教授概況表 

（每一位指導教師請分別列述） 

姓名 系所/單位 

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際任教經驗 曾任教： 

1. 
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相關研究經驗 2. 

3. 

實 習 指 導 概 況 

學年度 
教育實習 

所在縣/市 領域/科別 人數 
機構名稱 

指導實習生人數小計 

指導實習生人數小計 

指導實習生人數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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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辦理或參與地方教育輔導活動一覽表 

學年度 

活動名稱/ 日 

主辦單位 活動方式 參加對象 人數 經費來源 

金額 

主題 期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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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評鑑委員/觀察員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 

○○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評鑑委員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為確保師資培育評鑑之公信力，保證整個評鑑

過程之公帄無私，特訂定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 

本人在擔任學校實地訪評評鑑委員期間，必定恪守評鑑原則，以專業之角色與倫

理的態度，依據評鑑時程，不遲到早退、全程參與評鑑工作，並依既定作業機制進行

各項評鑑工作。 

本人認同師資培育評鑑之認可程序，並已充分瞭解評鑑委員根據實地訪評所做出之

認可結果係一「建議案」，並同時願依教育部規定，在擔任評鑑委員期間，對評鑑結果

負保密責任。如有洩密或將應保密資料散失、公示、或交付他人等情事者，願對財團法

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與教育部負損害賠償，以及民、刑事上之法律責任。 

此外，本人認同師資培育評鑑理念與精神，除遵守 貴會有關本次師資培育評鑑相

關注意事項之規範，絕不接受受評單位邀宴、餽贈與關說外，並保證與受評大學校院

間，未曾出現下列任一類可能之利益關係： 

一、過去三年曾在受評單位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二、過去三年內曾申請受評單位之專任教職或校、院、系（所）有給職或無給職 

之行政職務。 

三、最高學歷為受評單位畢（結）業。 

四、接受受評大學校院頒贈之榮譽學位。 

五、配偶或直系三親等為受評單位之教職員生。 

六、過去三年擔任受評大學校院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利害關係者。 

七、過去三年內與受評單位有任何形式之商業利益往來。 

八、擔任受評單位師培評鑑自我評鑑之外部委員。 

九、其他有具體理由提出迴避申請，經本會同意者。 

簽署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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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員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 

○○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觀察員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為確保師資培育評鑑之公信力，保證整個

評鑑過程之公帄無私，特訂定評鑑倫理與利益迴避同意書。 

本人在擔任學校觀察員期間，必定恪守評鑑原則，以專業之角色與倫理的態

度，依據評鑑時程，不遲到早退、全程參與評鑑工作，並依既定作業機制進行各

項觀察員工作。 

本人願依教育部規定，在擔任觀察員期間，對評鑑結果負保密責任。如有洩

密或將應保密資料散失、公示、或交付他人等情事者，願對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基金會與教育部負損害賠償，以及民、刑事上之法律責任。 

此外，本人認同師資培育評鑑理念與精神，除遵守貴會有關本次師資培育評鑑

相關注意事項之規範，並保證與受評大學校院間，未曾出現下列任一類可能之利益

關係： 

一、評鑑當年度在受評單位擔任專任或兼任職務。 

二、其他有具體理由提出迴避申請，經本會同意者。 

簽署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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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102 年度國民小學評鑑結果檢討管考改善追蹤 

102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評鑑評語表 

校 名 國立嘉義大學

師 資 類 科 國民小學 受 評 日 期 102/04/22-04/23

整體評鑑結果 通過

一、目標、特色及自我改善

優點： 

1. 該校師資培育中心傳承原師範學院培育國民小學師資優良傳統，且配

合該校發展願景及目標訂定五大師資培育目標。

2. 該校師資培育中心結合師資培育相關學系，負責雲嘉地區地方教育輔

導任務，並與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合作關係良好，積極辦理地方教育研

習及在職進修等活動，值得肯定。

缺點： 無 

針對缺點之改善意見： 無

分項認可結果：■通過 □有條件通過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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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組織及運作

優點： 

1. 該校師資培育中心組織定位明確，行政空間、相關設施及人力配置亦

皆充足，且與師資培育學系互動良好並能相互支援。

2. 該校師資培育年度經費（含該校師資培育中心及師資培育學系）每年

約 860 萬，能滿足業務運作、教師教學與師資生學習之需求。

3. 該校師資培育中心訂定之法規完備，並能依法確實執行。

4. 該校師資培育中心之地位及功能頗獲該校重視，有助於師資培育目標

之落實。

缺點： 無 

針對缺點之改善意見： 無

分項認可結果：■通過 □有條件通過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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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遴選及學習環境

優點： 

1. 該校師資培育中心針對該類科訂有嚴謹之師資生甄選機制，分為初審

與複審兩階段，含括學業成績、操性成績、筆詴、面詴及書面資料審

查等多元方式，能遴選出優質師資生。

2. 該類科專業教室設施齊全，圖書（如教育類中外文圖書期刊、電子資

料庫、中小學教科書及兒童圖書等）數量充沛，能滿足師生所需。

3. 該類科積極提供多元之師資生增能輔導活動，除全校性基礎學科學力

競賽、資訊檢定與英文能力檢定外，並舉辦多場次教育新知專題演講

及增能研習（如電子白板、說故事及板書）等，值得肯定。

4. 該校鼓勵師資生參與教育相關服務學習（如攜手計畫、史懷哲精神教

育服務計畫及數位學伴等），能涵養與深化師資生奉獻之服務精神。

5. 該校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選時可同時報考該類科及中等學校師資類

科，其中以第一志願報考修習該類科之學生人數，於 101 學年度大幅

提升，益於篩選優秀學生修習該類科。

6. 該類科針對師資生（含教育學程及師資培育學系）訂有《國立嘉義大

學師資培育生輔導與淘汰要點》，含括英語文能力、資訊能力、服務學

習、德育、智育、群育及體育等多元學習表現，明確規範淘汰標準，

利於維持師資生素質。

缺點： 

無。 

針對缺點之改善意見： 

無。

分項認可結果：■通過 □有條件通過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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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素質及專業表現

優點： 

1. 該校師資培育中心專任教師員額符合規定，教師學經歷甚優，且研究

及專業著作發表成果豐碩。

2. 該類科專任教師於每週授課總時數、教授科目及學經歷相符程度均合

乎規定，且校外兼任教師之授課所占比率低。

3. 該類科教師於教學及研究之餘，積極參與校內外相關教育專業服務，

有助於教師自我提升教育專業知能。

缺點： 無 

針對缺點之改善意見： 無

分項認可結果：■通過 □有條件通過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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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設計及教師教學

優點： 

1. 該類科所擬定之專業教師知能內涵，含括教育專業倫理及教育專業知

能兩類，前者透過典範學習與服務學習養成，後者則規劃由內含教育

學知識、學科知識、學科教學知識與教學基本能力之正式及非正式課

程促成。此課程規劃理念能掌握整全專業教師知能內涵，值得肯定。

2. 該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各科目之開設，能重視由基礎而深化之邏輯，並

設有擋修機制確實把關。

3. 該類科職前教育階段能強調教學實踐能力之培育，如觀摩、見習、詴

教及集中實習等課程規劃與實施。

4. 該類科（該校師資培育學系）每 2 年辦理 1 次之課程評鑑，能確保課

程與核心能力之對應情形，並維護師資生學習品質。

5. 該校訂定《國立嘉義大學臨床教學實施辦法》，鼓勵教師進行臨床教

學，對強化大學教師之國民小學教學實務經驗，實有助益。

6. 該校師資培育中心訂有師資生應具備之 14 項教師專業核心能力，且有

明確對應課程規劃與教學設計，能有效培育具教育專業知能之師資生。

缺點： 無 

針對缺點之改善意見： 無

。

分項認可結果：■通過 □有條件通過 □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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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實習及畢業生表現

優點： 

1. 該類科實習指導教師用心輔導實習生，多次獲得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

獎之肯定。

2. 該類科實習生對該校師資培育機構辦理之活動滿意度高，且符合實習

生專業知能所需。

缺點： 

1. 該類科畢業生（含當屆及前屆）於 99 至 101 學年度之教師資格檢定通

過率，均低於全國之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帄均通過率，尚有努力空間。

針對缺點之改善意見： 

1. 該類科除目前已辦理之應屆師資生教師資格檢定考詴各類輔導活動

外，宜進一步瞭解非應屆畢業生準備考詴困難點，並研擬具體輔導措

施，以提升教師資格檢定通過率。

分項認可結果：□通過 ■有條件通過 □未通過

註：本評鑑評語表係經實地訪評小組、認可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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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2 年自我評鑑追蹤改善 

項目 建議改善內容 管考機制 專責單位及人員 

教育實習及

畢業生表現 

該類科畢業生（含當屆及

前屆）於 99 至 101 學年度

之教師資格檢定通過率，

均低於全國之國民小學師

資類科帄均通過率， 

除目前已辦理之應屆師資

生教師資格檢定考詴各類

輔導活動外，宜進一步瞭

解非應屆畢業生準備考詴

困難點，並研擬具體輔導

措施，以提升教師資格檢

定通過率 

1.每學期開放非應

屆師資生回流參

加教師資格檢定

考詴各類輔導活

動，或主動通知

參與教師專業增

能、實務專業知

能活動。

2.透過畢業生流向

就業調查，了解

非應屆生準備考

詴困難處，安排

座談會或研習

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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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STRY OF RESEARCH, TECHNOLOGY AND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AS NEGERI YOGYAKARTA 

      GRADUATE SCHOOL 
       Jalan Colombo No.1., Karangmalang, Yogyakarta, Indonesia 55281 

Phone.: 62-274-550835, 550836  Fax. 520326 

Web.: pps.uny.ac.id Email: pps@uny.ac.id, humas_pps@uny.ac.id 

Reff. No. :   8085/UN34.17/TU/2019     July 24, 2019 

Subject    :   Invitation for Visiting Professor Program 

        at Universitas Negeri Yogyakarta 

Prof. Dr. OOO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aiwan 

Greeting from Universitas Negeri Yogyakarta! 

On behalf of Universitas Negeri Yogyakarta (UN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warmest greeting 

while hoping you are always in prosperity, happiness, and good health. UNY which strives to 

strengthen its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abilities has entered into various collaborative arrangements 

with others to enhance its academic links and cooperation.  

One of the collaborative programs being initiated by the Graduate School of UNY is a visiting 

professor program which provides reciprocal opportunities to receive and send lecturers. In this 

regards,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invite you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to UNY for the period of 3-16 

November, 2019. Your visit will be supported by the Graduate School of UNY; and Depart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will be your host during your stay at UNY and. Dr. Muhammad Nur Wangid will 

work with you as you engage in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1. Being a lecturer and will be partnered with Prof. Dr. Marsigit, M.A. in delivering the

blended-courses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for doctoral students;

2. Being a reviewer for journal/publication preparation;

3. Delivering guest lecture in specific topic for graduate students.

UNY will cover the cost of your travel and accommodation, however does not provide insurance 

services, since it would be a responsibility of all visitors. 

We are indeed looking forward to welcoming you to UNY and we do hope you will have a pleasant 

visit and stay in Yogyakarta Indonesia. 

Sincerely yours, 

Prof. Dr. Marsigit, M.A.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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